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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節  —  第六任行政長官的任期  

1 .1  第五任行政長官的任期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屆

滿，行政長官職位由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出缺。按照《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基本法》 ”）和《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須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待中央人

民 政 府 任 命 以 填 補 行 政 長 官 職 位 空 缺 ， 任 期 為 5 年 ， 由       

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開始。  

1 .2  根據《行政長官選舉條例》第 12 條，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於二零二一年十月二十二日刊憲公布二零二二年三月  

二十七日為第六任行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日，這個日期是按照《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10(1)條而定出的。總選舉事務主任亦根據

《選舉程序（行政長官選舉）規例》（第 541J 章）（“《行政

長官選舉程序規例》”）第 3 條於二零二二年一月二十七日的憲

報刊登公告，指定該選舉的提名期為二零 二二年二月二十日至  

三月五日。  

1 .3  鑒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嚴峻，為確保行政

長官選舉不會為公共衞生帶來額外風險，及確保行政長官選舉能

在公平、公正、公開和安全的情況下進行，行政長官在二零二二

年二月十八日宣布押後第六任行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援引《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 241 章），制訂《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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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舉 日 期 ） （ 第 六 任 行 政 長 官 ） 規 例 》 （ 第 241M 章）

（ “ 《 緊 急 規 例 》 ” ） ， 把 第 六 任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投 票 日 由    

二零二二年三月二十七日押後至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舉行，而提

名期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三日開始，至四月十六日完結。該規例於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刊憲，並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生

效。  

1 .4  《基本法》附件一訂明，行政長官須由選舉委員會

選出。因此在進行行政長官選舉前，必須先進行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一般選舉，以組成選舉委員會，負責提名及選出第六任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進

行，新一任選舉委員會任期為 5 年，由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開始，至二零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完結。  

 

第二節  —  報告書的範圍  

1 . 5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 “《選

管 會 條 例 》 ”） 第 8(1)、 (5 )及 (6 )條 ，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 “選 管

會 ”）須於行政長官選舉結束後 3 個月內，就二零二二年行政長

官選舉及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向行政長官提

交報告書。  

1 . 6  本報告書載述選管會如何在各個階段進行並監督上

述兩項選舉，並說明該兩項選舉的關係。此外，本報告書亦詳細

介紹了選舉籌備工作和如何落實選舉安排及處理投訴，並在汲取

進行上述兩項選舉的經驗及檢討各項選舉安排的成效後，就如何

改善日後的選舉安排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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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例及指引  

 

第一節  —  選舉條例  

條例及附屬法例  

2 .1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行政長 官選舉 受 下列條 例規管︰  

( a )  《 選管會 條例》賦 予選管 會權力，執行有 關 進行

及 監督選 舉的各項 職能 ；  

( b )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 》 訂 明 進 行 選 舉 的 法 律 基

礎 ；以及  

( c )  《 選舉 （ 舞弊及非 法行為 ）條例》 （第 554 章）

禁 止與選 舉有關的 舞弊及 非法活動，由廉 政公署

負 責執行 。  

2 .2  除 上述條 例 外，還 有以 下 12 條附屬 法例，訂明進行 選舉

的 詳細程 序或與選 舉的 運 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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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選舉管 理委員會（選民 登記 ）（ 立法會 地方選

區 ）（區 議會選區 ）規例 》（ 第 541A 章 ） 1；  

( b )  《 選舉管 理委員會（ 登記）（立法 會功能 界別選

民）（選舉 委員會 界別分 組投票人 ）（選舉 委員

會 委員 ） 規例》（ 第 541B 章） ；  

( c )  《 選舉管 理委員會（ 提名顧 問委員 會（選舉 委員

會 ））規 例》（第 541H 章）；   

( d )  《 選舉管 理委員會 （選舉 程序）（ 選舉委 員會 ）

規 例》（第 541I 章 ）（ “《選 舉委員 會選舉 程序規

例 》 ”）；  

( e )  《 行政長 官選舉程 序規例 》；  

( f )  《 選舉開 支最高限 額（行 政長官選 舉 ）規 例》（第

554A 章 ）；   

( g )  《 選舉開 支最高限 額（選舉 委員會 ）令》（第 554I

章 ）；  

( h )  《 選舉委 員會 （上 訴）規 例》（第 569A 章）；  

( i )  《 選舉委 員會（登 記 ）（ 界別分組 投票人 ）（選

舉 委員會 委員 ）（上 訴）規 例》（第 569B 章）； 

                                                      

1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 12(1)及 13 (2)條，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個人投

票人以及團體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必須 為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並已申請登記為地方

選區選民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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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 選舉委 員會 （提 名所需 的選舉按 金及簽 署人 ）

規 例》 （ 第 569C 章 ）；   

( k )  《 行政長 官選舉（選 舉呈請 ）規 則》（ 第 569E 章 ）；

以 及  

( l )  《 緊急規 例》 。  

法例修訂  

2 .3  下 列 條 例 及 附 屬 法 例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後 修

訂 ，並在 是次選舉 適用。  

《 2017年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選舉委員會）（修訂）規例》

《 2017年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規例》  

2 .4  因 應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有 選 民 以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證 副 本 領 取 選 票 的 事 件 ， 選 管 會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十 九日訂 立了 5 條 修訂規 例，修訂《 選管會 條例》下 的 5 條 規例，

以 落實選 管會在《 二零 一六年 立法 會換屆 選舉報告 書》中的建 議。

其 中對《 選舉委員 會選舉 程序規例 》及《 行政 長官 選舉程 序規例 》

所 作出的 修訂包括 ：  

( a )  訂 明 除 非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查 閱 某 人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通常 為其香港 永久性 居民身分 證）正 本後，

信 納 某 人 是 已 登 記 於 界 別 分 組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的人（ 適用於 選舉委 員會界別 分組選 舉 ）／

是 在選舉 委員會正 式委員 登記冊 登 記的選 民（適

用 於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 否 則 投 票 站 主 任 不 得 給 予

該 人選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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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因 應 投 票 人 ／ 獲 授 權 代 表 (“ 投 票 人 ” )／ 選 民 可

能 未 能 出 示 其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 制 訂 替 代 措

施，讓投 票站主任 在查閱 下述載有 某投票 人 ／選

民 姓名、照 片及香 港身分 證號碼，並 普遍獲 接納

為 可證明 身分的文 件後，可向該投 票人 ／ 選民 發

出 選票：  

( i )  由人事登記處處長發出的文件，表明該投

票人／選 民已申請：  

(A)  根據《人事登記條例》（第 177 章）

登記；或  

(B)  已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 177A

章）第 13 或 14 條，申請新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分證並正等候其簽發； 

( i i )  該投票人／選民持有根據《香港特別行政

區護照條例》（第 539 章）發出的有效香

港特別行政區護照；  

( i i i )  該投票人／選民持有根據《入境規例》（第

115A 章）第 3 條發出的有效香港特別行

政區海員身分證；  

( i v )  根據《入境規例》第 3 條發出予該投票人

／ 選民的有效簽證身分書；或  

( v )  證明該投票人／ 選 民已向警務人員作出

報告就其身分證明文件的遺失或毀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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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文件（一般稱為「警署報失紙」），連

同發出予他／她並顯示其姓名及照片的

有效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並非上述 ( i )至

( iv )所提述的文件）的正本，以及顯示其

姓名、照片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號碼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紙張本形式

的副本；以及  

( c )  訂 明 在 位 於 懲 教 院 所 內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申 領 選 票

的 投票人 ／選民，須 出示 由懲教署 署長發 出並顯

示 該投票 人 ／選民 的姓名、照片及 署長為 識別目

的 而 編 配 予 該 投 票 人 ／ 選 民 的 囚 犯 登 記 號 碼 的

文 件。  

2 .5  修 訂 規 例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

「 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並於 二零一 七年十二 月一日 起實施。 

《 2017年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修訂）規例 》  

2 .6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發 表

《 優化選 民登記制 度諮詢 文件 》，就 一系列 優化選民 登記制 度的建

議 措 施 諮 詢 公 眾 ， 而 在 公 眾 諮 詢 期 內 收 到 的 大 部 分 意 見 均 支 持 就

選 民登記 引入提交 住址證 明的要求。在 平衡便 利選民 登記、讓公 眾

有 時間適 應新安排 等因素 後，政府決 定採取 循序漸進 的方法，先 落

實 申 請 更 改 主 要 住 址 須 提 交 住 址 證 明 的 新 規 定 。 因 此 ， 選 管 會 就

《 選管會 條例》下 的 3 條 規例作出 修訂。當中就 地 方選區、立法會

功 能 界 別 、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和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選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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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記規例 作出修訂，就 選舉委 員會界 別分組 選舉而言，規 定投票 人

申 請更改 主要住址 須一併 提交住址 證明。  

2 .7  修 訂 規 例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進 行

「 先訂立 、後審議 」的程 序，並於 二零一 八年二月 一日起 實施。  

《 2018年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選舉委員會）（修訂）規例 》

《 2018年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規例》  

2 .8  為 優 化 投 票 人 ／ 選 民 申 領 選 票 時 必 須 出 示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的要 求，選管 會於二 零一八年 八月一 日訂立了 5 條修 訂規例，

修 訂《選 管會 條例 》下 的 5 條 規例。其中 對《 選舉委 員會選 舉程序

規 例》及 《行政長 官選舉 程序規例 》 作出 的修訂包 括：  

( a )  放 寬上文 第 2.4 (b) (v)段所要 求的文件，讓 投票 人

／ 選 民 在 出 示 其 警 署 報 失 紙 及 載 有 其 姓 名 及 照

片 的 有 效 護 照 或 相 類 旅 行 證 件 的 正 本 後 便 可 領

取 選票，而無須同 時出示 其 香港永 久性居 民身分

證 紙張本 形式的 副 本；以 及  

( b )  更 清晰地 訂明可接 受的身 分證明文 件，即 香港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證 及 人 事 登 記 處 處 長 發 出 的 豁 免

登 記證明 書 。  

2 .9  修 訂規例 於二零一 八年十 月十日提 交立法 會進行「 先訂

立 、後審 議」的程 序，並 於二零一 八年十 二月十日 起實施 。  



9 
 

《 2019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  

2 .10  政 府在二 零一八年 七月十 一日向立 法會提 交《 2018 年 選

舉 法例（雜 項修訂 ）條例草 案》，以 完善選 民登記安 排及選 舉程序。

該 條 例 草 案 與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有 關 的 主

要 修訂包 括下列各 項：  

( a )  提 高 有 關 選 民 登 記 罪 行 的 最 高 刑 罰 及 改 善 選 民

登 記的申 索及反 對 機制；  

( b )  把 前 任 裁 判 官 及 已 退 休 的 裁 判 官 納 入 合 資 格 獲

委 任擔任 審裁官的 人選範 圍；  

( c )  引 入豁免，如第三 者（ 即非 相關候 選人或 其選舉

開 支代理 人）在互 聯網上 發布選舉 廣告而 招致的

選 舉開支 僅為電費 及／或 上網費，該 人可 獲免除

《 選舉（舞弊 及非 法行為 ）條 例 》下 第 23(1)條的

刑 事責任 ；  

( d )  澄 清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中 同 時 以 投 票

人 及獲授 權代表兩 種身分 投票的人 士，須 一次過

獲 發兩張 該等選票 ；  

( e )  理 順行政 長官選舉 的點票 流 程，訂 明在點 票前先

為 專用投 票站的選 票進行 點算、記 錄、核實 選 票

數 目並擬 備報表，然 後在點 票前，將 該等選 票與

主 投票站 最少一個 投 票箱 內的選票 混和。待點票

完 成後， 才為主投 票站的 選票進行 點算、 記 錄、

核 實選 票 數目並擬 備報表 的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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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理 順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中 向 庫 務 署 署

長 發出退 回或沒收 選舉按 金通知的 權限，除選舉

主 任外，亦容許助 理選舉 主任或總 選舉事 務主任

發 出該等 通知 ；  

( g )  訂 明 如 選 票 上 投 選 的 候 選 人 數 目 超 逾 須 選 出 的

委 員人數（ 就選舉 委員會 界別分組 選舉 而 言 ）或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 就 有 競 逐 的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而

言 ）、或同 時記錄“ 支持” 票及“不 支持” 票（ 就

無 競 逐 的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而 言 ）， 則 該 選 票 會 被 視

為 明顯無 效而不予 點算； 以及  

( h )  理 順在選 舉委員會 界別分 組選舉 中，如獲 有效提

名 的候選 人在選舉 日期前 去世或喪 失 參選 資格，

其 姓 名 及 其 他 資 料 會 在 選 票 上 被 劃 掉 並 在 投 票

站 的當眼 位置展示 公告 ， 以取代蓋 印 。  

2 .11  《 2018 年選舉 法例（雜項 修訂 ）條 例草案 》於二零 一九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有 關 修 訂 亦 於 憲 報 刊 登 當 日 （ 即    

二 零一九 年一月二 十五日 ）起 實施，引稱 為《 2019 年 選舉法 例（雜

項 修訂） 條例 》。  

《 2019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第 2號）條例》  

2 .12  政 府在二 零一九 年 三月二 十日向立 法會提 交《 2019 年 選

舉 法例（雜 項修訂 ）條例草 案》，以 完善選 民登記安 排及選 舉程序。

該 條 例 草 案 與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有 關 的 修

訂 包括下 列各項：  



11 
 

( a )  就《 選舉（ 舞弊及 非法行 為）條例》第 37A 條訂

立 的簡便 渠道（即輕 微錯漏 特定安排 ），將選 舉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各 自 可 修 正

的 輕 微 誤 差 數 額 上 限 調 高 至 5,000 元 及 50 ,000

元，方便 有關候選 人修正 有輕微誤 差或遺 漏的選

舉 申報書 ；  

( b )  就 《選舉 （舞弊及 非法行 為）條例 》第 37(2 ) (b)

條，將候 選人須隨 選舉申 報書 遞交 載有支 出詳情

的 發票及 收據的門 檻由 100 元提高 至 500 元，以

助 減 輕 候 選 人 在 整 個 選 舉 中 及 在 準 備 其 選 舉 申

報 書時的 工作量；  

( c )  就《選 舉（舞弊及 非法行 為 ）條例 》第 37(1A)及

(1B)條，把行政長 官選舉 候選人提 交選舉 申報書

的 限期， 由選舉結 果刊憲 後 30 天延 長至 60 天 ，

與 立法會 選舉的限 期看齊 ；以及  

( d )  修 訂 候 選 人 可 免 付 郵 資 投 寄 的 郵 件 的 尺 寸 和 厚

度 要求，將郵件尺 寸的上 限修訂為 165 毫 米乘以  

245 毫米， 並規定 郵件的 厚度不得 超逾 5 毫米。  

2 .13  《 2019 年選舉 法例（雜項 修訂 ）條 例草案 》於二零 一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有 關 修 訂 於 憲 報 刊 登 當 日 （ 即  

二 零一九 年十二月 六日） 起實施， 引稱為 《 2019 年 選舉法 例 （雜

項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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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  

2 .14  《 基本法 》第 一百 零四條 訂明，香 港特 別 行政區行 政長

官、主要 官員、行政 會議成 員、立法 會議員、各 級法 院法官 和其他

司 法人員 在就職時 必須依 法宣誓擁 護《基 本法》，效 忠中華 人民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會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七 日

通 過《 全國人 民代表 大會常 務委員會 關於〈中華 人民共 和國香 港特

別 行政區 基本法〉第 一百零 四條的 解釋 》（“《解 釋 》”），說明

宣 誓是出 任《 基本法 》第 一百零 四條所 列公職 人員就職 的法定 條件

和 必經程 序，並必 須符合 法定的形 式和內 容要求。《解 釋》亦 明確

宣 誓 人 作 虛 假 宣 誓 或 者 在 宣 誓 之 後 從 事 違 反 誓 言 行 為 ， 須 依 法 承

擔 法律責 任。  

2 .15  另 外，二零二 零 年 六月三 十日頒布 實施的《中 華人 民共

和 國香港 特別行政 區維護 國家安全 法 》（“《香港國 安法 》”）中

第 六 條 亦 訂 明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居 民 在 參 選 或 者 就 任 公 職 時 應 當

依 法簽署 文件確認 或宣誓 擁護《基 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 和國 香

港 特別行 政區。  

2 .16  為 準確落 實《基本 法》第一 百零四 條和《解 釋》，以 及

《 香港國 安法 》中的 規定，政府 於二零 二一 年 三月十七 日向 立 法會

提 交《 2021 年公職（參選 及任職）（雜項 修訂）條 例草案 》 ，對

相 關條例 作出修訂。該 條例草 案與行 政長官 選舉 有關 的修訂，包 括

修 訂《行 政長官選 舉條例 》，以限制 曾因拒 絕或忽略 宣誓而 離任或

喪 失就任 相關公職 資格的 人，或 曾 因違反 誓言或不 符合「擁護《基

本 法 》、效 忠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的 法 定 要 求 和 條 件

的 人，不 得在 5 年 內獲提 名為行政 長官 選 舉候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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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  《 2021 年公職（參 選及任 職）（雜 項修訂 ）條例 草 案》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 有 關 修 訂 於 憲 報 刊 登 當

日（即二 零二一年 五月二 十一日） 起實施 。  

《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  

2 .18  全 國人民 代表大會 於二零 二 一年三 月十一 日通過《 全國

人 民代表 大會關於 完善香 港特別行 政區選 舉制度的 決定 》，及後全

國 人大常 委會於二 零二一 年三月三 十日通 過修改《基 本法 》附件 一

及 附件二，修 改行 政長官 和立法會 的產生 辦法，以 完善選 舉制度。

下 列 各 項 為 該 條 例 草 案 與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有關的 主要修訂 ：  

( a )  重 新構建 選舉委員 會的組 成及其產 生辦法、更 新

選 舉委員 會的職能 、引入 宣誓要求 及相關 事宜 ： 

( i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人 數 由 1  200 人 增 至

1  500 人；  

( i i )  更 新現行 選舉委員 會原有 的 4 個界 別的組

成，並 新增第 五界 別為 “ 香港特別 行政區

全 國人大 代表、香 港特別 行政區全 國政協

委 員 和 有 關 全 國 性 團 體 香 港 成 員 的 代 表

界 ”；  

( i i i )  更 新選舉 委員會的 職能，訂 明選舉 委員會

委 員 除 了 負 責 提 名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候 選 人

及 選出行 政長官外，有資格 在立法 會 選舉

中 提名候 選人，並 可在立 法會 選舉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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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別投票 選出 40 名立法 會選舉委 員會 界

別 議員； 及  

( i v )  就 選舉委 員會委員 引入在 就任前宣 誓「擁

護《 基本法 》、效忠 香港特 區」的要 求，亦

加 入處理 違誓情況 的機制，訂明曾 因拒絕

或 忽 略 宣 誓 而 離 任 或 喪 失 就 任 相 關 公 職

資 格的人，或 曾因 違反誓 言或不符 合 宣誓

的 法定要 求和條件 的人，喪 失於 5 年 內獲

出 任、提名 或當選 為選 舉 委員會委 員的資

格 ；  

( b )  訂 定行政 長官的產 生辦法 及相關事 宜：  

( i )  行 政 長 官 候 選 人 須 獲 得 不 少 於 188 名 選

舉 委員會 委員的提 名，並在 選 舉委 員會的

5 個界 別中每 個界 別取得 不少於 15 名選

舉 委員會 委員的提 名。每名 選舉委 員會委

員 只可提 名一名候 選人。行 政長官 將由選

舉 委員會 一人一票 不記名 投票選出，須獲

得 超過 750 張有效 選票（如 屬有競 逐的選

舉 ）或“ 支持”票 （如屬 無競逐的 選舉）

才 能當選 ，並由中 央人民 政府任命 ；及  

( i i )  修 訂《選舉 開支最高 限額（行 政長官選 舉 ）

規 例 》， 把 行 政 長 官 的 選 舉 開 支 最 高 限 額

按 物價調 整 並提升 至 17 ,600 ,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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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更 新 成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候選 人的資格：訂明 候選人參 選資格 將由新

設 立的候 選人資格 審查委 員會（ “ 資審會 ” ）作

出 審查及 確認，資 審會會 綜合選舉 主任及 香港特

別 行 政 區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 （ “ 香 港 國 安

委 ”）的意 見，決 定候選 人的提名 是否有 效。對

資 審 會 根 據 香 港 國 安 委 的 審 查 意 見 書 所 作 出 的

候 選人資 格確認的 決定， 不得提起 訴訟 ；  

( d )  修 改《選舉 開支最 高限 額（ 選舉委 員會）令 》以

反 映選舉 委員會界 別分組 的 改變；  

( e )  在《 選舉（ 舞弊及 非法行 為）條例》中加入 新的

罪 行 以 禁 止 任 何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內 藉 公 開 活 動 煽

惑 他人不 投票、投 白票或 廢票，以 及訂明 任 何人

故 意妨礙 或阻止另 一人在 選舉中投 票，即 屬 干犯

舞 弊行為 ；  

( f )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及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使 用電子 選 民登記 冊並修 訂《選管 會條例 》下 4

條 附屬法 例中的相 關條文 ，簡述如 下：  

( i )  規 定向選 民發出選 票時，在 正式登 記冊電

子 文本上 作出記錄 的方法，以涵蓋 使用電

子 選民登 記冊；  

( i i )  規 定正式 登記冊印 刷本 （ 如果曾被 使用）

須 在投票 結束時包 裹和密 封，以及 正式登

記 冊（不 論為印刷 本或電 子文本）須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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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日 之 後 保 留 最 少 6 個 月 ， 然 後 予 以 銷

毀 ；及  

( i i i )  訂 立新的 條文，以 容許為 有關發票 程序，

實 施正式 登記冊的 電子文 本；訂明 正式登

記 冊電子 文本的許 可用途；賦權選 管會可

以 批 准 為 指 定 目 的 而 存 取 正 式 登 記 冊 電

子 文本（例 如技術 維護和 進行有關 發票程

序 之 目 的 ）； 以 及 訂 明 在 沒 有 合 法 權 限 情

況 下取覽 正式登記 冊電子 文本、損 毀正式

登 記冊電 子文本所 載的資 料或資訊、或干

擾 正式登 記冊電子 文本的 罪行；  

( g )  優 化 編 製 和 查 閱 委 員 登 記 冊 及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冊的 工作：為 了維持 委員登記 冊及 界 別分組

投 票人 登 記冊的透 明度，同時 保 護 委員及 投票人

的 私隱， 優化措 施 包括：  

( i )  只 限 在 政 府 新 聞 處 新 聞 發 布 系 統 已 登 記

的 傳媒機 構、政黨 ／政治 組織，以 及獲有

效 提名的 候選人，方可 查閲載 有 連 結個人

選 民姓名 及地址 資 料的選 民登記冊 部分 ，

而 只載有 團體選民 的選民 登記冊部 分，則

須 提供予 公眾查閱 ；  

( i i )  遮 蔽 部 分 委 員 登 記 冊 ／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上

委 員／投 票人 的個 人資料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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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擴 展 提 交 住 址 證 明 的 要 求 至 所 有 新 選 民

登 記申請 ；以及  

( h )  賦 權投 票 站主任為 有需要 的選 民（包括 70 歲 或

以 上人士、孕婦及 因為疾 病、損傷、殘疾 或依賴

助 行器具，以 致不 能夠長 時間排隊，或難 以排 隊

的 人士 ） 設特別隊 伍。  

2 .19  政 府於二 零二一年 四月十 四日向立 法會提 交《 2021 年 完

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並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獲立法會通過，有關修訂大部分於憲報刊登當日（即二零二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  

《 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  

2 .20  自 二零一 九年六月 以來，社會上 發生 了大量「起底 」 （ 即

廣 泛洩露 個人資料 ）事件，個人資料 在網上 平台 被散 佈及轉 載。就

此 ，政府 於二零二 一年七 月二十一 日向立 法會提交 《 2021 年個人

資 料（私隱 ）（修訂）條例 草 案》，將「 起底」行 為定 為刑事 罪行。

《 2021 年個人 資料（私 隱 ）（ 修訂）條例 草案 》於二 零二一 年九月

二 十九日 獲立法會 通過， 並於二零 二一年 十月八日 起實施 。  

2 .21  該 修 訂 條 例 適 用 於 披 露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個

人 資料的「 起底」行 為。根據修訂 後的《個 人資料（ 私隱）條例 》

（ 第 486 章）（“《 私隱條 例》”）第 64(3A)條，如 任何人（作為

披 露 者 ） 在 未 獲 任 何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或 該 冊 的 任 何 摘

錄 所載的 個別人士（作為 資料當事 人 ）的 相關同意 下，披 露該資料

當 事人的 個人資料，而 披露者 意圖或 罔顧該 項披露是 否會（或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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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會 ） 導致 該資 料 當 事 人或 其任 何 家 人 蒙受 任何 指 明 傷 害 2， 該

披 露者即 屬犯罪，一 經循簡 易程序定 罪可被 判處罰款 100,000 元及

監禁 2 年。根 據修 訂後的 《私隱條 例》 第 64(3C)條 ，如該 項披露

導 致 該 資 料 當 事 人 或 其 任 何 家 人 蒙 受 任 何 指 明 傷 害 ， 並 同 時 符 合

第 64(3A)條的罪行 元素， 一經循公 訴程序 定罪，該 披露者 最高可

被 判處罰 款 1,000,000 元 及監 禁 5 年 。  

《緊急情況（選舉日期）（第六任行政長官）規例》  

2 .22  政 府於二 零二二年 二月十 八日宣布 ，鑒於 2019 冠 狀病

毒 病疫情 嚴峻，為確 保選舉 不會為公 共衞生 帶來額外 風險，及確 保

行 政長官 選舉能在 公平、公正、公開 和安全 的情況下 進行，行政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決 定 將 第 六 任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投 票 日 由 原 定 的     

二 零二二 年三月二 十七日 ，押後至 二零二 二年五月 八日舉 行 。  

2 .23  為 此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援 引 《 緊 急 情 況 規 例 條

例 》，制訂《緊 急規 例》，為第 六任行 政長官 選舉指明 新的投 票日期

並 中止現 有選舉程 序：  

( a )  撤 銷政制 及內地事 務局局 長先前根 據《 行 政長官

選 舉條例 》第 12 條 ，指明 第六 任 行政長 官選舉

的 投票日 期的公告，並為 第六 任行 政長官 選舉指

明 新 的 投 票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八 日 （「 經 押

後 的 選 舉」 3）。 所有 選 舉 程序 均以新 的 投 票日 期

為 基礎； 及  

                                                      

2 根據《私隱條例》第 6 4(6)條，“指明傷害”就某人而言，指  (a )  對該人的滋擾、

騷擾、纏擾、威脅或恐嚇； (b )  對該人的身體傷害或心理傷害； (c )  導致該人合理地

擔心其安全或福祉的傷害；或 (d )  該人的財產受損。  

3 即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舉行投票的行政長官選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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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撤 銷總選 舉事務主 任就原 投票日（ 即二零 二二年

三 月二十 七日 ），根 據《 選舉程 序（行 政長官 選舉 ）

規 例》第 3 條，刊 登行政 長官選舉 提名公 告，並

指 定 第 六 任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新 的 提 名 期 為      

二 零二 二 年四月三 日至四 月十六日 。  

2 .24  自《緊急 規例》生效 日期（ 即二零二 二年二 月二十四 日）

起 計 ， 預 定 於 原 投 票 日 舉 行 的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即 視 為 「 已 中 止 的 選  

舉 」 4， 就 其 所 作的 所 有 選 舉事 宜 （ 即 根 據 選舉 法作 出 的 作 為， 或

看 來是根 據選舉法 作出的 作為，包括 提名，以及 所遞交 的提名 表格

和 其他與 選舉有關 的文件 ），將不再 有效（ 另有規定 除外 ）。選 舉事

務 人員（ 包括選舉 主任、總選舉事 務主任 ）及候選 人資格 審查委員

會 ， 除 另 有 規 定 外 ， 無 須 再 就 已 中 止 的 選 舉 履 行 選 舉 法 所 訂 的 職

能 。  

2 .25  然 而，即 使已中止 的選舉 的選舉程 序告終，《 選舉（ 舞弊

及 非法行 為 ）條例 》及《 行政長官 選 舉條 例 》中有 關選舉 廣告、選

舉 開 支 及 選 舉 申 報 書 的 規 定 亦 須 繼 續 予 以 遵 從 ， 以 確 保 選 舉 的 公

平 、公正 及公開。《緊 急規例 》 規定 ：  

( a )  選 舉 事 務 人 員 和 候 選 人 仍 須 履 行 責 任 備 妥 選 舉

廣 告文本 及相關文 件，供 公眾查閱 ；及  

( b )  候 選人 須 為已中止 的選 舉 提交其選 舉申報 書，以

確 保 有 關 當 局 可 妥 善 審 查 候 選 人 在 之 前 的 期 間

曾 否做 出 任何舞弊 或非法 行為。  

                                                      

4 即原定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投票的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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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6  《 緊 急 規 例 》 亦列明在計算選舉開支總額是否超過法定

最 高 限 額 時 ， 候 選 人 （ 或 由 他 人 代 其 ） 所 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 將 自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起「重新設定」，在先前所招致的選舉開

支 將 不 會 計 算 在 經 押 後 的 選 舉 的 選 舉 開 支 當 中 。 凡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四日 前 曾 公 開 宣 布 有 意 在 已 中 止 的 選 舉 中 參 選 的 人 士 ，

均 不會因 作出該項 公開宣 布而被視 為經押 後的選舉 的候選 人。  

2 .27  《 緊 急 規 例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生 效 ， 並 於     

二零二二年三 月十 六日提 交立法會 進 行「先訂 立、後 審議 」的程 序。 

 

第二節  —  選舉指引  

2 .28  根 據《選 管會條例 》第 6(1 ) ( a )條，選 管會 獲賦權發 出選

舉 指引，以便 進行及 監督選 舉。發出選 舉指引 的目的 旨 在確保 所有

公 共選舉 在公平、公 開及 誠 實的情況 下進行。每 次舉行 公共選 舉之

前，選 管會都 會更新 選舉指 引。更新工 作會以 現行的選 舉指引 作基

礎，就 選舉法 例的變 動和過 往選舉所 得的經 驗作出修 訂。選舉指 引

並 非法例，它涵蓋 以下兩 個層面：（一 ）以簡 單語言 闡述現 行選舉

法 例條文，以提醒 候選人 及其他相 關人士 選舉法例 的規定 和要求；

以 及（二）就法例未 有涵蓋 而與選舉 有關的 活動，以 公平及 平等的

原 則，訂 立行為守 則。  

2 .29  選 管 會 就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和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都有發 出選舉指 引。雖 然根據《 選管會 條例》第 6(2)條，選管會

須 就 選 舉 指 引 諮 詢 公 眾 人 士 ， 但 如 果 選 管 會 認 為 由 於 有 迫 切 需 要

發 出有關 指引，以 致進行 相關諮詢 並非切 實可行，則 屬例 外。選管

會 是 次 沒 有 就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指 引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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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是 由 於 《 2021 年 完 善 選 舉 制 度 （ 綜 合 修 訂 ） 條 例 》 剛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底 通 過 ， 選 管 會 及 選 舉 事 務 處 須 依 照 經 修 訂 的 選

舉 法例， 籌備及安 排進 行 3 場大型 選舉， 即選舉委 員會界 別分組

一 般選舉、立法會 換屆選 舉和行政 長官選 舉，時間 緊迫；加上是次

有 關選舉 委員會界 別分組 一般選舉 的 指引 主要是因 應《 2021 年完

善 選舉制 度（ 綜合 修訂）條例 》而作 出改動，而 該修 訂條例 已經過

立 法會討 論和通過，所以 選管會認 為無須 就 該指引 進行公 眾諮詢。

就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而 言 ， 是 次 有 關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指 引 的 改 動 主 要

是 因 應 選 舉 條 例 修 訂 和 與 其 他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看 齊 ， 有 鑒 於 選 舉 條

例 的 修 訂 已 經 過 立 法 會 討 論 和 通 過 ， 而 予 以 看 齊 的 其 他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亦 已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 所 以 選 管 會 認 為 無 須 就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指

引 進行公 眾諮詢。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指引  

2 .30  《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發 布 ， 適 用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及其 後的補選。指 引以二零 一六 年九月 發出的版 本為基 礎，反

映 本 章 所 述 就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法 例 所 作 出 的 修 訂 ， 其 中

包 括《 2021 年完善 選舉制 度（綜合 修訂） 條例 》對 選舉委 員會 組

成 及 產 生 辦 法 改 動 而 作 的 修 訂 。 是 次 指 引 的 更 新 亦 參 考 了      

二 零一九 年九月發 布的《區 議會選 舉活動 指引 》、二 零二零 年六月

發 布的《 立法會選 舉活動 指引 》，以 及以往 選舉的運 作經驗 。  

2 .31  與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發 布 的 指 引 比 較 ， 最 𣂺 的 指 引 的 主 要

修 訂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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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因 應選舉 法例的修 訂而作 出的修訂  

( a )  更 新選舉 委員會的 職能，列明選舉 委員會 除了提

名 行政長 官選舉候 選人及 選出行政 長官外，亦負

責 選出 40 名立法 會議員 及提名立 法會選 舉候選

人 ；  

( b )  更 新選舉 委員會的 組成及 其產生辦 法，並 詳細列

明 每個界 別分組的 席位分 布及產生 方法 ；  

( c )  說 明 就 二 零 二 一 年 而 言 ， 選 舉 委 員 會 須 於     

二 零二一 年十月二 十二日 組成，任 期至 二 零二六

年 十月二 十一日完 結；  

( d )  列 明在發 表選舉委 員會暫 行委員登 記冊後，候任

委 員 須 在 該 屆 任 期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發表當 日的 7 日 前向選 舉登記主 任提交 已簽署

的 書面誓 言 ；  

( e )  列 明 某 人 將 被 視 為 已 辭 任 選 舉 委 員 會 當 然 委 員

的 情況 ；  

( f )  說 明 若 立 法 會 當 屆 任 期 完 結 日 與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日 或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進 行 補 選 而 發 出 臨 時 委

員 登記冊 的日期相 隔多 於 12 個月 ，則須 就新一

屆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安 排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補

選 及／或 補充提名 ，以填 補席位空 缺 ；  

( g )  列 明選舉 委員會當 然委員 的登記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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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列 明 就 二 零 二 一 年 「 特 別 選 民 登 記 安 排 」 和     

二 零 二 二 年 及 以 後 選 民 登 記 周 期 的 恆 常 安 排 下

與 登記有 關的重要 日子；  

( i )  更 新登記 為投票人 的資格 ；  

( j )  列 明委任、更換 ／ 代替某 團體投票 人的獲 授權代

表 的決定，只可由 該團體 投票人的 管治單 位（不

論 其名稱 為何 ）作 出；  

( k )  訂 明 個 人 投 票 人 及 團 體 投 票 人 的 獲 授 權 代 表 在

申 請更改 其主要住 址時，須就該申 請地址 提供證

明 文件，以 及訂明 由二零 二二年五 月一日 起，仍

未 登記為 地方選區 選民的 個人（包 括投票 人 申請

人 及團體 投票人的 獲授權 代表 ）須 在遞交 地方選

區 新登記 申請時，同 時提交 證明文 件，證明 該申

請 所述的 地址是申 請人的 主要住址 ；  

( l )  列 明 個 人 或 團 體 申 請 在 界 別 分 組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上登 記的限期 ；  

(m)  更 新提交 更改登記 資料申 請的限期 ；  

( n )  列 出 在 投 票 人 登 記 中 明 知 或 罔 顧 後 果 地 提 供 虛

假 或具誤 導性的資 料的罰 款及監禁 刑期 ；  

( o )  更 新臨時 投票人登 記冊、取消登記 名單及 正式投

票 人登記 冊的發表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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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列 明 載 有 個 人 投 票 人 記 項 的 界 別 分 組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將 只 供 指 明 的 人 查 閱 。 由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一 日起，在 供查閱 的 個人 投票人登 記冊上，將只

顯 示個人 投票人姓 名的第 一個中文 字（如 該人的

姓 名以中 文載入 ）或 第一個 單字（ 如 該人的 姓名

以 英文載 入 ）以及 其主要 住址。至 於只載 有團體

投 票人 記 項的投票 人登記 冊，則 顯 示該團 體的整

個 名稱及 該團體的 獲授權 代表的姓 名 （全 名）；  

( q )  更 新 公 眾 人 士 就 臨 時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的 記 項 提 交

反 對或申 索通知書 的限期 ；  

( r )  列 明反對 人或申索 人須提 供充分資 料，令 審裁官

知 悉該項 反對或申 索的理 由，以及 反對人 或申索

人 如 不 出 席 聆 訊 ， 審 裁 官 可 駁 回 有 關 反 對 或 申

索。然而，就二零 二一年 臨時投票 人登記 冊提出

的 申索和 反對個案 而言，在 特別安 排下，審 裁官

會 不經聆 訊，而只 是根據 書面陳詞，作出有 關申

索 和反對 個案的裁 決 ；  

( s )  更 新 喪 失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 獲 提 名 人 資 格 的 情

況 ；  

( t )  訂 明 所 有 候 選 人 ／ 獲 提 名 人 必 須 在 提 名 表 格 中

作 出一項 聲明，示 明該人 會擁護《基 本法》和 保

證 效忠香 港特別行 政區， 否則其提 名無效 ；  

( u )  就 經指定 團體提名 產生的 選舉委員 會委員，列明

提 名時間 及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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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說 明 提 名 顧 問 委 員 會 不 獲 授 權 就 關 乎 候 選 人 ／

獲 提名人 會擁護《 基 本法 》和保證 效忠香 港特別

行 政 區 而 作 出 的 聲 明 及 候 選 人 繳 存 按 金 的 事 宜

提 供意見 ，候選人 ／獲提 名人的提 名是否 有效，

最 終由資 審會作出 決定 ；  

(w)  說 明 資 審 會 的 組 成 及 其 負 責 審 查 並 確 認 候 選 人

的 資格。資 審會可 要求選 舉主任提 供意見，亦可

以 根據香 港國安委 的審查 意見作出 決定。對資審

會 根 據 香 港 國 安 委 的 審 查 意 見 書 所 作 出 的 候 選

人 資格確 認的決定，不得提 起訴訟。此外，亦 更

新 了決定 提名是否 有效及 公布有效 提名的 程序 ； 

( x )  列 明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可 藉 書 面 規 定 政 府 資 助 的

學 校 或 機 構 ／ 組 織 ／ 團 體 所 佔 用 的 建 築 物 的 業

主 或佔用 人提供該 處所用 作投票站 或點票 站。任

何 人如沒 有遵從， 須繳 付 50 ,000 元 罰款；  

( y)  列 明投票 站 在不同 情況下 的發出選 票程序。就使

用 電子選 民登記冊 系統發 出選票而 言，為 了確保

紀 錄準確，投票人 可在發 票過程中 從電子 選民登

記 冊系統 的顯示屏 觀察其 姓名、部 分身分 證號碼

和 獲發的 選票種類 ；  

( z )  列 明為關 顧有需要 的 投票 人（包括 年滿 70 歲或

以 上的人 士、孕婦 或因為 疾病、損 傷、殘疾 或依

賴 助行器 具，以致 不能夠 長時間排 隊或難 以排隊

的 人 士 ）， 投 票 站 主 任 可 為 有 需 要 人 士 作 出 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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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隊安排，以及列 明因應 不同的發 出選票 方式作

出 的實際 安排；  

( aa )  列 出投票 人領取選 票時應 出示的身 分證明 文件 ； 

( bb )  更 新無效 選票類別，列明 如選票上 所選取 的 候選

人 人數，超逾 須在 選舉中 選出 的選 舉委員 會委員

席 位數目 ，屬無效 選票 ；  

( cc )  列 明在進 行點票時，問題 選票須分 開放置 及送交

選 舉 主 任 ， 讓 選 舉 主 任 決 定 有 關 的 選 票 應 否 點

算 ；  

( dd )  列 明 選 管 會 在 選 舉 登 記 主 任 發 表 選 舉 委 員 會 臨

時 委員登 記冊後，當 確定 為代表某 界別分 組的委

員 數目少 於 配予該 界別分 組的委員 席位數 目時，

安 排舉行 補充提名 或界別 分組補選（視屬 何情況

而 定），以填 補席位 空缺 ；  

( ee )  列 明 如 任 何 人 認 為 某 名 獲 宣 布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獲提 名人，因 在登記 程序方面，出現處 理失

誤，他／她 可以書 面申述 的方式 提 出上訴，反對

將 該名獲 提名人宣 布為選 舉委員 會 委員，以及 在

暫 行委員 登記冊或 正式委 員登記冊 的登記 ；  

( f f )  列 明 就 當 然 委 員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提 出 上

訴 的理由 及程序 ；  

( gg )  列 明如有 人 （非候 選人亦 非其選舉 開支代 理人 ）

在 互 聯 網 上 發 布 選 舉 廣 告 而 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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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電費及 ／或連接 互聯網 所需的費 用，該 人可獲

豁 免《選 舉（舞弊及 非法行 為 ）條例》第 23(1)條

的 刑事責 任 ；  

( hh )  列 明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發 布 的 文 件 如 載 有 該 候

選 人 以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身 分 所 做 工 作 的 詳 細 資

料 ，則該 文件亦屬 選舉廣 告；  

( i i )  反 映 候 選 人 用 免 費 郵 遞 寄 發 選 舉 郵 件 的 新 技 術

性 規定 ；  

( j j )  列 明 候 選 人 因 應 界 別 分 組 的 登 記 投 票 人 數 目 可

招 致的選 舉開支限 額 ；  

( kk )  反 映 候 選 人 須 隨 選 舉 申 報 書 提 交 載 有 支 出 詳 情

的 發票及 收據的門 檻 ；  

( l l )  反 映 候 選 人 可 修 正 有 輕 微 錯 漏 的 選 舉 申 報 書 的

寬 免限額 ；  

(mm)  列 明 任 何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內 藉 公 開 活 動 煽 惑 另 一

人 不 投 票 或 投 無 效 票 ， 即 屬 非 法 行 為 ， 並 列 明

“ 公開活 動”所包 括的活 動； 以及  

( nn )  列 明任何 人如以欺 騙手段 而誘使他 人（或 令他人

誘 使第三 者 ）在選 舉中不 投票，或 投票或 不投票

予 某候選 人或某些 候選人，即屬 舞弊 行為。另外，

任 何人如 故意妨礙 或阻止 另一人（ 或令另 一人妨

礙 或阻止 第三者 ）在 選舉中 投票，同屬 舞弊行 為。



28 
 

此 外，任何 人協助、教唆、煽 惑或 意圖干 犯該等

罪 行，亦 屬違法 。  

( I I )  與 其他選 舉指引看 齊 而作 出的修訂  

( a )  列 明 為 了 讓 前 往 投 票 的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可 盡 快

返 回工作 崗位為投 票人服 務，如投 票站工 作人員

到 達獲編 配的投票 站外時 有排隊人 龍，他 們向該

投 票 站 的 工 作 人 員 出 示 其 所 屬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工 作證明 後，可獲 准進入 站內優先 排隊輪 候領取

選 票及投 票 ；  

( b )  列 明就選 舉委員會 界別分 組選舉、個 別投 票站的

投 票或點 票站的點 票，如 須押後進 行所訂 下的條

文 ；  

( c )  調 整 候 選 人 於 投 票 日 後 上 載 選 舉 廣 告 的 修 正 資

料 的期限 ；  

( d )  說 明 獲 發 牌 的 廣 播 機 構 以 及 印 刷 傳 媒 在 製 作 和

發 布與選 舉有關的 節目及 報道時，必 須遵 守公平

及 平等對 待原則的 規定。選管會在 衡量傳 媒是否

有 違公平 及平等對 待原則 時，可以 該傳媒 在選舉

期 間的整 體報道方 式及情 況作考慮 ；  

( e )  指 明僅就 競選廣播、傳媒 報道及選 舉論壇 要求以

公 平及平 等對待的 原則對 待候選人 而言，“候選

人 ” 的 定 義 是 指 其 候 選 人 提 名 表 格 已 被 選 舉 主

任 接收的 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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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提 醒候選 人嚴禁在 禁止拉 票區內進 行拉票 活動，

並 明確列 出法定要 求，嚴禁在禁 止拉 票區的 建築

物 內，位 處街道的 樓層進 行任何拉 票活動 ；  

( g )  提 醒 候 選 人 如 有 在 公 共 服 務 車 輛 的 車 窗 或 車 身

上 展示選 舉廣告，而 該些車 輛將於投 票日往 返或

停 泊在禁 止拉票區 內，候選人應 安排 在投票 日之

前 移除有 關選舉廣 告 ；  

( h )  提 醒有意 參選的人 士，須 注意在選 舉法例 中 “候

選 人 ” 的 定 義 包 括 在 選 舉 的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的 任

何 時間曾 公開宣布 有意參 選的人。並 就 某 一項開

支 是否已 經構成選 舉開支，引述法 庭曾就 一宗 相

關 案例 提 出的論點 ；  

( i )  提 醒候選 人須按照《 私隱條 例》的 規定處 理其支

持 者的個 人資料 ； 以及  

( j )  就 候 選 人 利 用 網 上 平 台 發 布 選 舉 廣 告 及 直 播 競

選 活動時，在事先 取得支 持者同意 書的法 例要求

方 面，給 予清晰指 引 。  

( I I I )  就 新的選 舉安排和 程序而 作出的 修 訂  

( a )  說 明 會 在 點 票 站 列 明 供 公 眾 人 士 及 傳 媒 進 入 觀

看 點票過 程的範圍 可容納 的人數上 限，以及 為備

存 資料作 紀錄用途，點 票站內 會裝 設閉路 電視，

攝 錄點票 站 的實際 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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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進 一步闡 述指引的 內容而 作出的 修 訂  

( a )  就 登 記 為 個 人 投 票 人 或 被 委 任 為 團 體 投 票 人 的

獲 授 權 代 表 的 資 格 而 言 ， 說 明 在 判 斷 某 人 是 否

“ 通常在 香港居住 ”時，需 考慮多個 元素及 個別

個 案的具 體情況；  

( b )  提 醒 候 選 人 如 聲 稱 是 “ 獨 立 候 選 人 ” 或 “ 無 黨

派 候 選人 ”（ 或其 他 類似 稱謂 ），須 確 保有 關陳

述 有事實 根據。候選 人如對 自己在提 名表格 及候

選 人簡介 就政治聯 繫應提 供的資料 有任何 疑問，

宜 先徵詢 獨立法律 意見。此 外，如候 選人在 與選

舉 有關的 文件中作 出涉及 政治聯繫 的虛假 陳述，

即 屬犯罪 ；  

( c )  提 醒 候 選 人 在 發 布 選 舉 廣 告 時 需 確 保 選 舉 廣 告

內 容有事 實根據， 免招爭 議以及法 律訴訟 ；  

( d )  就 有關選 舉廣告規 定的寬 免，提醒候 選人法 庭過

往 有關的 裁決。法庭 認為若 申請人未 能重視 其須

依 法提交 選舉申報 書的責 任，法庭需 要有很 好的

理 由才能 作出寬免 的命令，而在 考慮 是否作 出該

項 命令時，亦應顧 及選舉 法例的公 正性，並 採用

一 致的標 準；  

( e )  提 醒 候 選 人 在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或 該 冊 摘 錄 上 所 載

的 任 何 個 別 人 士 的 資 料 只 可 使 用 於 選 舉 法 例 規

定 的相關 用途，濫 用或不 當使用該 些資料，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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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些資料 用於其他 目的，或因披 露該 些資料 而令

有 關投票 人蒙受心 理傷害 ，均屬違 法；  

( f )  提 醒 進 行 票 站 調 查 的 人 士 或 機 構 不 可 收 集 及 保

留 有關 投 票人身分 的任何 個人資料 ；  

( g )  提 醒候選 人如沒有 按照規 定提交選 舉申報 書，除

了 可被判 處罰款及 監禁外，與被 裁定 作出非 法行

為 的人一 樣，亦須 承受喪 失資格的 懲罰 ；  

( h )  提 醒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應 避 免 涉 及 任 何 可 能 被

視 為會影 響他人投 票意向 的金錢轇 輵，亦應避免

作 出一些 可能被視 為賄選 的行為； 以及  

( i )  提 醒候選 人在發放 其選舉 廣告之前，須已 經取得

支 持者的 書面同意，將他 們的姓 名納 入選舉 廣告

內 作為其 支持者。另外，要 符合《選 舉（ 舞弊及

非 法行為 ）條例 》第 27(1A)條下 有關 書面同 意的

規 定，支持 者的同 意須載 於一份單 一文件 上，清

晰 表達支 持者同意 候選人 把其姓名、名稱、標識

或 圖像納 入選舉廣 告。每一 項支持 同意，不 論由

多 少人簽 署，都須 載於一 份單一文 件上，而 不能

以 數份書 信、文件 或一連 串通訊信 息併合 而成。 

(V)  納入其他政府部門／機構提出的建議而作出的修訂  

( a )  轉 載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 私 隱 公 署 ” )發 出

的《給 候選人、政 府部門、民 意調 查組織 及公眾

人 士的選 舉活動指 引》的最新 版本，說 明在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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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涉及 個人資料 的收集 及使用的 競選活 動時 ，

應 如何遵 守 《私隱 條例》 的規定。  

2 .32  選 管會於 二零二一 年 七月 二十三日 發布指 引，並就 此發

出 新聞稿 通知公眾。該 指引於 同日上 載至選 管會網站，並 在各區 民

政 諮詢中 心及 選舉 事務處 供市民查 閱 。  

行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  

2 .33  就 二零二 二年行政 長官選 舉，選管 會 於二 零二二年 一月

二 十七日 發出了《行政 長官 選舉活 動指引 》。該 指引 以二零 一 六年

十 月發出 的版本為 基礎，作出 適當及 必要的 修訂。修訂 主要 有 3 個

類 別：第一類 是反映 相關選 舉法例的 修訂，主要 是於二 零二一 年三

月 全國人 民代表大 會常務 委員會通 過修訂《基 本法》附件 一及附 件

二 後，立 法會在同 年五月 通過的《 2021 年 完善選舉 制度（ 綜合修

訂 ）條例 》；第二類 是與其 他選舉指 引看齊 而作出的 改動；第三類

是 說明新 的選舉安 排和程 序 。  

2 .34  與 二零一 六年十月 發布的《行 政長 官選舉 活動指引 》比

較 ，指引 的主要改 動包括 ：  

( I )  因 應選舉 法例的修 訂而作 出的改動  

( a )  更 新 行 政 長 官 候 選 人 須 獲 得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提

名 的數目 及當選行 政長官 須獲得的 選票數 目 ；  

( b )  說 明 就 二 零 二 一 年 所 選 出 的 新 一 屆 選 舉 委 員 會

而 言 ， 其 任 期 為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二 零二六 年十月二 十一日。此外，亦 更新選 舉委

員 會的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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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列 明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喪 失 在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提

名 候選人 及投票的 資格的 情況 ；  

( d )  更 新喪失 獲提名為 候選人 的資格的 情況，列明任

何 人如在 提名日期 前的 5 年內，因 拒絕或 忽略作

出 指明誓 言而根據 法律離 任或喪失 就任的 資格；

或 被按照 任何法律 宣告、宣布或裁 定為違 反指明

誓 言，或不符 合擁 護《基 本法 》、效 忠中華 人民共

和 國香港 特別行政 區的法 定要求和 條件，即喪失

在 選舉中 獲提名為 候選人 的資格 ；  

( e )  列 明行政 長官選舉 提名表 格必須由 不少 於 188 名

選 舉委員 會委員作 出，其 中須包括 在 5 個 選舉委

員 會界別 分組中， 每個界 別取得不 少於 15 名委

員 的提名 ；  

( f )  說 明 資 審 會 的 組 成 及 其 負 責 審 查 並 確 認 行 政 長

官 候選人 的資格。資審會 可要求選 舉主任 提供意

見 ， 亦 可 以 根 據 香 港 國 安 委 的 審 查 意 見 作 出 決

定。對資 審會根據 香港國 安委的審 查意見 書所作

出 的候選 人資格確 認的決 定，不得 提起訴 訟。此

外，亦 列 明了資審 會可決 定提名無 效的情 況及公

布 有效提 名的程序 ；  

( g )  更 新有競 逐與無競 逐的選 舉的投票 制度，列明如

候 選人取 得超 過 750 張有效 選票（如 屬有競 逐的

選 舉）或“ 支持” 票（如屬 無競逐 的選舉 ），即

在 選舉中 當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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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列 明投票 站在 不同 情況下 的發出選 票程序。就 使

用 電子選 民登記冊 系統 發 出選票而 言，為 了確保

紀 錄準確，選民可 在發票 過程中從 電子選 民登記

冊 系統的 顯示屏觀 察其姓 名和部分 身分證 號碼 ； 

( i )  列 出選民 領取選票 時 須出 示的身分 證明文 件 ；  

( j )  更 新無效 選票類別，列明 如選票上 記錄的 投票是

投 予多於 一名候選 人（如 屬有競逐 的選舉 ）或同

時 記錄 “ 支持”票 及“不 支持”票（如屬 無競逐

的 選舉 ），屬 無效選 票 ；  

( k )  列 明 就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投 票 或 點 票 的 延 遲 或 押

後 所訂下 的條文 ；  

( l )  更 新可 就 行政長官 選舉提 出選舉呈 請的人 士 ；  

(m)  列 明如有 人（非候 選人亦 非其選舉 開支代 理人 ）

在 互 聯 網 上 發 布 選 舉 廣 告 而 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 只

屬 電費及 ／或連接 互聯網 所需的費 用，該 人將獲

豁 免《 選舉（舞弊 及非法 行為 ）條 例》第 (23) (1)

條 的相關 刑事責任 ；  

( n )  列 明候選 人在選舉 期間發 布的文件，如載 有該候

選 人以行 政長官；選 舉委員 會委員；立 法會議 員；

區 議會議 員；鄉議 局議員 ；鄉事委 員會的 主席、

副 主 席 或 執 行 委 員 會 委 員 或 鄉 郊 代 表 身 分 所 做

工 作的詳 細資料， 則該文 件屬選舉 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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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列 明 候 選 人 用 免 費 郵 遞 寄 發 選 舉 郵 件 的 新 技 術

性 規定 ；  

( p )  更 新 行 政 長 官 候 選 人 可 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 最 高 限

額 ；  

( q )  更 新 行 政 長 官 候 選 人 將 選 舉 申 報 書 送 交 總 選 舉

事 務主任 的限期、候選人 須隨選舉 申報書 提交載

有 支出詳 情的發票 及收據 的門檻，及候選 人可修

正 有輕微 錯漏的選 舉申報 書的寬免 限額 ；  

( r )  列 明 任 何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內 藉 公 開 活 動 煽 惑 另 一

人 不 投 票 或 投 無 效 票 ， 即 屬 非 法 行 為 ， 並 列 明

“ 公開活 動”所包 括的活 動 ；以及  

( s )  列 明任何 人如以欺 騙手段 而誘使他 人（或 令他人

誘 使第三 者 ）在選 舉中不 投票，或 投票或 不投票

予 某候選 人或某些 候選人，即屬 舞弊 行為。另外，

任 何人如 故意妨礙 或阻止 另一人（ 或令另 一人妨

礙 或阻止 第三者 ）在 選舉中 投票，同屬 舞弊行 為。

此 外，任何人 協助、教 唆、煽惑或 意圖干 犯該等

罪 行，亦 屬違法 。  

( I I )  與 其他選 舉指引看 齊而作 出的 修訂  

( a )  就 獲提名 為候選人 的資格 而言，說 明 根據 相關案

例，法庭 在判斷某 人是否 “通常在 香港居 住 ”時

需 考慮多 個元素及 個別個 案的具體 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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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提 醒 候 選 人 在 發 布 選 舉 廣 告 時 需 確 保 選 舉 廣 告

內 容有事 實根據， 免招爭 議以及法 律訴訟 ；  

( c )  提 醒 任 何 人 如 因 為 任 何 並 非 不 真 誠 所 致 的 原 因

而 需要超 出選舉開 支上限，應在招 致有關 超出的

選 舉開支 前，諮詢 獨立的 法律意見 以確定 是否符

合 根據《 選舉（舞弊 及非法 行為 ）條 例》第 31 條

申 請寬免 命令的法 例要求 ；  

( d )  調 整 候 選 人 於 投 票 日 後 上 載 選 舉 廣 告 的 修 正 資

料 的期限 ；  

( e )  就 有關選 舉廣告規 定的寬 免，提醒 候選人 法庭過

往 有關的 裁決。法 庭認為 若申請人 未能重 視其須

依 法提交 選舉申報 書的責 任，法庭 需要有 很好的

理 由才能 作出寬免 的命令，而在考 慮是否 作出該

項 命令時，亦應顧 及選舉 法例的公 正性，並 採用

一 致的標 準 ；  

( f )  就 任 何 展 示 候 選 人 肖 像 及 ／ 或 姓 名 的 實 體 商 業

廣 告，提 醒候選人 有關商 業廣告可 能會為 他／她

帶 來 額 外 的 宣 傳 。 為 避 免 獲 得 此 類 不 公 平 的 宣

傳 ，該候 選人應盡 最大努 力要求有 關的負 責人，

在 其表明 有意參選 後或選 舉期內，不 要展 示有關

廣 告；  

( g )  轉 載私隱 公署發出 的最新 指引，提 醒候選 人在進

行 可 能 涉 及 個 人 資 料 的 收 集 及 使 用 的 競 選 活 動

時 ，須遵 守《私隱 條例》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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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提 醒 候 選 人 為 避 免 載 有 選 舉 郵 件 的 電 郵 因 被 誤

偵 測為濫 發電郵而 被電郵 系統堵截，可在 向選民

集 體發送 選舉郵件 前，先 了解電郵 服務供 應商的

有 關發送 集體電郵 的數目 上限，及 如有需 要，可

考 慮 先 向 電 郵 服 務 供 應 商 申 請 提 高 其 電 郵 帳 戶

每 天可以 發送的郵 件數目 ；  

( i )  提 醒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或 該

冊 摘 錄 上 所 載 的 任 何 個 別 人 士 的 資 料 只 可 使 用

於 選舉法 例規定的 相關用 途，濫用 或不當 使用該

些 資料，或 把該些 資料用 於其他目 的，或 在 未獲

資 料當事 人同意而 披露其 個人資料，並 意 圖或罔

顧 該項披 露是否會（或相 當可能 會 ）導 致該 資料當

事 人 或 其 任 何 家 人 蒙 受 任 何 指 明 傷 害 ， 均 屬 違

法 ；  

( j )  就 與選舉 聚會有關 的款待，說明若 候選人 舉行的

選 舉聚會 涉及食物 及飲料 的享用，而 有關 費用由

參 加者分 擔而沒有 意圖影 響參加者 的投票 意向，

則 可能不 屬於《選 舉 （舞 弊及非法 行為 ） 條例》

第 12 條 的規管範 圍。然 而，由於 選舉聚 會是為

促 使 或 阻 礙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些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中 當

選，每名 參加者所 支付的 費用應視 作選舉 開支及

選 舉捐贈，並就此 提醒候 選人應遵 守相關 的法例

要 求；  

( k )  提 醒 獲 發 牌 的 廣 播 機 構 及 印 刷 傳 媒 在 製 作 和 發

布 與選舉 有關的節 目及報 道時，必 須 以公 平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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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對待的 原則對待 候選人。而就此 要求而 言，亦

說 明 “ 候 選 人 ” 的 定 義 是 指 其 候 選 人 提 名 表 格

已 被選舉 主任接收 的人士 ；  

( l )  提 醒任何 有意在選 舉中參 選的人士 為審慎 起見，

應 在被提 名為候選 人或公 開宣布有 意參選 之前，

拆 除先前 已發布的 宣傳物 品，尤其 是在公 眾地方

或 樓 宇 內 的 公 用 地 方 所 展 示 載 有 其 姓 名 或 相 片

的 海報或 橫額，意 圖促使 其在該選 舉中當 選，該

些 宣傳物 品都可被 視作選 舉廣告 ；  

(m)  提 醒 候 選 人 嚴 禁 在 禁 止 拉 票 區 內 進 行 任 何 拉 票

活 動。如 候選人在 公共服 務車輛的 車窗或 車身上

展 示選舉 廣告，而 該些車 輛將於投 票日往 返或停

泊 在禁止 拉票區內，候選 人應安排 移除有 關選舉

廣 告；  

( n )  提 醒進行 票站調查 的人士 或機構， 如申請 機構、

負 責 票 站 調 查 的 人 士 或 擬 議 票 站 調 查 的 進 行 可

能 令選管 會的角色 出現尷 尬情況，或 擬議 票站調

查 可能會 影響投票 站運作 或引起混 亂、影 響公眾

對 選舉公 信力的觀 感、構 成公眾秩 序或公 共衞生

方 面的疑 慮等，申 請通常 不會獲批 准。亦提 醒相

關 人 士 或 機 構 不 可 收 集 及 保 留 有 關 選 民 的 任 何

個 人資料。此外，獲 選管會 批准的 票站調 查 的結

果 在任何 情況下不 能用作 選舉工程 ；  

( o )  提 醒有意 參選的人 士，須 注意在選 舉法例 中 “候

選 人 ” 的 定 義 包 括 在 選 舉 的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的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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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時間曾 公開宣布 有意參 選的人，並 就某 一項開

支 是否已 經構成選 舉開支，引述法 庭曾就 一宗相

關 案例提 出的論點 ；  

( p )  提 醒候選 人如沒有 按照規 定提交選 舉申報 書，除

了 可被判 處罰款及 監禁外，與被裁 定作出 非法行

為 的人一 樣，亦須 承受喪 失資格的 懲罰 ；  

( q )  提 醒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應 避 免 涉 及 任 何 可 能 被

視 為會影 響他人投 票意向 的金錢轇 輵，亦 應避免

作 出一些 可能被視 為賄選 的行為 ；  

( r )  提 醒候選 人在發放 其選舉 廣告之前，須已 經取得

支 持者的 書面同意，將他 們的姓名 納入選 舉廣告

內 作為其 支持者。另 外，要 符合《選 舉（舞 弊及

非 法行為 ）條例 》第 27(1A)條下 有關 書面同 意的

規 定，支持 者的同 意須載 於一份單 一文件 上，清

晰 表達支 持者同意 候選人 把其姓名、名稱、標識

或 圖像納 入選舉廣 告。每一 項支持 同意，不 論由

多 少人簽 署，都須 載於一 份單一文 件上，而 不能

以 數份書 信、文件 或一連 串通訊信 息併合 而成 ；

以 及  

( s )  提 醒候選 人須按照《 私隱條 例》的 規定處 理其支

持 者的個 人資料，以 及於 利用網上 平台發 布選舉

廣 告及直 播競選活 動時，須在事先 取得支 持者的

同 意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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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說 明新的 選舉安排 和程序 而作出的 改動  

( a )  就 有競逐 的選舉，列 明若 須進行第 二輪投 票的投

票 時間 ；  

( b )  列 明 到 發 票 柜 枱 領 取 選 票 的 實 際 安 排 會 因 應 不

同 的發出 選票方式 而有所 不同 ；以 及  

( c )  說 明選舉 主任會在 點票站 外張貼通 告，顯 示在公

眾 範圍內 可容納的 入場人 數上限，以 及 為 備存資

料 作紀錄 用途，點 票站內 會裝設閉 路電視，攝錄

點 票站的 實際情況 。  

2 .35  選 管會於 二零 二二 年一月 二十七日 發布指 引，並就 此發

出 新聞稿 通知公眾。該 指引於 同日上 載 至選 管會網站，並 在各區 民

政 諮詢中 心和選舉 事務處 供市民查 閱。  

2 .36  一 如過往 的行政長 官選舉，選 管會 設立諮 詢服務，供候

選 人 、 還 未 呈 交 提 名 表 格 但 已 公 開 宣 布 有 意 參 選 的 人 士 及 其 選 舉

代 理人就 有關《行 政長官 選舉活動 指引 》的詮釋或 實施，向選管會

作 出書面 查詢。然 而，這 項服 務並 不涵蓋 指引內有 關《選 舉（ 舞弊

及 非法行 為）條例 》的部 分。由於該 條例由 廉政公署 負責執 行，該

方 面的事 應由該署 直接 處 理。有關諮 詢服務 的事宜載 於《 行政長 官

選 舉活動 指引》第 一章。  

2 .37  這 項 諮 詢 服 務 在 經 押 後 的 選 舉 投 票 日 前 最 後 一 個 工 作

天（即二 零二二年 五月六 日）通常 辦公時 間結束時 停止，並無候選

人 （或選 舉代理人 ）使用 這項諮詢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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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選舉委員會  

 

第一節  —  選舉委員會及界別分組  

3 .1  選舉委員會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組成，委員

有資格在行政長官選舉中作出提名及參與投票，以及提名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和選出其中 40 名立法會議員。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第 9 條，選舉委員會的任期為 5 年，就二零二一年組成的選

舉 委 員 會 而 言 ， 其 任 期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開 始 ， 至    

二零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完結。至於其後的選舉委員會則須於行

政長官任期屆滿的一年的二月一日組成。  

3 .2  選舉委員會由 5 大界別合共 40 個界別分組組成。在

這 40 個界別分組中，選舉委員會委員由以下 3 種方式產生：  

( a )  當然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港區

人大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

會香港地區委員（“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委員會香港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

員會香港委員”）、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校

董會主席／校務委員會主席及指定界別分組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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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法例中訂明的法定機構、重要諮詢委員會和

相關團體負責人為當然委員；  

(b )  由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  

宗教界及內地港人團體界別分組全數委員，以及

科技創新界、會計界、法律界、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和中醫界界別分組的若干名委員則由

該等指定界別分組內的指定團體提名產生；以及  

( c )  由選舉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  

餘下的委員則由其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投票

人或個人投票人選出。  

選舉委員會的成員組合詳載於附錄一。  

 

第二節  —  當然委員的登記  

3 .3  選舉委員會的部分委員由當然委員出任，無須經選

舉或提名產生。當然委員必須向選舉登記主任登記，並由資審會

裁定有關的登記申請是否有效。  

3 .4  根據《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已重新建構，而其界別分組的組成亦有主要改

動，選舉事務處遂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五日期間，展開

了「特別選民登記安排」，讓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爲選舉委員會

當然委員的個人提交登記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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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五日的「特別選民登記安排」結

束時，選舉事務處共收到 326 個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的登記申

請。經資審會審議後，裁定其中 325 個為有效登記，一個為無效

登記。就該無效登記，資審會就其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尋求香港國安委意見。在

收到香港國安委就其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 的法定要 求和條 件 的審查 意見書 後，資審 會裁定 其登記無

效。  

 

第三節  —  由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委員  

3 .6  選舉委員會內的 156 名委員由指定界別內的指定團

體提名產生。  

3 .7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提 名 期 於        

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展開，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結束。選舉

主任在提名期內共接獲 40 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共涉及 231 名獲

提名人。按照《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12(2 )條的規定，

資審 會只須審 查界別 分組所 獲 配席位 數目的提 名是否 有效。就

此，資審會根據指定團體示明、或是選舉主任抽籤決定的優先次

序，裁定 156 位獲提名人的提名有效，達致該界別分組的委員所

需席位數目。由於獲有效提名的獲提名人數目足以填補各指定團

體的獲配席位數目，因此資審會未有就其餘 75 名獲提名人的提名

有效性作出裁定。上述有效提名名單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在憲報公布，現轉載於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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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  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及特別選民登記安排  

3 .8  因應《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於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刊憲生效，選舉委員會中不再設有港九

各區議會界別分組、新界各區議會界別分組及資訊科技界界別分

組。原登記於該等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已直接從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中剔除，而原登記於其餘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則全部直接被納入取

消登記名單，而不經致函查訊的程序。  

3 .9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七 月 五 日 期

間，展開了「特別選民登記安排」，讓所有符合資格在界別分組

登記的個人和團體在特別限期或之前重新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投

票人經核實符合登記資格，便可獲納入二零二一年的界別分組臨

時投票人登記冊 5。  

3 .10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規定，各個界別分組的臨時

投票人登記冊及正式投票人登記冊須每年發表一次。界別分組投

票人的登記程序詳載於《立法會功能界別、界別分組和選舉委員

會選民登記規例》。自二零二二年的選民登記周期起，有關提交

新登記申請及更改登記資料申請的限期均為該年的六月二日，選

舉登記主任須在八月一日或之前，發表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

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取消登記名單列出一些以前曾登記為界別分

組個人投票人的姓名／團體投票人的名稱和其登記地址，如選舉

登記主任根據所獲資料有合理理由信納這些人士（不論個人或團

體）已不再符合登記資格或不欲繼續在該登記冊內登記，便會在

                                                 
5

  在各個界別分組之中，只有鄉議局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資格維持不變。如果已

經登記在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繼續符合登記資格，選舉事務處會經通告方式通知

有關人士將他們納入二零二一年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有關投票人無需在

特別登記限期重新提交選民登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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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時將這些人士（不論個人或團體）剔除，

並建議不將他們／它們列入下一份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內。選舉登

記主任亦須在該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或之前，發表界別分組正式投

票人登記冊。  

3 .11  因應「特別選民登記安排」，二零二一年的界別分

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和取消登記名單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發

表，供指明的人 6查閱，直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為止。為  

二零二一年編製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的內容包括已獲選舉登記主

任根據在特別限期或之前申請在界別分組登記而符合相應資格的

個人和團體的姓名和主要住址／名稱和業務地址及團體投票人的

獲授權代表的姓名。在二零二一年的特別安排下，選舉登記主任

須在取消登記名單內載入姓名或名稱記錄在二零二零年界別分組

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內的所有人的個人詳情或有關詳情，而不經致

函查 訊的程序 ，除非 選舉登記 主任基 於所接獲 的申請 及其他資

料，信納有關投票人有資格登記。在提出申索或反對的法定限期

前，任何人士可就臨時投票人登記冊上的記項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出反對。任何人士如其資料並無記錄在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內或其

姓名／名稱載於取消登記名單上，也可就其情況提出申索，由審

裁官作出裁決，以恢復他們／它們的投票人資格。就二零二一年

臨時投票人登記冊提出的申索和反對個案而言，在特別安排下，

審裁官不經聆訊，而只是根據書面陳詞，作出有關申索和反對個

案的裁決。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期限，選舉登記主任

                                                 
6 根 據 上 訴 法 庭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頒 下 的 裁 決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十七日聆訊頒下的命令（案件號碼： CACV  73/2020），只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傳媒（ 選舉事務處採用政府新聞處新 聞發布系統的登記用戶名單）及政黨

（參考《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1 條的定義）可在選舉事務處的指定辦事處就與

選舉有關的目的查閱上述的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至於只載列團體投票人的登

記資料，而沒有顯示個人投票人連結資料（即姓名及主要住址）的選委會界別分

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的部分，則會提供予公眾人士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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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 38 項申索通知及 1 宗反對申請。在充分考慮書面陳詞後，審

裁官駁回 17 宗申索。選舉登記主任隨後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發

表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3 .12  其姓名／名稱載於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的人

士，除非根據法例已喪失資格，否則有權就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選舉作出提名，並在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的選舉中投票。界別

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的有效期維持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之前發表下一份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為止。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投票人的分項數目載於附錄三。  

 

第五節  —  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及正式委員登記冊  

3.13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 40 條，選舉登記

主任須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

製及發表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暫行委員登記冊。選舉登記主任亦

需因應所作出的任何修訂，根據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編

製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正式委員登記冊，並在新一屆選舉委員會

的任期開始當日，發表該登記冊。  

3 . 1 4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一般選舉的結果 於二零 二一年九 月二十三日在憲 報刊登，選舉

登記主任亦在二 零 二一年九月二 十七日發表選舉 委員會暫行委

員登記冊，供指明的人 7查閱。選舉登記主任於二零 二一年十月

                                                 
7 根 據 上 訴 法 庭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頒 下 的 裁 決 以 及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 月     

二十七日聆訊頒下的命令（案件號碼： CACV 73/2020），只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傳媒（ 選舉事務處採用政府新聞處新 聞發布系統的登記用戶名單 ）及 政 黨

（參考《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1 條的定義）可在選舉事務處的指定辦事處就與

選舉有關的目的查閱上述的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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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發表根 據選舉委員會暫 行委員登記冊而 編製的新一屆

選 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 另 外 ， 根 據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條

例》附表第 4 1 ( 1 )條，選舉登記主任須不時按照該條及《選管會

規例》，修訂選 舉委員會暫行委 員登記冊或選舉 委員會正式委

員登記冊，以反 映選舉委員會的 當然委員席位的 變動。 其姓名

載於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 的人士， 有資格 就行政長官選

舉作出提名，並 於二零 二二年五 月八日舉行的選 舉中投票（ 除

非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1 6 ( 5 )條 8及 2 6 條 9，該人士已喪

失提名及／或投 票的 資格）。截 至二零二二年五 月八日，選舉

委 員 會 正 式 委 員 登 記 冊 所 載 的 選 舉 委 員 數 目 分 布 載 列 於      

附錄四。選舉委 員會正式委員登 記冊在下一份正 式委員登記冊

發表時不再有效。  

                                                 
8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16(5)條，其姓名出現於正式委員登記冊的選舉委員，

如有以下情況，即喪失在有關的選舉中提名候選人的資格：   
(a)  已辭去委員席位（除擔任當然委員者）；  
(b)  當其時（如屬提名）或在投票日（如屬投票）正在服監禁刑；  
(c)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d)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e)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既未服該

刑罰或任何替代刑罰，而亦未獲赦免；  
(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h)  在選舉投票日前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了以下罪行：違反《選舉（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作出舞弊或非法行為；或《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第 I I 部所訂的罪行；或選管會訂立的規例內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 i )  違反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 42A 條作出的誓言；或  
( j )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

條件。  

9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26 條，其姓名出現於正式委員登記冊的選舉委員，如

有以下情況，即喪失在有關的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a)  已辭去委員席位（除擔任當然委員者）；  
(b)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c)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

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 f)  違 反根據 《 行政 長官選 舉條例 》附表 第 4 2 A 條 作 出 的誓 言； 或  
(g)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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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投票人喪失在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

般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3 .15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 30(1 ) (a )條，已登

記為某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如不再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

票人，即喪失在有關界別分組的選舉中投票的資格。自公布界別

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至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日之

間，選舉登記主任會發信給已登記為投票人但被發現不再符合登

記資格的人士，提醒他們不要在有關選舉中投票，以及他們如在

選舉中投票所須承擔的法律後果。  

3 .16  正 式 投 票 人 登 記 冊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五 日 發 表 。   

二零 二一年選 舉委員 會界別分 組一般 選舉於 同 年九月 十九日舉

行，期間個別界別分組投票人的登記資格或會改變，為維持選舉

公正，選舉登記主任在二零二一年八月中旬發信予約 100 個訂明

團體，要求它們就相關會員／成員的選民登記資格出現的最新變

動向選舉事務處提供資料，並提醒相關會員／成員如在正式投票

人登記冊公布後失去登記為投票人的資格，便不應在二零二一年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  

3 .17  在向有關訂明團體索取其會員／成員最新資料以覆

核載列於正式投票人登記冊上的投票人是否仍符合登記資格的過

程中，選舉事務處發現有兩名投票人可能因失去登記資格而喪失

在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投票資格。該兩名

投票人分別來自金融服務界界別分組及教育界界別分組。選舉事

務處在是次選舉投票日之前發信予這些投票人，通知他們的登記

資格已經改變，並提醒他們法例訂明任何人若明知無權在選舉中

投票 卻在選舉 中投票 ，即屬干 犯舞弊 行 為。除 非這些 投票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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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前提出證明，澄清

他們在有關界別分組登記為投票人的資格，否則不應在是次選舉

投票。根據現行法例，雖然這類投票人已喪失在有關選舉中投票

的資格，基於其姓名或名稱仍載列於現有正式投票人登記冊，選

舉事務處無權阻止他們投票。然而，如果他們在投票日前往投票

站要求領取選票，投票站人員會提醒他們已喪失在有關選舉中投

票的資格，如他們堅持要投票，投票站人員會向他們發出口頭警

告， 提醒他們 如明知 喪失投票 資格而 仍投票， 便會觸 犯《選舉

（舞 弊及非法 行為 ） 條例》。 投票站 人員 就有 關事件 會作出記

錄，而選舉事務處其後亦會把這類個案轉介執法機關調查 10。  

 

                                                 
10  就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並沒有喪失投票資格的投票人在該

選舉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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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投票制度  

 

第一節  —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4 .1  除當然委員及經指定界別分組內的指定團體提名產

生的委員外，其餘分別屬於 36 個界別分組的委員則由其分組內的

合資格個人投票人或團體投票人經界別分組一般選舉選出。選舉

所採用的投票制度是「得票最多者當選」制。每名候選人必須獲

得候選人本人以外不少於 5 名提名人（即為有關界別分組中已登

記的投票人）的提名。是次選舉共有 13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以

及 23 個無競逐的界別分組。  

4 .2  在有競逐的 13 個界別分組中，每個界別分組中以選

舉產生的委員席位數目由 12 個至 80 個不等。投票人可投票選取

的候選人數目，須少於或相等於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下有關

界別分組在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獲分配的委員席位數目。取得最

高票數的候選人首先當選，然後得票第二多者當選，如此類推，

直至所有席位空缺都已填補為止。假若仍剩下一個空缺，而餘下

最高票數的候選人所獲票數相同，則須由選舉主任進行抽籤，以

決定哪一名候選人當選，填補最後的空缺。選舉主任會公開宣布

在選舉中當選的候選人，並在憲報刊登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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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至於無競逐的 23 個界別分組，選舉主任藉在憲報刊

登公告，公開宣布上述界別分組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妥為選出。  

 

第二節  —  行政長官選舉  

4 .4  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候選人必須獲得不少於 188 名

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其中須包括在選舉委員會的 5 個界別

中，每個界別取得不少於 15 名委員的提名。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

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並且不能撤回或撤銷。根據《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有競逐的選舉與無競逐的選舉均須進行投票，並視乎

情況，採用不同的投票制度進行。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如候選人

取得超過 750 張有效選票，即在選舉中當選。  

4 .5  凡在提名期結束時只有兩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在

該單一輪投票中取得超過 750 張有效選票的候選人即在選舉中當

選。選舉主任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公開宣布該候選人在該選

舉中當選，並在憲報刊登選舉結果。不過，如果並無候選人在該

單一輪投票中取得超過 750 張有效選票，則在選舉中無候選人當

選。選舉主任即須公開宣布在該選舉中沒有選出候選人，並在憲

報刊登該項宣布、選舉結果及終止有關選舉程序的公告。在這情

況下，屆時須進行新一輪提名及重複選舉程序，直至有候選人當

選為止。  

4 . 6  凡有 3 名或以上候選人獲有效提名，在第一輪投票

中，取得超過 750 張有效選票的候選人，即在選舉中當選。否

則，除了從所投的有效選票中取得最高票數及第二最高票數（或

相同的第二最高票數）的候選人，或取得相同的最高票數的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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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外，所有其他候選人均會被淘汰。如果只剩下兩名候選人，則

必須按上文第 4.5 段所述，為該兩名候選人進行單一輪投票。否

則，上述投票及淘汰程序須一直重複，直至有一名候選人取得超

過 750 張有效選票，或只剩下兩名候選人，並按上文第 4 .5 段所

述，為該兩名候選人進行單一輪投票。如有一名候選人在其後舉

行的任何一輪投票後取得超過 750 張有效選票，選舉主任須在切

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公開宣布該候選人當選，以及在憲報刊登選舉

結果。  

4 .7  假如只有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獲有效提名，每名選

民可 投「支持 」或「 不支持」 票。如 候選人所 取得的 有效「支

持」票的票數超逾 750，該候選人即在選舉中當選。選舉主任須

公開宣布該候選人在該選舉中當選，並在憲報刊登選舉結果。否

則，選舉主任即須公開宣布在該選舉中沒有選出候選人，並在憲

報刊登該項宣布、選舉結果及終止有關選舉程序的公告。屆時須

進行另一輪提名，及如有需要，須重複選舉程序，直至有候選人

當選為止。  



 

 

 

第二部分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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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日前的工作  

 

第一節  —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5 .1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通 過

《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關 於 完 善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選 舉 制 度 的 決

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資審會。根據新修訂的《基本法》附

件 一 ， 資 審 會 負 責 審 查 並 確 認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候 選 人 的 資

格。香港國安委根據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審查情況，就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

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者向資審會發出審查意見書。  

5 .2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9A 條，資審會由主

席、最少 2 名但不超過 4 名的官守成員及最少 1 名但不超過 3 名

的非官守成員組成。資審會的每名成員均由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

委任。只有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

任命的主要官員方有資格獲委任為主席或官守成員，而只有並非

公職人員的人士方有資格獲委任為非官守成員。另外，行政長官

須 將 其 作 出 的 任 何 委 任 ， 報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備 案 。 政 府 於       

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宣布資審會的主席及成員的委任，由時任政

務司司長李家超先生出任主席， 3 名官守成員包括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曾國衞先生、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先生和保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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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鄧 炳 強 先 生 ， 以 及 3 名 非 官 守 成 員 包 括 梁 愛 詩 女 士 、      

范 徐 麗 泰 女 士 和 劉 遵 義 教 授 ， 任 期 由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六 日     

開始
11
。政府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藉憲報公告有關委任。上述

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候選人的資格。  

 

第二節  —  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的委任及簡介會  

5 .3  26 位來自相關決策局及部門的首長級人員獲委任為

選 舉 主 任 ， 名 單 載 於 附 錄 五 ， 而 有 關 委 任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十三日刊登憲報。擔任工程界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同時獲指派

為總選舉主任，負責監督中央點票站的運作。  

5 .4  為協助選舉主任工作，選管會委任了 31 名相關決策

局及部門的高級人員為助理選舉主任。此外，選管會亦委任了 19

名助理選舉主任（法律），為選舉主任就投票日及點票期間（尤

其是在裁決問題選票是否有效）的事宜時提供法律意見。這些公

務員都是合資格的律政人員，全部來自律政司。  

5 .5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選管會主席在修

頓場館為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舉行簡介會。當日出席簡介會

的，還有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以及律政司和廉政公署的

代 表 。 選 管 會 主 席 向 各 選 舉 主 任 及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重 點 提 述 了

《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下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及其產生辦法，以及多項主要的選舉安排，例如提名程序、代理

                                                 
11  因 應 國 務 院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七 日 決 定 免 去 李 家 超 的 政 務 司 司 長 職 務 及 於       

二零 二 二年 二 月二 十 四日 決 定免 去 徐英 偉 的民 政 事務 局 局長 職 務， 特 區政 府 於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宣布新的資審會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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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委任、投票安排（包括為有需要的投票人設特別隊伍及使用

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有關禁止拉票區和禁止逗留區的規定、

點票安排、規管選舉廣告和選舉開支的法例條文和指引，以及處

理投訴的事宜。廉政公署的代表向與會者簡介《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的主要條文，以及轉介有關的投訴予廉政公署的

程序。  

5 .6  選舉事務處亦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及九日分別在

北角社區會堂及中環律政中心為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及助理

選舉主任（法律）舉辦有關裁決問題選票的簡介會。  

 

第三節  —  提名顧問委員會的委任  

5 .7  選管會按《選舉委員會提名顧問委員會規例》委任

了 8 位法律界專業人士組成提名顧問委員會，在有需要時可就準

候選人／準獲提名人是否有資格獲提名為候選人／獲提名人或是

否已喪失該資格的問題，向準候選人／準獲提名人／指定團體及

選 舉 主 任 提 供 意 見 。 提 名 顧 問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為 王 正 宇 資 深 大 律

師、鮑進龍資深大律師、陳世傑大律師、馬嘉駿大律師、周昭雯

大律師、呂世杰大律師、黎逸軒大律師和雷天恩大律師。他們都

是 法 律 界 資 深 人 士 ， 不 附 屬 任 何 政 治 組 織 。 他 們 的 任 期 由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止。有關任命於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刊登憲報。在上述任命期間，準候選人共提

交了 7 份申請，要求提名顧問委員會提供意見。提名顧問委員會

就準候選人是否有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方面所提供的意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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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映其提名是否有效，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最終由資審會

作出決定。  

 

第四節  —  候選人的提名  

5 .8  提 名 期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六 日 開 始 ， 並 於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二日結束。選管會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就

提名期在憲報刊登公告。參選人必須在提名期親自向有關的選舉

主任提交提名表格。在提名期結束時， 36 個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

共收到 1 016 份提名。在這 1  016 份提名當中，有一份提名（保險

界界別分組）被資審會裁定為無效。  

5 .9  餘下 1 015 份提名由資審會裁定為有效。在這 1  015

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當中，  

( a )  需要競逐的界別分組共有 13 個，當中的候

選人共有 412 名；以及  

( b )  另外有 23 個界別分組無須舉行選舉，當中

共有 603 名候選人自動當選。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分項數目載於附錄六。  

5 .10  按《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資

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獲提名人的資格。

資審會可要求選舉主任就候選人／獲提名人提名事宜向該委員會

提供意見。資審會如對候選人的參選資格有疑問，可向選舉主任

或直接向候選人要求索取所需資料，候選人須按資審會指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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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交有關資料。資審會亦可以根據香港國安委的審查意見作出

決定，而香港國安委根據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審查情況，就

候選人／獲提名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

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者向資審會發出審查意見書。根據《香港國

安法》第十四條，香港國安委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

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開。  

5 .11  在現行法例下，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完全是由

資審會作出決定，選管會無權參與，亦不會給予任何意見，只會

按資審會裁定提名有效的候選人名單安排選舉。  

5 .12  根據《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16 條，如資審

會決定某提名無效，資審會須在有關提名表格上批註該決定及作

出該決定的理由，選舉主任會按該規例第 10 條將提名表格副本供

公 眾 查 閱 。 如 任 何 人 士 因 為 其 在 某 選 舉 中 喪 失 作 為 候 選 人 的 資

格，可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 39 條，提出選舉呈請質

疑選舉結果。然而，按照《基本法》附件一及選舉法例的規定，

對資審會根據香港國安委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候選人資格確認的

決定，不得提起訴訟。  

5 .13  各界別分組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以及各無競逐

界別分組的當選人名單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憲報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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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  候選人簡介會  

5 .14  選管會在每次選舉都會為所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舉行簡介會，除了向各候選人講解關於選舉的重要事項，提醒候

選人須注意相關選舉法例及指引的主要規定之外，亦會由選舉主

任進行抽籤，決定候選人姓名在選票上的排列次序，以及獲分配

展示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  

5 .15  就是 次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一般選舉 ，選管會因應

實際情況更改有關安排。考慮到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下需要

保持社交距離，選管會將選舉主任進行的抽籤環節及候選人簡介

會分開在兩日舉行，並安排在網上進行候選人簡介會。  

5 .16  需要競逐的 13 個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於二零二一年

八月二十三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展中心”）以抽籤方式

決定有關界別分組候選人姓名在選票上的排列次序，以及分配展

示 選 舉 廣 告 的 指 定 位 置 。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則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二十六日在網上進行，並同時在電視及互聯網進行直播，供市民

觀看。簡介會的主要內容包括各類代理人的委任和職能、投票及

點票安排、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進行競選活動的規定、

防止舞弊及非法行為、與選舉廣告及選舉開支有關的規定，以及

在使用投票人的個人資料作競選活動時需留意的事項。廉政公署

的代表亦闡述《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而香港郵政的

代表則講解免費投寄選舉郵件的安排及相關要求。簡介會的相關

資 料 亦 上 載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專 用 網

站，供候選人及市民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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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候選人簡介  

5 .17  選 舉 事 務 處 根 據 《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 第

31 條的規定，將投票通知卡於投票日前 5 天或之前寄給每名投票

人，並隨信附上候選人簡介、投票站位置圖、投票程序簡介及廉

政公署就廉潔選舉而製作的單張。候選人簡介載有候選人姓名、

照片、選舉信息及其他資料，讓投票人能掌握充分的資料作出選

擇，決定投選哪些候選人。為環保起見，有關文件採用了可再生

林木所製造的紙張及環保墨水印製。  

5 .18  由於有 23 個界別分組無競逐而不須進行投票，選舉

事務處向這些界別分組的投票人發出自動當選通知書，並夾附一

份相關的簡介，通知他們無須前往投票。  

5 .19  為了協助視障人士閱讀候選人簡介所載的內容，選

舉事務處呼籲候選人就其載於簡介的資料提供以電腦打出的文字

版本，以上載到選舉專用網站以供視障人士以電腦輔助軟件閱讀

文件內容。就 13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約 10% 的候選人響應選

舉事務處的呼籲向該處提供了上述的文字版本資料。  

 

第七節  —  投票及點票安排  

招募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  

5 .20  在過往的選舉中，選舉事務處招募現職公務員於投

票站及／或點票站負責選舉工作。申請出任選舉工作人員的公務

員，其申請表格亦必須由部門主任秘書或其主管填寫，確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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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申請，並同意讓申請人短暫離開日常工作崗位，以參加在選

舉前舉行的有關培訓課程、投票站佈置工作等。就是次選舉，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展 開 了 招 募 工 作 ， 再 加 上 調 派 其 員

工，最終共約 1  300 人參與是次選舉的工作。  

5 .21  獲委任為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及助理投票站

主任的人士都是主任級或以上的公務員。而投票站的其他工作人

員，則由其他級別的公務員出任。一如既往，工作人員不會獲派

到他們會前往投票的投票站工作，以避免任何實質或在觀感上的

利益衝突。選舉事務處亦要求獲委任者透露是否與任何候選人有

密切關係，如有的話，便不會委派他／她在任何相關的投票站／

中央點票站工作。上述安排旨在保障選舉安排的中立和獨立性，

以維持選舉的公正廉潔。  

5 .22  選舉事務處在調派人員到投票站時，會顧及個別投

票站的運作需要、該人員在以往選舉中的工作經驗，並會盡量安

排工作人員於就近其居住地區的投票站工作。  

為投票站主任及副投票站主任提供的簡介會   

5 .23  基於投票站主任及副投票站主任在選舉中擔任重要

角色，選舉事務處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在香港體育館為他們提

供了投票管理訓練，以提高投票管理的質素，培訓內容包括講解

《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及《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的重要條文、為有需要的投票人設特別隊伍及使用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新 安 排 及 系 統 操 作 實 習 環 節 、 投 票 站 應 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投票的程序、投票結束後的工作、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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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危機管理和建立團隊精神的要訣，亦有由選舉工作經驗豐

富的投票站主任作經驗分享的環節。  

為投票站及點票站人員提供的訓練  

5 .24  為使各職級選舉工作人員熟悉他們須執行的職務，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別 為 投 票 站 及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舉 辦 了 一 系 列 的 訓

練。  

5 .25  選舉事務處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在香港體育館舉

辦了一場簡介會，讓一般投票站的所有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

任、助理投票站主任及其他投票站人員熟習他們於投票日須執行

的職務。培訓內容包括投票程序及最新投票安排等，當中重點提

醒投票站工作人員是次選舉的新安排，包括特別隊伍、電子選民

登記冊系統及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選舉事務處特別為投

票站工作人員安排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操作的實習環節，讓他們

親身操作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熟習流程細節，確保發出選票的

過程暢順。為確保選舉在廉潔及公正的情況下進行，廉政公署亦

派員在簡介會上講解投票站工作人員在廉潔選舉的角色。此外，

選舉事務處亦在同日於香港體育館為負責編製統計數字報表的投

票站工作人員舉辦了一個工作坊，內容包括於今次選舉全面採用

的選舉統計數字流動輸入系統的簡介及實習環節。  

5 .26  由 於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今 次 選 舉 新 增 了 投 票 站 事 務 員

（衞生）職位，負責在一般投票站內進行清潔及消毒的工作，因

此亦邀請了衞生署代表於二零二一年九月六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 心 為 投 票 站 事 務 員 （ 衞 生 ） 進 行 培 訓 ， 為 於 投 票 站 執 行 應 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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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7  選舉事務處亦為專用投票站的工作人員舉辦一般簡

介 會 ， 講 解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運 作 。 有 關 簡 介 會 於 二 零 二 一 年 九 月  

八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行。  

5 .28  此外，選舉事務處亦為一般投票站及專用投票站編

撰了各兩套工作手冊，一套予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和助理

投票站主任，而另一套則予投票助理員和投票站事務員；該處又

為一般投票站工作人員製作了一套培訓短片，並把有關教材上載

至選舉事務處的指定平台，供工作人員複習之用。  

5 .29  至 於 中 央 點 票 站 的 工 作 人 員 ，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至三十日，在賽馬會屯門蝴蝶灣體育館舉

辦了 5 場點票工作人員簡介會暨點票程序實習環節，內容包括點

票 程 序 、 模 擬 運 作 演 練 及 應 變 措 施 等 。 另 外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二 至 三 日 為 負 責 操 作 光 學 標 記 閱 讀 機 （ “ 光 標

機”）及使用核實選票及自動點票系統進行點票的工作人員舉辦

了 4 場實用培訓課程，讓他們實習如何執行有關職務。此外，為

確保點票流程暢順，選舉事務處在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八日（即投

票日前一天）為所有在中央點票站工作的點票人員安排一場實地

點票工作綵排，以深化點票站工作人員對所屬工作崗位的理解。

選舉事務處同時亦製作了培訓短片及工作手冊，詳盡介紹每個工

作單位的工作流程。  

選定投票站及點票站場地  

5 .30  選舉事務處選定了共 5 個場地作為二零二一年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投票站，供 13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約

5  000 名投票人投票。選擇投票站場地的考慮因素，包括這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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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站是否易於前往、便利行動不便或使用輪椅的投票人進出等。

全港 5 個一般投票站分別設於灣仔會展中心、尖沙咀九龍公園體

育館、屯門大會堂、沙田大會堂及荃灣雅麗珊社區中心。另有一

個設於長沙灣警署的專用投票站。每個一般投票站獲分配約 500

至 1  600 名投票人不等。  

5 .31  投票人是按其住址獲編配投票站。根據合併投票安

排，某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假如同時是另一個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

人的獲授權代表，亦可在同一個投票站內就兩個界別分組投票。  

5 .32  中央點票站（包括新聞中心）設於會展中心五樓 5B

至 5G 號展覽廳，總面積約 24  000 平方米。  

5 .33  根據《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例》第 28 條，總選舉

事務主任分別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及九月三日在憲報刊登

公告以指定所有投票站及點票站的位置。  

投票安排  

5 .34  在投票日前一天，投票站人員將各指定場地改裝為

投票站。投票站內設置投票間、投票箱及發票柜枱。  

5 .35  選舉主任在每個投票站外均劃設禁止拉票區及禁止

逗留區，讓投票人在不受騷擾的環境下前往投票站。選舉主任在

投票站或其附近的顯眼地方亦張貼了告示，以通知市民禁止拉票

區及禁止逗留區的範圍。  

5 .36  投票站內每個發票柜枱均獲發每個界別分組的整本

選票，以待發給是次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合資格投票

人。是次選舉在 5 個一般投票站中首次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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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投票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後，投票站工作人員使用該系統核

對投票人身分和發出選票，毋須再在正式投票人登記冊印刷本上

劃線，而投票人亦可按指示在所屬投票站內任何一張發票柜枱領

取選票，平均善用每張發票柜枱，使派發選票的過程更為順暢靈

活，並提高派票的準確性。每張選票的右上角均清楚標示有關界

別分組的名稱，並以代表不同界別分組的顏色印製，以資識別。

投票人在填劃選票時，須把所選擇的候選人姓名旁邊的橢圓形圈

填滿。  

5 .37  部份選舉主任，除監督所負責界別分組的提名及相

關事務外，在投票日也須負責監督 1 至 2 個指定投票站的運作。

投票站主任須在副投票站主任及助理投票站主任的協助下，在投

票進行期間，確保所負責的投票站運作暢順及有效率，並須與有

關的選舉主任緊密合作。  

特別隊伍的安排  

5 .38  根據《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49A 條規定，

投票站主任可以為有需要的投票人（包括年滿 70 歲的人士、孕婦

及因為疾病、損傷、殘疾或依賴助行器具，以致不能夠長時間排

隊，或難以排隊的人士）作出特別排隊安排。投票站主任會在投

票站外設立兩條隊伍，一條供有需要的投票人使用，另一條供其

他投票人使用。投票站主任會靈活調配發票柜枱，以縮短整體輪

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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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時間  

5 .39  所有投票站（包括一般投票站及設在長沙灣警署的

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為早上九時開始，於下午六時結束。  

為在囚、遭還押及拘留投票人而設的特別投票安排  

5 .40  為供遭懲教署囚禁或還押的投票人（如有的話）在

投票日投票，選舉事務處會在懲教署懲教院所設立投票站。由於

是次選舉並沒有這類投票人，所以懲教院所並沒有設立投票站。

此外，由於執法機關可能在投票日任何時間拘捕投票人，選舉事

務處在長沙灣警署設有一個專用投票站供投票日當天遭懲教署以

外的執法機關羈押或拘留的投票人投票（如有的話）。投票站的

開放時間與一般投票站相同。專用投票站的場地佈置基本上與一

般投票站相同，只是基於保安理由，其中一些投票所用的物資須

特別設計。  

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安全措施  

5 .41  為防止 2019 冠狀病毒病在投票站和點票站散播，選

舉事務處在徵詢衞生防護中心的意見後推行多項措施，包括所有

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必須戴上外科口罩或其他衞生防護中心

建議的防護裝備；有發燒徵狀的工作人員不可以執行選舉職務；

在發票柜枱豎立透明防護擋板，以分隔工作人員及投票人；進入

投票站及點票站前，候選人、代理人和投票人均必須戴上自備的

口罩，使用消毒潔手液清潔雙手，以及量度體溫；投票人亦須保

持適當社交距離。有發燒徵狀的投票人會被引領到特別投票間投

票。特別投票間每次使用後，工作人員均會進行消毒，而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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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作人員會利用清潔用品為投票站消毒。選管會亦已建議有意

投票但不在香港的投票人盡早規劃行程及預留足夠時間完成抵港

檢疫安排，以便在投票當日可以行使投票權。  

快速應變隊  

5 .42  選舉事務處沿用自二零零八年立法會換屆選舉採用

的做法，委任富有經驗的人員組成快速應變隊，以處理與投票站

有關的緊急事件。快速應變隊亦須巡查投票站的運作及投票站人

員的表現，以確保他們嚴格遵從既定的選舉程序和規定。  

5 .43  選舉事務處就是次選舉共成立兩隊快速應變隊。除

了審視投票站的運作和在有需要時向投票站主任提出補救或改善

建議外，快速應變隊亦須向選舉主任及投票站主任就選舉安排提

供 即 時 意 見 和 協 助 。 快 速 應 變 隊 如 發 現 任 何 重 大 異 常 情 況 及 問

題，須向中央指揮中心匯報，並執行中央指揮中心的應對指示。  

點票安排  

5 .44  由於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有競逐界別分組的

席位數目由 12 席至 80 席不等，而每張選票上的候選人數目眾多

（由 14 名至 82 名不等），選舉事務處一如上屆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一般選舉，委聘承辦商更新及提升一套核實選票及自動點票

系統，並租賃光標機和其他相關設備，以進行自動點票工作。為

配合系統的運作，選票的設計須符合特定的技術要求，而每張可

被光標機讀取的選票可容納最多 178 名候選人的姓名及編號。投

票人需利用投票站提供的黑色筆，填滿選票上的橢圓形圈，並把

選票放入投票站提供的封套內，以保持選票完整筆直。此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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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該點票系統的可靠性和公正性，選舉事務處委聘了 3 間提供

獨立品質驗證服務的承辦商，分別審核系統程式的可靠性、點票

程序的穩定性及整個系統的資訊科技風險，以及監察整個點票過

程。是次選舉共使用 13 台光標機進行點票。  

5 .45  投票結束後，在所有投票站投下的選票全數送往位

於會展中心的中央點票站進行點算。中央點票站設置了投票箱接

收區和投票箱貯存區以檢收及暫存由各投票站送來的投票箱及選

舉文件、 13 個為各個需要競逐的界別分組進行實際點票工作的點

票區、以光標機進行自動點票的選票掃描區、輸入有效選票的人

手輸入區及供選舉主任裁決問題選票及公布點票結果的問題選票

裁決區。每個點票區均設有綜合處理部及選票檢視部，當中 4 個

點票區另設有選票分類部，負責開啟投票箱並按界別分組分類選

票。每個點票區由一名點票主任監督。  

5 . 46  點票程序由開啟投票箱和為選票分類開始。由於每

個投票箱載有不同界別分組的選票，因此工作人員需在選票分類

部按界別分組把選票分類。已分類的選票會被送到不同界別分組

的點票區內，由所屬界別分組的綜合處理部檢收，然後送交選票

檢視部的工作人員為選票進行目視檢查。明顯無效的選票會被分

開，而問題選票會交給選舉主任作出裁決，其餘選票會被送往選

票掃描區由光標機自動點票。當選票經光標機掃描時，電腦系統

會即時讀取和記錄選票上已填劃於橢圓形圈的選擇。至於問題選

票 則 由 相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主 任 於 問 題 選 票 裁 決 區 裁 定 是 否 有

效。被裁定為有效的問題選票會送往人手輸入區，由點票人員把

選票上記錄的投票輸入點票系統。當一個界別分組的點票工作完

成後，指揮中心的點票人員透過點票系統整合點票及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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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7  由於點票過程涉及多個工序，選票會經由不同工作

區（如選票分類部、綜合處理部、選票掃描區、問題選票裁決區

等 ） 的 點 票 人 員 處 理 ， 為 防 止 在 運 送 過 程 中 遺 失 或 損 毀 個 別 選

票，工作人員須以透明膠袋盛載選票。此外，點票人員亦會以表

格記錄其所處理的選票資料，例如各類明顯無效及問題選票的數

目、個別光標機每次掃描的選票數目及結果等。工作人員同時會

把相關資料輸入「點票資訊顯示系統」，以供公眾監察點票的進

度。點票人員在交收選票時亦須在表格上簽署作實，以確保選票

得到妥善處理。完成點票後，工作人員會根據表格的紀錄核對選

票的數目。  

5 .48  除了點票區外，設於五樓 5F 及 5G 號展覽廳的新聞

中心亦設有供候選人、其選舉代理人／監察點票代理人及公眾人

士 觀 看 宣 布 選 舉 結 果 的 地 方 ， 以 及 供 傳 媒 採 訪 選 舉 新 聞 的 採 訪

區。另外，設於五樓 5E 號展覽廳的點票區亦設有公眾席讓公眾

人士觀看點票過程。一如以往的選舉，候選人及其選舉代理人／

監察點票代理人也可在點票區的指定範圍觀看點票過程。  

匯編投票人數統計數字  

5 .49  在投票日當天，每個投票站均須把每小時的投票人

數傳真到選舉事務處的數據資訊中心。該中心通過新聞公報向公

眾發放投票的人數，有關資料亦於投票日當天上載至選舉專用網

站。  

5 .50  設於中央指揮中心的數據資訊中心及支援服務台共

設有 188條電話線及 69條傳真線，以供收集投票站的每小時統計

投票人數及處理投票站提出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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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措施  

5 .51  選舉事務處計劃或作出下列安排，以應付惡劣天氣

或其他緊急事故：   

( a )  把一個或多個投票站的投票工作或中央點

票站的點票工作延遲或押後；  

( b )  因水浸、停電或其他緊急事故，而須延長

投票時間；  

( c )  指定 6 個地點作為後備投票站及 21 個後備

專用投票站，以便一旦原定的投票站因某

些原因不能再正常運作，或投票人無法進

入時，可以代替原定的投票站；  

( d )  設立 4 個後勤補給站，為各區的投票站提

供後勤支援；  

( e )  在車公廟體育館設立後備中央點票站及在

沙角社區會堂設立後備新聞中心。若會展

中心因無法預見的事故不能運作，中央點

票工作及新聞中心的運作會在後備場地進

行；  

( f )  預訂車輛，在有需要時運送投票箱和接載

點票站工作人員前往後備場地；  

( g )  雖則機會甚微，為應付核實選票及自動點

票系統可能出現故障的情況，選舉事務處



70 

 

  

已制定應變計劃，在有需要時改以全人手

輸入的方式進行點票，並為點票人員進行

相關培訓；以及  

( h )  為應付可能需要實施上文第 5.50(a)、 (b)、

(c)或 (e)段所述的應變安排，擬備公眾廣播

通告。  

 

第八節  —  宣傳  

5 .52  宣傳工作對選舉非常重要。藉著宣傳可鼓勵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的投票人透過參選及在投票日投票積極參與選舉，

以及宣揚廉潔及公平選舉的重要性。透過宣傳，亦可把有關選舉

的資訊，包括介紹新的選舉安排及現有選舉程序等，迅速及有效

地傳達給候選人及投票人，更重要的是提醒投票人在投票日當天

投票。  

5 .53  在是次選舉，選管會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在宣傳選

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宣傳活動計劃由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開始，一直進行至九月十九日投票日當天，有關的宣傳活動詳情

如下：  

( a )  製作 3 套供本地電視及電台頻道播放的政

府宣傳短片／聲帶，以宣傳二零二一年選

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第一套宣傳

短 片 ／ 聲 帶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至   

八月十二日播放，以公布提名期並邀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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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第 二 套 宣 傳短 片 ／ 聲 帶 則 用以 鼓 勵投

票 人 投 票 並 說 明 正 確 的 投 票 程 序 ，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至 九 月 十 九 日 播

放 。 第 三 套 宣 傳短 片 ／ 聲 帶 主 要介 紹 是次

選 舉 提 出 的 新 選舉 安 排 （ 包 括 使用 電 子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派發 選 票 、 為 有 需要 的 投票

人（包括年滿 70 歲的人士、孕婦及因為疾

病 、 損 傷 、 殘 疾或 依 賴 助 行 器 具以 致 不能

夠 長 時 間 排 隊 或難 以 排 隊 的 人 士） 設 特別

隊 伍 及 有 關 預 防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措 施

等 ） 、 投 票 程 序及 須 注 意 事 項 ，亦 提 醒投

票 人 須 依 循 正 確的 投 票 程 序 投 票以 確 保投

票 保 密 。 這 些 電視 宣 傳 短 片 亦 上載 到 選舉

專用網站供公眾瀏覽；  

( b )  在 本 地 報 章 及 互聯 網 刊 登 兩 則 廣告 ， 加強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 聲 帶 所 傳 遞 的 訊 息 。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六 日 在 一 份 報 章刊 登 有關

提 名 的 廣 告 ， 及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 十 七 日和 十 八 日 在 三 份報 章 刊登

廣 告 ， 鼓 勵 投 票人 投 票 。 此 外 ，網 上 廣告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月 十 三 日 至 九 月十 九 日發

布，鼓勵投票人投票；  

( c )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九月 十 九日

期 間 在 港 鐵 東 鐵 線 及 屯 馬 線 車 站 ， 並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九 月十 九 日期

間 在 港 鐵 港 島 線、 荃 灣 線 、 觀 塘線 、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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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線及東涌線車站的廣告位置張貼海報，

鼓勵投票人投票；  

( d )  設立選舉專用網站，提供有關是次選舉的

資料，例如《指引》、候選人簡介、候選

人須知、投票人數、選舉結果、宣傳資料

等；  

( e )  為向不諳中文或英語的投票人提供是次選

舉及投票程序的資訊，選舉事務處把選舉

簡介及投票程序翻譯成中、英文以外的 10

種語言，並上載至選舉專用網站。相關資

料亦上載到民政事務總署種族關係組網頁

及張貼於部分少數族裔支援中心，以期喚

起 不 同 種 族 人 士 對 是 次 選 舉 的 關 注 。 此

外，政府亦於電台以不同種族語言介紹是

次選舉；  

( f )  印製海報加強政府宣傳短片／聲帶所傳遞

的訊息，分發給約 300 個屬不同界別分組

的訂明團體，以及各小學、中學、專上院

校、醫院和部門等；  

( g )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選管會主席

為候選人舉行網上簡介會。簡介會以視像

形式進行，由香港電台港台電視 32 直播，

政府新聞處亦作網上直播，供市民觀看；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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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印製介紹模擬投票站資料並解釋正確投票

程序的單張，隨投票通知卡郵寄予每位投

票人。  

5 .54  為宣傳廉潔選舉的重要性，以及因應《選舉（舞弊

及非法行為）條例》新增的兩項罪行，包括故意妨礙或阻止他人

（或令另一人妨礙或阻止第三者）在選舉中投票的舞弊行為，以

及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

為，廉政公署為是次選舉推出一系列以「守法規  重廉潔」為主

題的教育和宣傳項目，透過不同途徑向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

相關團體及組織加強宣傳，以確保選舉持份者認識法例的要求。

上述活動包括：  

( a )  舉辦簡介會向候選人、其選舉代理人、助

選成員、政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指

明團體以及地區團體講解《選舉（舞弊及

非法行為）條例》的主要條文，以及就新

增罪行加強宣傳；  

( b )  編 製 「 廉 潔 選 舉 資 料 冊 」 ， 「 候 選 人 備

忘」及「候選人填寫選舉申報書須知」向

候選人及選舉代理人闡述有關進行競選活

動及填寫選舉申報書須注意的地方及相關

法例的規定；  

( c )  編製「投票人須知」宣傳單張，並透過選

舉事務處派發給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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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製作一系列宣傳教育資料，包括電視及 電

台廣告、宣傳海報和教育短片，宣揚廉潔

選舉文化；  

( e )  透過一系列新聞媒體訪問宣傳相關法例，

並重點宣傳兩項有關破壞及操縱選舉的新

增罪行，提醒市民切勿參與不法呼籲及轉

載相關的違法內容；  

( f )  在各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地區組織、專

業團體及商會的通訊及期刊刊載宣傳廉潔

選舉的專題文章，及在這些機構的網上平

台上載電子橫額以助宣傳；  

( g )  將《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要

點翻譯成 10 種語言，上載至選舉專用網

站，提醒不同種族人士相關法例的規定；  

( h )  與選舉事務處合作，為票站督導人員及工

作人員安排培訓；  

( i )  設 立 專 題 網 站 ， 向 市 民 提 供 相 關 參 考 資

料；以及  

( j )  設立「廉潔選舉查詢熱線」，回答市民就

《選舉（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及有關

教育和宣傳活動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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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日  

 

第一節  ─  指揮中心及支援  

6 .1  選舉事務處在投票日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辦事

處 設立中央 指揮中 心，監 察 各項選 舉安排， 以期選 舉可順利 舉

行。選舉事務處及各政府決策局／部門的有關組別均於中央指揮

中心運作，方便溝通和統籌，以期在投票日迅速處理各項與選舉

有關事宜。  

6 .2  中央指揮中心包括 1 個指揮台、 8 個支援服務台及   

1 組查詢熱線：  

( a )  指揮台負責監督投票的進行，並向遇到突

發情況或問題的選舉工作人員給予指示；  

( b )  支援服務台負責處理投票站工作人員就選

舉事宜提出的查詢；以及  

( c )  查詢熱線處理公眾及執法機關就投票提出

的查詢，並協助視障投票人理解候選人簡

介的內容。  

6 .3  中央指揮中心設有事件記錄系統，供各有關單位交

換資訊，以及跟進主要事件的發展。  

6 .4  在 地 區 層 面 方 面 ，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地 區 聯 絡 主

任，負責個別投票站、相關的選舉主任和中央指揮中心之間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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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工作。民政事務處職員也獲委任為選舉工作人員，駐守各區民

政事務處，負責安排移除違規展示的選舉廣告和處理其他與選舉

有關的投訴。  

6 .5  此外，選舉事務處也分別為選管會、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選舉主任、律政司、政府新聞處、香港警務處、消防處和

醫療輔助隊在會展中心的中央點票站內的新聞中心設立工作區，

以便他們在選舉期間各司其職。  

6 .6  香港警務處和民眾安全服務隊在一般投票站（包括

有關的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協助維持秩序。警務人員亦在

設於警署的專用投票站駐守，支援投票站主任。  

數據資訊中心  

6 .7  中央指揮中心和中央點票站各設有一個數據資訊中

心。前者負責收集和匯編投票站提供的各項選舉數據（包括投票

人數、投訴數字等），及向各投票站發布重要信息。匯編後的投

票人數及投票率，每小時透過政府新聞公報和選舉專用網站向公

眾發布。後者則負責核實及發布從中央點票站收集所得的點票結

果。於投票日當天，收集、整理及發布每小時投票率統計數字、

投訴數字及點票結果的工作大致順利。  

6 .8  設於中央指揮中心的數據資訊中心設有 48條電話線

及 33條 傳 真 線 ， 而 支 援 服 務 台 則 設 有 140條 電 話 線 及 36條 傳 真

線，以供收集投票站的每小時投票率統計數字、投訴數字及處理

投票站提出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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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投訴處理中心  

6 .9  投訴處理中心設在選舉事務處位於海港中心的辦事

處，處理由市民大眾提出的投訴。  

6 .10  投訴人士可透過電話、傳真或電郵提出投訴。投訴

處理中心由選管會秘書處的人員當值，於投票時間內運作。投訴

處理中心的工作、以及在投票日和投訴處理期內收到的投訴的詳

情載列於第十三章。  

 

第三節  ─  投票  

6 .11  在投票日當天，共有 5 個一般投票站投入服務，分

別設於灣仔會展中心、尖沙咀九龍公園體育館、屯門大會堂、沙

田大會堂及荃灣雅麗珊社區中心，所有投票站均方便行動不便或

使用輪椅的投票人使用。除一般投票站外，選舉事務處在長沙灣

警署設有一個專用投票站，供投票日當天遭懲教署以外的執法機

關羈押或拘留的投票人投票（如有的話）。此外，選舉事務處原

計劃在懲教署的懲教院所設立專用投票站，供遭懲教署囚禁或羈

押的投票人投票。惟由於在投票日懲教署的懲教院所內並沒有投

票人，因此選舉事務處最終毋須於懲教院所設立專用投票站。至

於一般投票站及設於警署的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同樣由上午

九 時開始至 下午六 時。是次 選舉根 據法例首 次採用 特別排隊 安

排，在各投票站設立兩條隊伍：一條特別隊伍供有需要的投票人

（包括年滿 70 歲或以上的人士、孕婦及因為疾病、損傷、殘疾或

依賴助行器具，以致不能夠長時間排隊，或難以排隊的人士）使

用；另一條隊伍則供其他投票人使用。投票站主任會靈活調配發

票柜枱，例如在特別隊伍無人輪候時，特別發票柜枱可以利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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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向其他投票人發出選票，增加效率以縮短整體

輪候時間。不過，一般投票站在投票日當天早上時段仍然出現排

隊人龍。選管會主席之後作出呼籲，指投票時間直至下午六時，

投 票人不必 集中於 早上投票 。至投 票日中午 ，排隊 人龍已見 消

散。  

6 .12  至於投票率方面，前往投票的投票人共有 4  389名，

佔有競逐的界別分組 4  889 名已登記的投票人的 89 .77 %。投票率

高於二零一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46 .53 %)。按界別

分組劃分的投票率詳細分項數字，載於附錄七。  

6 .13  對於投票日早上投票站出現排隊人龍，選管會已就

有關安排進行檢討和作出建議，請參閱第十四章（項目 G），詳

情 亦 可 參 閱 選 管 會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發 表 的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站出現排隊人龍

以及點票時間過長調查報告》。  

 

第四節  ─  點票  

6 .14  13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的點票工作集中於會展中心

的中央點票站進行。其中一名選舉主任獲指派為總選舉主任，負

責監督中央點票站的整體運作。中央點票站設有 13 個點票區，每

個點票區由各自的選舉主任監督工作。  

6 .15 當投票於下午六時結束後，各一般投票站及專用投

票站安排一名副投票站主任或助理投票站主任專責處理擬備、包

裝 及運送 選舉文件 的工作 ，再交由 投票站 主任作詳 細檢查 和核

實。其後，投票站主任在警務人員護送下把所有投票箱及選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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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運往中央點票站，而候選人／代理人亦可按投票站主任的安排

隨行。首個投票箱在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晚上九時零四分由選

舉主任於中央點票站開啟，並由選管會主席和委員及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倒出箱內的選票。根據既定程序，工作人員按界別分

組將選票分類，然後檢視選票是否可以經光標機閱讀，期間他們

亦會篩出明顯無效及問題選票，最後才把可被光標機閱讀的選票

分批以光標機點算。選舉主任須在候選人／代理人面前裁決問題

選票，被裁決為有效選票上所記錄的投票，會由工作人員以人手

輸入點票系統。  

6 .16  在 4  389 張已投選票中， 48 張沒有填劃， 31 張所選

取 的人數超 逾須由 有關界別 分組選 出的選 舉 委員會 委員席位 數

目 ， 因 此 屬 明 顯 無 效 ， 根 據 《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 第

74A(b)、 77(1) ( f )及 (ga) ( i )條的規定，這些選票不得予以點算。此

外， 62 張選票被選舉主任視為問題選票。在候選人和代理人面

前，有關的選舉主任在助理選舉主任（法律）的協助下審慎檢視

問題選票，以決定選票是否有效。最後， 34 張問題選票被選舉主

任裁定為無效，不獲點算，包括 19 張上有文字或記認而藉此可能

識別投票人身分及 15 張沒有按照《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56 條的規定填劃 1 2。餘下的 28 張問題選票被裁定為有效並經人手

將獲點算的票數加於有關候選人的有效票數上。有關不予點算的

選票分析，載於附錄八。  

                                                 
1 2   根據《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56 條，在界別分組選舉中投票的投票人，須
藉以下方式填劃選票：在該選票上，將其選取的候選人的姓名旁邊的橢圓形圈內

的範圍，用黑色筆填滿。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有關界別分組選

出的選委會委員席位數目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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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  整個點票過程（由開啟第一個投票箱至宣布所有結

果為止）需時約十小時五十六分，所花時間超出合理預期。對於

點票時間過長，選管會已就有關安排進行檢討和作出建議，請參

閱第十四章（項目 H），詳情亦可參閱選管會在二零二一年十月

二十二日發表的《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

站出現排隊人龍以及點票時間過長調查報告》。  

 

第五節  ─  選舉結果  

6 .18  各 界 別 分 組 先 後 完 成 點 票 工 作 。 第 一 個 界 別 分 組

（ 即建築、 測量、 都市規劃 及園境 界 界別分 組）於 二零 二一 年  

九月二十日（投票日翌日）凌晨約三時零二分宣布選舉結果。最

後一個界別分組（即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

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界別分組）於同日上午約七時五十分宣

布選舉結果。所有選舉結果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前

完成公布，並上載至選舉專用網站。 13 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選舉

結果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刊登憲報，現轉載於附錄九，

以便參閱。  

 

第六節  ─  選管會巡視  

6 .19  投票日當天，選管會主席和兩名委員分別到不同地

區的投票站巡視，並前往中央指揮中心密切監察投票的進度和情

況。此外，他們亦一同於上午約十一時三十分在會展中心的新聞

中心會見記者，提供選舉統計數字及解答傳媒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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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  選管會主席和委員在中央點票站監察首個投票箱開

啟後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共同將選票倒出。選管會隨後會見

傳媒提供整體統計投票人數以及回應傳媒的提問。在所有點票工

作完成後，選管會再次會見傳媒為選舉作總結。選管會認為是次

選舉在公平、公開及誠實的情況下進行和完成，然而一般投票站

在投票日當天早上出現排隊人龍，以及點票時間超出合理預期，

選管會已就排隊及點票安排進行全面檢討。有關結論和建議已詳

載於選管會在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發表的《二零二一年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站出現排隊人龍以及點票時間過長

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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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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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行政長官選舉的籌備工作  

 

第一節  —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7 .1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資審會負責審查並確認行

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香港國安委根據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的

審查情況，就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

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者向資審會發出審查意見書。  

7 .2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9A 條，資審會由主

席、最少 2 名但不超過 4 名的官守成員及最少 1 名但不超過 3 名

的非官守成員組成。資審會的每名成員均由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

委 任 。 該 條 例 第 9A(4)條 進 一 步 訂 明 ， 只 有 依 據 《 基 本 法 》     

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方有資格

獲委任為資審會的主席或官守成員。  

7 .3  由於國務院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七日免去李家超先生

的政務司司長職務，資審會主席一職自該日起懸空。此外，國務

院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決定免去徐英偉先生的民政事務局

局長職務，使資審會只餘兩名官守成員。為填補上述空缺及確保

資審會可繼續依法行使其法定職能，行政長官按《行政長官選舉

條例》第 9A 條委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為資審會的主席及時

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為資審會的官守成員。有關的委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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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 零二二年 四月十 四日在憲 報刊登 ，並 上報 中央人 民政府備

案。  

7 .4  自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起生效的資審會成員名單

共 7 人，包括主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 3 名官守成員時任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先生和保安

局 局 長 鄧 炳 強 先 生 ， 以 及 3 名 非 官 守 成 員 梁 愛 詩 女 士 、        

范徐麗泰女士和劉遵義教授。  

 

第二節  —  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的委任及簡介會  

7 .5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楊 家 雄 法 官 獲 選 管 會 委 任 為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選 舉 主 任 。 楊 法 官 的 委 任 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登憲報。  

7 .6  至於助理選舉主任方面，時任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

長 (1 )左健蘭女士 JP、時任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3 )任向華先生

JP ， 及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發 展 助 理 專 員 (2)       

鄭詠基先生獲委任為助理選舉主任。同時，律政司的副法律政策

專員（憲制事務）尹平笑女士、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政制發

展及選舉組）鄭大雅女士及時任署理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特

別職務）羅英敏女士則獲委任為助理選舉主任（法律）。上述各

項委任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登憲報。  

7 .7  為協助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熟習選舉的各項規

例和 運作情況 ，選舉 事務處 編 撰和發 出工作手 冊，以 供他們參

考。選管會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在灣仔海港中心的選管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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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室為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舉行了一場簡介會。選管會主席

在選 舉事務處 總選舉 事務主任 和政制 及內地事 務局 代 表的陪同

下，向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法律）簡介選

舉安排，並提醒他們留意選舉法例和指引中的主要條文。此外，

選舉事務處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在灣仔稅務大樓的辦公室為

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法律）舉辦了一場有關點票程序及裁

決問題選票的簡介會，選管會主席亦有出席該簡介會。  

 

第三節  —  提名期  

7 .8  行政長官在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八日宣布押後第六任

行政長官選舉日至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舉行。經押後的選舉提名

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三日至四月十六日，共 14天。提名表格可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提名期結束前的通常辦公時間內在香

港中環愛丁堡廣場 3號展城館地下索取，或於選舉事務處網站下

載。由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均為公眾假期，故提交

提名表格的限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五時 1 3。參選人必

須在提名期內親自將填妥的提名表格送遞選舉主任。  

 

第四節  —  收到的提名表格及其有效性  

7 .9  在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內，選舉主任共

收到 一份由李 家超先 生於二零 二二年 四月十三 日遞交 的 提名表

                                                 
13 按照《選舉程序（行政長官選舉）規例》的規定，候選人必須在提名期內的通常
辦公時間內（即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九 時至下午五時，及星期 六

（公眾假期除外）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把填妥的提名表格送交選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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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資審會完成審查李先生的資格後，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李先生的提名為有效。他獲得的有效選舉

委員會委員提名數目為 786。  

7 .10  由 於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時 ， 只 有 一 名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故是次行政長官選舉屬無競逐的選舉。  

 

第五節  —  候選人簡介會  

7 .11  為促使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注意相關的選舉法例和

選管會指引中的重要條文，以及在進行競選活動時應注意的重要

事項，選管會主席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行候選人網上簡

介會，並進行直播。一同出席簡介會的還有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

務主任，以及律政司、廉政公署和香港郵政的代表。  

7 .12  簡 介 會 的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選 舉 法 例 及 選 舉 活 動 指

引、各類代理人的委任和職能、投票站及投票安排、電子選民登

記冊系統、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點票及宣布選舉結果的

安排、與選舉開支及選舉廣告有關的規定、在使用個人資料作競

選活動時保護選民私隱的需要，以及當選的候選人須公開作出法

定聲明表明他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的要求。廉政公署的代表亦闡

述《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而香港郵政的代表則講解

免費投寄選舉郵件的安排及相關要求。簡介會在網上進行，並同

時在電視及互聯網進行直播，供市民觀看。簡介會的相關資料亦

上載至行政長官選舉專用網站，供候選人及市民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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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行政長官選舉投票和點票安排  

 

第一節  —  招募投票站／點票站工作人員  

8 .1  鑒於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相對較少，是次行政長官選

舉只有一個主投票站、一個專用投票站、一個設於竹篙灣社區隔離

設施的投票站（“竹篙灣投票站”）和一個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

心。因此，選舉事務處沒有如其他選舉般展開全面的招募運動，而

是主要調派選舉事務處的員工，以及邀請其他政策局／部門內具

有豐富選舉工作經驗和在相關經驗中表現良好的員工參與是次選

舉工作。是次選舉共招募了約 1  200人於投票日擔任投票站和點票

站的工作人員，以及提供支援服務。  

 

第二節  —  為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培訓  

8 .2  為確保投票站工作人員充分掌握其選舉職務所需的知

識及技能，選舉事務處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及二十九日以

網上形式舉行了兩場一般簡介會，分別為投票站工作人員及其他

工作組的選舉工作人員講解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各項主要安排。

在為投票站工作人員舉行的簡介會中，選舉事務處重點提醒主投

票站工作人員是次選舉的新安排，包括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的操

作及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措施。就主投票站的工作人員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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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事務處 除 為他們 安排了電 子選民 登記冊系 統操作 的實習環

節，讓他們親身操作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熟習流程細節，確保發

出選票的過程暢順，亦在投票日前為他們舉行一連串的演練及綵

排，包括在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九龍灣國際展

貿 中 心 舉 行 了 8 場 有 關 主 投 票 站 工 作 的 實 習 演 練 ， 及 在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至七日，於會展中心進行有關主投票站工作

的實地演練及綵排，使負責不同崗位的人員，都能熟習選舉過程、

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的操作及選舉場地的運作。至於專用投票站

及竹篙灣投票站的工作人員，選舉事務處亦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

日分別為他們舉辦了一場實習演練。此外，選舉事務處亦編撰了兩

套工作手冊，一套予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和助理投票站主

任，而另一套則予投票助理員和投票站事務員。  

8 .3  除了為投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培 訓，選舉事務處亦在   

二零二二年五月六日至七日於會展中心為迎賓及接待組、入場事

務組 及場地保 安組的 工 作人員 舉行簡 介會及進 行實地 演練及綵

排，讓他們熟習會展中心場內各進出管制點的管制安排、選舉委員

會委員進入主投票站及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的路線，以及場內

的 保 安 安 排 ， 當 中 包 括 在 是 次 選 舉 採 用 的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Radio  

F requenc y Ident i f i ca t ion )進出管制系統（見下文第 8 .11 段）的介

紹、示範及操作練習，使他們在投票日當天能協助選舉委員會委員

順利進出會場及維持場地秩序。  

8 .4  至於點票人員的培訓，選舉事務處於中央點票組的辦

公室設立模擬點票區，作培訓及實習之用。該處在二零二二年四月

六日至二十七日期間，為點票人員舉行了 8 場培訓暨點票演練。

為確保點票過程暢順，選舉事務處從其他政策局及部門借調在過

去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有點票經驗的公務員，參與點票工作及協助

培訓其他點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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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此外，為了深化點票人員的工作知識及應變能力，選

舉事務處參考了二零二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做法，於二零二二

年五月四日（即投票日前 4 天）在會展中心為全體約 30 名點票人

員安排了一場實地模擬演練，並提供超過 1  400 張已填劃的模擬選

票作點算以加強演練的真實性。選管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助理選

舉主任（法律）及總選舉事務主任亦有出席是次演練。一如以往，

選舉事務處在投票日前一天（即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亦為所有

點票人員舉行了一場半天的簡介會暨實地模擬運作演練，以深化

他們對所屬工作崗位的理解。  

8 .6  另外，選舉事務處亦為點票人員製作了工作手冊及培

訓短片，讓他們熟習每個流程的細節和安排。  

 

第三節  —  選定投票站場地  

8 .7  選舉事務處早於二零一六年便開始為是次行政長官選

舉物色合適的場地作投票及點票之用。鑒於會展中心的場地寛敞，

位置方便，而且其他配套設施及交通安排理想，因此選舉事務處早

於二 零一六年 中已聯 絡會展中 心 ，預 訂場地在 原定投 票日（即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作為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主投票站和

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然而，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第五波疫情

嚴 峻 ， 第 六 任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投 票 日 由 原 定 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二十七日押後至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舉行。在得悉押後選舉日期

後，選舉事務處隨即與會展中心商討場地安排，並成功租用會展中

心一樓 1A 至 1D 號展覽廳和三樓 3B 至 3E 號展覽廳（二期新翼）

（分別約 16  000 平方米及 15  000 平方米），分別作為是次行政長

官選舉的主投票站和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另外，選舉事務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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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了一樓會議廳（一期舊翼）和五樓 5B 至 5E 號展覽廳（二期

新翼）分別作為傳媒及公眾人士保安檢查點和選舉委員會委員休

息區。有關場地既方便需使用輪椅人士進出，又可設立專用通道，

方便投票站人員於投票結束後把投票箱由主投票站運往中央點票

站兼新聞中心，以及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投票後前往中央點票站兼

新聞中心觀看點票。  

8 .8  鑒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選舉事務處設立了竹篙灣

投票站，讓在投票日當天因受本地隔離／檢疫措施影響而不能前

往主投票站投票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此外，選舉事務處亦在跑

馬地警署設立專用投票站，供在投票日當天遭懲教署以外的執法

機關羈押或拘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如有的話）。如在投票日

當天有選舉委員會委員遭懲教署囚禁或還押，選舉事務處亦會在

有關 懲教署懲 教院所 設立專用 投票站 供相關選 舉委員 會委員投

票。  

 

第四節  —  投票安排  

投票時間  

8 .9  就是次無競逐的選舉，主投票站及設於警署的專用投

票站的投票時間定於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三十分。為減低 2019 冠狀

病毒病在主投票站傳播的風險，選舉事務處按照選舉委員會的 5 個

界別，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劃分不同的建議投票時段。即使選舉委員

會委 員未能按 建議投 票時段出 席投 票 ，只要他 能在上 午九時至   

十一時三十分的投票時間內到達主投票站，則仍可以在是次選舉

進行投票。至於設於懲教署各懲教院所的專用投票站，投票時間為

上午九時至十時。考慮到竹篙灣投票站於投票結束後，需預留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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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將選票消毒並運送至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進行點票，竹篙

灣投票站的投票時間為上午九時至十時三十分。  

主投票站  

8 .10  為免在投票時出現人龍和增加社交距離，主投票站設

立了 76 張發票柜枱和 107 個投票間 14（其中 6 個專為輪椅使用者

而設，3 個專為在進入會展中心時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病徵的選舉

委員會委員而設）。是次選舉在主投票站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

發出選票。選舉委員會委員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後，主投票站工作人

員使用該系統核對選舉委員會委員身分和發出選票，毋須再在正

式委員登記冊印刷本上劃線，而選舉委員會委員亦可按工作人員

指示在主投票站內任何一張發票柜枱領取選票，平均善用每張發

票柜枱，使派發選票的過程更為順暢靈活，並提高派票的準確性。

與其他選舉一樣，主投票站外設立了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站

外還有專為投票開始前已到達主投票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而設的

等候區。除了在主投票站內的每個投票間都張貼「候選人簡介」單

張外，在主投票站入口附近亦張貼放大版本的「候選人簡介」單

張。  

8 .11  為在會場附近有可能出現的示威活動作準備，香港警

務處於投票日當天，在主投票站外劃出指定公眾活動區。由於選舉

委員會委員能否暢通無阻地進入會場，對選舉是否可以順利舉行

至關重要，因此選舉事務處與香港警務處和場地管理人員在保安

及交通管理事宜上緊密合作。為加強會展中心的場內保安，選舉事

務處在是次選舉，獲香港警務處於會展中心場內各進出管制點（包

括會展中心博覽道入口處（二期新翼）、連接博覽道中停車場（二

                                           
14 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中所設的發票柜枱和投票間數目分別為 38 張及 70 個。是
次選舉的發票柜枱和投票間數目分別是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時的 2 倍和 1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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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新翼）入口處、香港貿發局中小企服務中心入口處（二期新翼）、

通往金紫荊廣場的博覽商場（二期新翼）、以及港灣道入口處（一

期舊翼）），提供無線射頻辨識 (Rad io  Frequenc y Iden t i f i ca t ion )裝

置，包括電子閘門、檢查亭及後勤監控終端機，透過無線射頻辨識

技術，以便識別選舉委員會委員身分以實施進出管制。每名選舉委

員會委員在投票日前都獲發一張附有無線射頻辨識標籤的名牌，

名牌上並印有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照片和其專屬的二維碼，以資識

別。每張名牌上皆貼有鐳射標貼，以防偽冒。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

在進入會展中心前須出示名牌，並通過指定的無線射頻辨識電子

閘門，獲識別身分後始獲准通過進出管制點。若無線射頻辨識裝置

於投票日當天出現故障，工作人員會於會展中心各進出管制點使

用平板電腦掃描印在選舉委員會委員名牌上的專屬二維碼，以識

別其身分。此外，為確保投票保密，選舉事務處於是次選舉實施了

一系列的措施，從不同方面包括投票站的佈置、保安、投票流程、

投票間設計等，加強保密和保安的安排。例如主投票站只限選舉委

員會委員及指定人士（包括工作人員、候選人及其選舉／監察投票

代理人）才可進入；主投票站內所有閉路電視均被移除或遮蓋，而

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獲發選票後須各自進入獨立間格並設有上蓋的

投票間填劃選票。當局也在主投票站內所有發票柜枱和每個投票

間當眼位置張貼告示，提醒選舉委員在投票站範圍內不准使用流

動電話，亦不准拍照、拍影片、錄音或錄影。  

8 .12  投票結束後，主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把投票箱上鎖

及加封，並在警務人員護送下把投票箱運往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

心，而候選人或其代理人亦可隨同投票站主任運送投票箱。  

投票通知  

8 .13  根據法例規定，選舉事務處須在投票日前 10 天或之前

向選舉委員會委員寄出投票通知。向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寄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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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郵件內，附有法例規定的投票通知（列明投票日的日期、主投

票站的地址和投票時間）、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名牌、投票日備忘、

主投票站和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的位置圖、投票及點票程序及

投票指示簡介、前往會展中心的交通路線圖、車輛進入許可證、中

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的場地規則等資料。該郵件內還有一幅標示

主投票站禁止拉票區範圍的地圖、「候選人簡介」，以及一份由廉

政公署印製的「選民／支持者須知」的宣傳單張。  

8 .14  投票通知亦附有一封由總選舉事務主任發出的信件，

載有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重要資料。該信件除籲請選舉委員會委

員按其所屬界別在建議投票時段前往主投票站投票外，也提醒他

們一些須留意的事項，包括：  

( a )  切勿在主投票站內與他人通信息、不可使用

流動電話或其他通訊器材與其他人通訊、拍

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  

( b )  不可將選票帶離主投票站；  

( c )  在進入主投票站前必須關掉並收藏好流動電

話，並且不得向任何人傳達在主投票站內取

得的關於任何選舉委員會委員將會作出或已

作出的是否支持候選人的選擇的任何資料；  

( d )  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誘使選舉委員會委員

展示他／她已填劃的選票，以致任何人得知

關於選舉委員會委員已作出的是否支持候選

人的選擇的任何資料；及  

( e )  切勿向他人展示其選票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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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5  一如上文第  8 .11  段所述，基於保安理由及方便識別

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身分，發給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郵件中，

還包括一張附有無線射頻辨識標籤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名牌，該名

牌只在選舉委員會委員進入會展中心時用作識別其身分，而不會

作記錄投票的用途。此外，為方便乘坐私家車或的士到達主投票站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郵件中夾附了一幅標示了指定上落客點及位

於會展中心內的兩個停車場入口位置的「前往會展中心的交通路

線圖」和一張車輛進入許可證，供選舉委員會委員展示在其乘坐車

輛的擋風玻璃上，以通過車輛檢查處到達指定上落客點。選舉事務

處亦預先在會展中心的兩個停車場預留收費時租停車位供選舉委

員會委員在投票日使用。為方便選舉事務處評估會展中心於投票

日的交通情況，以便香港警務處及有關部門規劃相關安排，郵件中

還夾附了一張回條，邀請選舉委員會委員填報他們擬乘坐前往主

投票站的交通工具及投票後留下觀看點票過程的意向。此外，選舉

事務處亦請選舉委員會委員提供其及／或其助理的流動電話號碼

及／或電郵地址，以便該處或其他部門可在投票日當天及有需要

的情況下，以短訊或電郵即時通知選舉委員會委員最新的選舉安

排和緊急應變措施。  

選票的設計  

8 .16  選票依照《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中訂明在無競逐

選舉所用選票的格式設計。選票上印有資審會有效提名公告上顯

示的候選人姓名，亦印有“支持”及“不支持”字樣及其相對的

圓圈。  

選票的儲存及運送  

8 .17  選票由政府物流服務署印妥後，首先會運送至選舉事

務處的辦公室，由選舉事務處人員在同時有 24 小時閉路電視監控



95 
 

及保安員駐守的房間內進行品質檢定。經投票站主任檢查後，選票

會密封並於投票日前一天運送往位於會展中心的主投票站的儲物

室內儲存。選票由政府物流服務署運送至選舉事務處的辦公室、及

由該辦公室運送至會展中心的主投票站的過程均由選舉事務處人

員及保安員隨車押運，並由一輛警車全程護送。當選票送抵主投票

站的儲物室並經投票站主任再次檢查後，隨即儲存在儲物室內的

鐵櫃，並立即上鎖。儲物室設有 24 小時閉路電視監控，各出入口

處均由兩名保安員 24 小時看守，至投票日當天由投票站主任開封

使用。在選舉完結後，選票（包括已點算的選票和未發出的選票）

會在警車的護送下送返選舉事務處的辦公室妥為保存。  

投票程序  

8 .18  根據法例，選舉委員會委員須在投票間內，採用選舉

事務處提供的「 」號印章填劃選票。選舉委員會委員在填劃選票

後，須將選票摺疊一次，令已填劃的一面向內，以遮蓋選擇，然後

將已對摺的選票放進已上鎖及加上封條的投票箱內。在主投票站

及每個投票間內的當眼位置皆有張貼投票程序簡介。  

為因 2019 冠狀病毒病接受本地隔離／檢疫措施影響而不能前往

主投票站投票的選舉委員會委員而設的特別投票安排  

8 .19  為供因下列情況而未能在投票日前往主投票站的選舉

委員會委員投票，選舉事務處在竹篙灣社區隔離設施設立投票站： 

( a )   身在社區隔離設施接受隔離；  

( b )  身在檢疫設施接受檢疫；  

( c )  正進行家居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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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從外地回港並正在指定地點（如檢疫酒店）接

受檢疫；及  

( e )  政府已透過公布「限制與檢測宣告」，指示其

須留在其處所並接受強制檢測，而及後選舉

委員會委員及／或其同住人士獲確認檢測結

果為陽性。  

受影響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可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至六日辦公時

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及五月七日上午九時直至五月八日上

午十時三十分致電選舉事務處的特設服務熱線作相關安排。選舉

事務處會就安排協調各相關部門並提供一條龍服務，包括安排抗

疫的士接載選舉委員會委員及安排入住竹篙灣社區隔離設施等。

投票結束後，竹篙灣投票站的選票經紫外光機消毒後，由投票站主

任把投票箱上鎖及加封，並在警務人員護送下把投票箱運往中央

點票站兼新聞中心，而候選人或其代理人亦可隨同投票站主任運

送投票箱。竹篙灣投票站的選票會與主投票站的選票混合後才進

行點算。  

為在囚、遭還押及拘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而設的特別投票安排  

8 .20  為供遭懲教署囚禁或還押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投票日

投票，選舉事務處原計劃在懲教署各懲教院所設立專用投票站。選

舉事務處在投票日前 3 星期開始，逢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及緊接投票日前的星期六在行政長官選舉專用網站上公布和更新

遭囚禁或還押在各懲教院所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供候選人參

考。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即投票日前一天），懲教署的懲教

院所內並沒有選舉委員會委員。因此，選舉事務處在投票日無需於

懲教院所設立專用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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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1  選舉事務處在跑馬地警署設立專用投票站，供任何在

投票日遭懲教署以外的執法機關還押或拘留並表示希望投票的選

舉委員會委員投票。由於執法機關可能在投票日任何時間拘捕屬

選舉委員會委員的人士，故該專用投票站的開放時間，與主投票站

相同。  

8 .22  專用投票站除規模較主投票站小外，其中一些投票所

用的物品基於保安理由須特別設計。  

8 .23  投票結束後，專用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把投票箱上

鎖及加封，並在警務人員護送下把投票箱運往中央點票站兼新聞

中心，而候選人或其代理人亦可隨同投票站主任運送投票箱。在是

次選舉中，並沒有選舉委員會委員在專用投票站內投票。  

 

第五節  —  點票安排  

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  

8 .24  投票結束後，各投票站投票箱會運往中央點票站兼新

聞中心點票。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設有點票區和新聞中心，作點

票及發布選舉結果之用。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內另設立指定範

圍供候選人、代理人和助選人員、選舉委員會委員、傳媒及公眾人

士使用，亦設有專用休息室供候選人使用。此外，選舉結果公告亦

會張貼在新聞中心的告示板。  

點票方式  

8 .25  選票以人手點算。由於是次選舉為無競逐的選舉，候

選人在單一輪投票中取得超過 750 張有效的 “支持 ”票，即在選舉

中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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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6  選舉主任在點票主任協助下，監督整個點票過程。選

舉主任亦須就問題選票（如有的話）的有效性作出裁決。  

 

第六節  —  應變措施  

8 .27  《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就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或點票的延遲或押後訂下條文。選舉事務

處訂定下列安排，以應付其他緊急事故：  

( a )  因水浸、停電或其他緊急事故，使投票站損失

相當多投票時間，而延長投票時間；  

( b )  在會展中心和選舉事務處辦公室存備額外選

票和投票箱等，應付緊急情況；  

( c )  在有關部門及機構協助下，在投票日密切監

察前往會展中心及附近地區的交通情況；  

( d )  要求會展中心提供後備電力，確保一旦電力

中斷仍能繼續進行投票和點票工作；  

( e )  設立兩個後勤補給站，為專用投票站和竹篙

灣投票站提供後勤支援；  

( f )  考慮到是次選舉的重要性及會展中心是一個

較適合設立主投票站及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

心的場地，因此若會展中心因無法預見的事

故不能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運作，投票或

點 票 工 作 將 延 遲 或 押 後 一 天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五月九日在會展中心繼續進行。惟考慮到會展

中心有可能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九日仍無法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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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選舉事務處因此在香港公園體育館設立

後備主投票站及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視

乎實際情況及需要，讓投票及點票工作可以

在投票日當天，或順延 7 天或 14 天在後備場

地進行；  

( g )  預訂車輛，在有需要時緊急接載選舉委員會

委員和工作人員前往會展中心，或運送投票

箱及接載選舉委員會委員和工作人員前往後

備場地；以及  

( h )  為公布實施任何緊急安排作好全面準備（包

括請選舉委員會委員提供其及／或其助理的

流動電話號碼及／或電郵地址，以便在有需

要時聯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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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行政長官選舉宣傳  

 

第一節  —  引言  

9 .1  行政長官選舉是香港的大事，備受各界關注。宣傳

對提高選舉透明度起重要作用。在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中，

選管會及相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宣傳各項相關事宜。傳媒亦廣

泛報道選舉消息。  

 

第二節  —  選管會和傳媒  

9 .2  為 提 高 透 明 度 和 加 強 宣 傳 ， 選 管 會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五月七日開放主投票站給傳媒參觀，讓他們一睹投票站內的佈置

情況，特別是為確保投票保密而採取的措施。其間選管會主席與

傳媒會面，講解投票程序和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投票站內須遵守的

規則。  

9 .3  投票日當天，選管會主席和兩位委員在投票開始前

巡視主投票站，然後會見傳媒並呼籲選舉委員會委員按照其所屬

選舉委員會界別的建議投票時段到達主投票站投票，和提醒他們

投票程序和需注意的事項。選舉結束後，選管會主席和委員舉行

記者會，總結整個選舉的情況。在投票日之前及當日，選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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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亦不時發出新聞稿，公布行政長官選舉於不同階段發生的各項

重要事情。  

9 .4  為提高行政長官選舉的透明度，多個媒體直播點票

過程。投票日當天有多項安排，方便記者報道選舉情況，包括闢

設專用通道及工作區。  

 

第三節  —  相關部門開展的宣傳活動  

9 .5  政府就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展開全面的宣傳計

劃，利用電台宣傳聲帶、報章廣告、港鐵站廣告、巴士站廣告及

海報等，向選舉委員會委員及市民進行宣傳。宣傳計劃得到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及政府新聞處協助。此外，是次選舉的宣傳活動亦

涵蓋了「愛國者治港」的理念，務求透過不同的渠道和形式讓市

民清 楚認識完 善選舉 制度的必 要性和 優越性， 進一步 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9 .6  政府新聞處協助設立行政長官選舉專用網站，提供

關於是次選舉的資料，以便公眾瀏覽。廉政公署亦設立廉潔選舉

專題網站，並透過法例簡介會、資料冊、宣傳單張和在報章刊登

專題文章等，向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支持者以及選舉委員會委

員宣傳法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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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日的統籌及支援  

 

第一節  —  聯合統籌中心及其他工作組  

10 .1  選舉事務處在會展中心設立聯合統籌中心（ “統籌中

心 ”） 。 統 籌 中 心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上 午 八 時 開 始 運 作 ， 直 至 候 選

人、選舉委員會委員及市民均離開主投票站及中央點票站兼新聞

中心後才停止運作。除選管會外，統籌中心的工作人員包括以下

各方 的代表： 政制及 內地事務 局、 保 安局、 選 舉事務 處、 運輸

署、香港警務處、廉政公署、消防處、政府新聞處、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及會展中心。  

10 .2  除統籌中心外，投票日尚設有多個工作組執行或統

理各項特定的工作和任務，包括迎賓及接待組、入場事務組、場

地保安組、場地後勤支援組（統理新聞中心、選舉委員會委員休

息區、候選人專用休息室、交通管理等）、中央點票組、資訊科

技支援組、電子選民登記冊支援組、電話查詢熱線組、傳媒關係

組、選舉主任辦事處支援組，以及位於選舉事務處海港中心辦事

處的行政支援組（處理市民透過電郵作出與選舉有關的查詢）。

此外，選舉事務處亦設立了數據資訊中心，負責接收投票站主任

就投票率提交的報告，選舉主任、投票站主任及投訴處理中心就

所收到的投訴提交的報告，以及核實點票結果。數據資訊中心亦

整合各類選舉數據，向公眾及相關部門發放有關資訊。選管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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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選舉主任、律政司、香港警務處、政府新聞

處、消防處、民眾安全服務隊、醫療輔助隊、投訴處理中心、資

訊科技管理組、行政長官當選人及選舉事務處的人員，均獲提供

獨立的房間，方便工作。  

 

第二節  —  投訴處理中心  

10 .3  由於主投票站和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均設於會展

中心，因此，投訴處理中心亦設於會展中心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

心內，以便處理收到的投訴。這安排確保可當場迅速處理投訴，

而選管會、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集中在同一場地，亦有助更

有效溝通。  

10 .4  投訴處理中心會接收和處理市民透過電話、傳真或

電郵就選舉提出的投訴。投訴處理中心由選管會秘書處的人員當

值，於投票時間內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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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行政長官選舉投票  

 

11 .1  主投票站及設於跑馬地警署的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

間為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設於竹篙灣社區隔離設施的

投票站的投票時間則為上午九時至上午十時三十分。  

11 .2  為了方便管理及作為保安管制措施，主投票站和中央

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外的範圍劃分為 16 個區域，各由一支特定的場

地保安隊伍負責，成員有政府人員、警務人員和會展中心的保安

人員。場地保安小組的成員配備對講機，以便與其他區域的人員

聯絡，從而盡早察覺任何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故，並迅速處

理。  

11 .3  如有選舉委員會委員忘記攜帶名牌（有關進入主投票

站安排請參閱第 8 .11 段），迎賓及接待組工作人員會陪同他們到

名牌補領柜枱，他們經核實身分後會獲發新名牌，而舊名牌會隨

即失效，以防止有人重複使用同一人的名牌。這項安排有效地識

別選舉委員會委員身分以便他們順利進入主投票站。  

11 .4  是次選舉的投票率極高。投票率在上午十時是 59 .62%

（即 871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已投票），至上午十一時則升至 96.24%

（即 1 406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已投票）。投票率在上述截算時間後

不久公布以供市民參考。至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投票結束時，在全

部的 1 461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中，共有 1 428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投

票，即佔選民人數的 97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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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行政長官選舉點票  

 

第一節  —  設置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  

12 .1  點票工作於會展中心三樓 3B 至 3E 號展覽廳的中央

點票站兼新聞中心進行。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設有點票區和新

聞中心，作點票及發布選舉結果之用。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內

另設 指定範圍 供候選 人、其代 理人和 助選人員 、選舉 委員 會委

員、傳媒以及公眾人士使用。為方便並非坐在點票區附近的人士

清楚觀看點票過程，場內安裝了大型屏幕及電視，直播整個點票

過程。此外，在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內設有會見傳媒區，供行

政長官當選人及選管會主席在選舉結果公布後會見傳媒之用。除

了行政長官當選人及傳媒外，行政長官當選人的助選人員亦可進

入會見傳媒區參與相關環節。  

12 .2  選舉事務處在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實施了一系列

保安 措施，以 確保點 票工作在 不受干 擾下順利 進行。 為維持秩

序，選舉事務處把場地規則分別展示於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場

內的不同地點，提醒在場觀看點票過程的人士，於場內展示與候

選人或選舉有關的宣傳物品即屬違法。候選人、其代理人和助選

人員、選舉委員會委員、傳媒及公眾人士在進入中央點票站兼新

聞中心前，均需通過保安檢查方可進入各指定專用區域。如發現

有潛在危險物品或所攜物品可能會影響點票過程、阻礙在場人士



106 
 

  

觀看點票、對在場人士造成滋擾或構成危險，保安員會要求把有

關物品先存放於物品寄存處。公眾人士及傳媒亦須佩戴指定手帶

以資識別。所有離開了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而欲重返會場的人

士，須再次通過有關保安檢查。  

 

第二節  —  點票安排  

12 .3  投票結束後，主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在警務人員護

送下，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以及選舉主任，把 5 個載有選

票的投票箱運送至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而設於跑馬地警署的

專用投票站和竹篙灣投票站 15的投票箱亦在相關投票站主任及警

務人員護送下運往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開啟。  

12 .4  點票在選舉主任監督下進行。候選人、選舉代理人

及監察點票代理人可在點票區的指定範圍觀察點票過程。點票程

序在所有投票站的投票箱送抵點票區後展開。選舉主任及兩名助

理選舉主任在點票枱上拆除投票箱的封條及開啟投票箱後，選管

會主席及委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及常任秘書長與選舉主任

一同倒出所有選票。  

12 .5  在核實專用投票站及竹篙灣投票站的選票數目後，

所有投票站的選票會先混和，以確保投票的保密性。點票助理員

隨後按照選舉委員會委員填劃的選擇，把有效的選票分別放入點

票枱上標示為“支持”及“不支持”的透明膠盒。過程中如發現

明顯無效的選票或問題選票，會交由助理點票主任放入點票枱上

                                                 
15 竹篙灣投票站的工作人員會先利用紫外光機把選票消毒，才把選票送往中央點票站

兼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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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透明膠盒。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法律）其後逐一檢

視及確認這些選票的分類。點票助理員完成點算有效的“支持”

及“不支持”票的數目後，再點算明顯無效及問題選票的數目。

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選票中並沒有問題選票；明顯無效的選票共

有 4 張，皆為未經填劃的選票，這 4 張明顯無效的選票均不予點

算。點票過程在所有在場人士見證下進行，並經傳媒透過電視或

網上平台直播。  

12 .6  點票工作於上午十一時五十七分展開，在下午十二

時二十分完成，共用了二十三分鐘，過程十分暢順。  

 

第三節  —  點票結果  

12 .7  在點票結束時，點票人員根據候選人所取得的有效

“支持”及“不支持”票的數目，及無效選票數目的總和，與主

投票站的選票結算表比較，以核實主投票站的選票數目。選票數

目經核實後，選舉主任告知候選人及其代理人下列點票結果：  

唯一候選人  有效“支持”票的數目  

李家超先生  1  416  

12 .8  候選人沒有提出重新點票的要求，選舉主任於下午

十二時二十八分宣布選舉結果。由於李家超先生取得超過 750 張

有效的“支持”票（即 1  416 票），選舉主任宣布李家超先生當

選第 六任行政 長官。 選舉結果 已於 二 零二二年 五月八 日 刊登憲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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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  有關是次選舉各類選票（包括有效及無效選票）的

分項數字，載於附錄十。  

12 .10  選舉主任在完成點票程序及宣布選舉結果後，隨即

將所 有選票分 別包裹 和密封。 已密封 的選票包 裹及有 關選舉文

件，已依據法例送交總選舉事務主任妥為保存。  

 

第四節  —  選管會巡視  

12 .11  一如其他選舉，選管會主席及委員會到主投票站和

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巡視，觀察投票和點票過程。在投票開始

前，選管會主席及委員於上午約七時三十分抵達主投票站巡視，

以確保投票的準備工作妥當，然後會見傳媒。選管會主席及委員

於上午九時正再次返回主投票站觀看投票開始進行。  

12 .12  選舉結束後，在行政長官當選人會見傳媒後，選管

會主席及委員於下午約一時四十五分在中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會

見傳 媒區與傳 媒會面 。 選管會 主席表 示滿意是 次選舉 是按照法

律，在公正、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並感謝有關各方共同努

力，令選舉投票和點票過程得以順利完成。  



 

 

 

 

第四部分 

 

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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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投訴  

 

第一節  —  簡介  

13 .1  設置處理投訴機制是選管會為確保選舉制度公正廉潔

而採取的方法之一。從一些投訴或能反映出選舉安排上某些不足

的地方，有助選管會在日後的選舉作出更好的安排。  

13 .2  投訴機制也可讓各候選人互相監察，並可令他們更加

了解選舉法例及選舉指引的要求。選管會一向致力公平及有效率

地處理所接獲的投訴。  

 

第二節  —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13 .3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處 理 投 訴 期 由      

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提名期開始當天起，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

日（即投票日後 45 天）止。在處理投訴期內，一共有 5 個單位處

理投訴，包括：選管會、選舉主任、香港警務處、廉政公署，以及

投票站主任（只於投票日當天履行職務）。這些單位按照投訴的性

質各有專責範圍：  

 ( a )  選管會負責處理一般並不涉及任何刑事責任

的法律條文所規管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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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選舉主任獲選管會授權處理一些性質較簡單

的投訴（例如有關展示選舉廣告、進行競選活

動的爭執、使用揚聲器等個案）；  

 ( c )  香港警務處負責處理可能涉及刑事罪行的投

訴，例如違反《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及

刑事毀壞選舉廣告的個案等；  

(d )  廉政公署負責處理涉及可能違反《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及《廉政公署條例》（第 204 章）的

個案；以及  

( e )  投票站主任則處理於投票日在投票站收到的

投訴，並對須即時處理的個案採取行動，例如

在投票站內出現的違規活動等。  

投訴人可向上述任何一方提出投訴，案件會轉介至有關機關處理。 

13 .4  選管會秘書處擔當統籌角色，負責整理來自其他單位

有關投訴的統計資料，並在處理投訴期內向選管會提交綜合報告。 

13 .5  處理投訴期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結束，上述 5 個

單位直接從公眾人士接獲共 29 宗投訴，詳情如下：  

處理投訴單位  
從公眾人士直接  

接獲的投訴  

選管會  15 宗   
選舉主任  5 宗   
香港警務處  2 宗   
廉政公署  3 宗   

 

 

投票站主任  4 宗   
   總數：  29 宗   



111 
 

13 .6  大部分投訴關乎選舉廣告（ 14 宗），以及提名及候選

資格（ 4 宗）。各單位在處理投訴期收到的投訴分項數字和性質載

於附錄十一 (A)至 (B)，而這些投訴個案的調查結果分類分別載於  

附錄十二 (A)至 (D)。  

 

第三節  —  行政長官選舉  

13 .7  因應第六任行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日由二零二二年三月

二十七日押後至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舉行（詳情見上文第 1 .3 段），

是次行政長官選舉共設兩個處理投訴期。就已中止的選舉而言，有

關處 理投訴期 由二零 二二年一 月十七 日至二零 二二 年 四月九日

（即中止日期後 45 天）；而就經押後的選舉而言，有關處理投訴

期由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即投票

日後 45 天）。選管會直接處理所有收到屬其職權範圍內的投訴，

並委任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為法律顧問，在有需要時提

供法律意見。廉政公署和香港警務處亦與選管會合作，分別按本身

的職責範圍協助處理投訴。選舉主任則處理於投票日在主投票站

收到的投訴，並獲選管會授權對須即時處理的個案採取行動，例如

在投票站內、禁止拉票區或禁止逗留區的範圍進行違規活動。  

13 .8  就已中止的選舉而言，各投訴處理單位在處理投訴期

內沒有收到任何投訴。而就經押後的選舉而言，在處理投訴期內，

選管會和香港警務處直接從公眾人士接獲共 20 宗投訴。在選管會

收到的 13 宗投訴當中， 6 宗與選舉廣告有關。所有這些投訴個案

的分項細目載於附錄十三 (A)至 (B)，而有關投訴個案的調查結果分

類分別載於附錄十四 (A)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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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檢討及建議  

第一節  —  概要  

14 .1  本報告涵蓋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及二零二一年選

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選管會認為兩場選舉均在公平、公開

及誠實的情況下進行。汲取了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

般選舉的運作經驗及實施了選管會在上述選舉後提出的有關改善

措施 16，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十分暢順地完成。按照一貫的做

法，選管會就各項選舉程序及安排進行全面檢討，以期日後的選舉

安排更臻完善。下文載述選管會的檢討結果和相關建議。  

 

第二節  —  檢討及建議  

(A)  候選人網上簡介會  

14 .2  按 照 一 貫 的 做 法 ， 選 管 會 在 每 次 選 舉 都 會 為 所 有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舉 行 簡 介 會 ， 目 的 除 了 向 各 候 選 人 講 解 關 於 選 舉

的 重 要 事 項 ， 及 提 醒 候 選 人 須 注 意 相 關 選 舉 法 例 及 指 引 的 主 要 規

定 外，選 舉 主 任 亦 會 進 行 抽 籤，決 定 候 選 人 姓 名 在 選 票 上 的 排 列 次

序 ， 以 及 候 選 人 獲 分 配 展 示 選 舉 廣 告 的 指 定 位 置 。  

                                           

16 詳情請參閱選管會於 二零二一 年十 月 二十二 日發表的 《二 零 二 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 一 般選舉投票站出現排隊人龍以及點票時間過長調查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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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 考 慮 到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疫 情 ， 為 保 持 社 交 距 離 ， 選 管 會 將 選 舉 主 任 進

行 的 抽 籤 環 節 及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分 開 在 兩 日 舉 行 。 抽 籤 環 節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會 議 中 心 舉 行 ， 而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則 於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在 網 上 進 行。至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基 於 對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防 控 考 慮 ，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舉 行 的

候 選 人 簡 介 會，同 樣 地 在 網 上 進 行。在 上 述 兩 次 選 舉，選 舉 事 務 處

均 透 過 電 郵 向 候 選 人 及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 競 選 團 隊 發 送 參 與 簡 介 會

的 邀 請。候 選 人 及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 競 選 團 隊 成 功 登 記 後，會 獲 發 登

入 候 選 人 網 上 簡 介 會 的 詳 情 和 注 意 事 項 。  

14 .4  上 述 兩 次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網 上 簡 介 會 ， 除 了 由 選 管 會 主

席 講 解 選 舉 的 重 要 事 項 外 ， 廉 政 公 署 和 香 港 郵 政 的 代 表 亦 分 別 講

解 有 關《 選 舉（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條 例 》的 內 容，以 及 免 費 投 寄 選

舉 郵 件 的 安 排 及 相 關 要 求。此 外，簡 介 會 設 有 答 問 環 節，候 選 人 及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 競 選 團 隊 可 透 過 網 上 提 交 問 題 ， 由 講 者 或 列 席 的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或 律 政 司 代 表 即 場 解 答 。 兩 次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網 上

簡 介 會 同 時 在 電 視 及 互 聯 網 進 行 直 播，供 市 民 觀 看。簡 介 會 上 提 供

的 資 料 亦 上 載 至 相 關 選 舉 專 用 網 站 ， 供 候 選 人 及 市 民 參 閱 。  

14 .5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可 以 加 深 候 選 人 及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 競 選 團 隊 對 選 舉 相 關 法 例 、 選 管 會 發 出 的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內 的 規 定 ， 以 及 在 進 行 競 選 活 動 時 應 注 意 的 重 要 事 項 的 認

識，因 此 簡 介 會 應 在 日 後 的 選 舉 繼 續 舉 辦。考 慮 到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網

上 簡 介 會 均 運 作 暢 順 ， 候 選 人 網 上 簡 介 會 除 可 便 利 候 選 人 及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 競 選 團 隊 在 其 認 為 方 便 的 地 點 透 過 互 聯 網 參 與 外 ， 亦

讓 市 民 可 以 實 時 觀 看 簡 介 會。此 外，在 網 上 舉 行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亦 讓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選 擇 場 地 方 面 有 更 多 選 擇 及 更 具 彈 性。因 此，選 管 會



115 

 

認 為 日 後 即 使 在 疫 情 消 退 後 ， 亦 可 將 網 上 形 式 舉 行 候 選 人 簡 介 會

作 為 一 個 選 項 。  

(B)  「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的選舉安排  

14 .6  為 減 低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在 選 舉 中 傳 播 的 風 險，選 舉 事

務 處 在 徵 詢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意 見 後 ，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推 行 下 列 多 項 防 疫

措 施 ：  

( a )  所 有 投 票 站 ／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必 須 佩 戴 外 科

口 罩 及 ／ 或 其 他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建 議 的 防 護 裝

備，有 發 燒 或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或 報 稱 突 然 喪

失 味 覺 ／ 嗅 覺 的 工 作 人 員 不 得 執 行 選 舉 職

務 ；  

( b )  在 進 入 投 票 站 前，投 票 人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候 選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必 須 正 確 地 戴 上 自 備 的 外

科 口 罩 及 接 受 體 溫 檢 測 。 他 們 須 使 用 消 毒 潔

手 液 清 潔 雙 手 及 遵 守 社 交 距 離 措 施 ；  

( c )  在 發 票 柜 枱 豎 立 透 明 防 護 擋 板 ， 以 分 隔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及 投 票 人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  

( d )  投 票 站 配 備 電 子 測 溫 計 以 識 別 有 發 燒 徵 狀 的

投 票 人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 候 選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  

( e )  有 發 燒 或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 或 報 稱 突 然 喪 失

味 覺 ／ 嗅 覺 的 投 票 人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將 被

引 領 到 投 票 站 內 的 特 別 投 票 間 投 票 。 有 關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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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間 設 置 一 部 空 氣 淨 化 器 ， 並 在 投 票 人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每 次 使 用 後 均 會 進 行 消 毒 ；  

( f )  有 發 燒 或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 或 報 稱 突 然 喪 失

味 覺 ／ 嗅 覺 的 候 選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不 可 進 入 投

票 站 ／ 點 票 站 ， 惟 候 選 人 可 委 派 其 他 無 這 些

徵 狀 的 代 理 人 觀 察 投 票 或 點 票 ；  

( g )  安 心 出 行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 i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現 行 選 舉 法 例 並 沒 有 要 求 投 票 人 在 進 入 投 票

站 時 須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流 動 應 用 程 式，亦 無

選 舉 法 例 列 明 因 為 不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便 不 能 進 入 投 票 站 投 票 。 考 慮 到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前 本 港 疫 情 的 實 際

狀 況，加 上 投 票 人 只 於 投 票 站 內 作 短 暫 停 留，

並 須 遵 守 社 交 距 離 、 佩 戴 口 罩 及 不 能 互 相 溝

通 等 要 求，在 投 票 權 和 防 疫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下，

選 舉 事 務 處 並 未 要 求 投 票 人 在 進 入 投 票 站 投

票 時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或 其 他 替

代 措 施 ；  

( i i )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至 於 在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前 ， 由 於 本 地 疫 情 較 為

嚴 重 及 因 應「 疫 苗 通 行 證 」已 經 實 施，選 舉 事

務 處 鼓 勵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進 入 主 投 票 站 時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和 符 合「 疫 苗 通

行 證 」要 求。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會 展 中 心 內 通 往 主

投 票 站 的 通 道 貼 出 主 投 票 站 的「 安 心 出 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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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碼。然 而，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是 否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或 是 否 符 合「 疫 苗 通 行 證 」要 求，並 不

會 影 響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進 入 主 投 票 站 行 使 其

投 票 權 ；  

( h )  由 於 不 涉 及 投 票 權 的 考 慮 ， 所 有 進 入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的 人 士 必 須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掃 描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的

二 維 碼。 12 歲 以 下 和 65 歲 或 以 上 的 人 士，以

及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有 困 難 的 殘

疾 人 士 ， 在 進 場 時 可 獲 豁 免 使 用「 安 心 出 行 」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 惟 他 們 必 須 填 寫 表 格 登 記 其

姓 名、身 分 證 明 文 件 首 4 位 數 字 或 字 母、聯 絡

電 話 和 到 訪 日 期 及 時 間 ， 並 須 於 登 記 時 按 在

場 工 作 人 員 要 求 出 示 相 關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 以

作 核 實。另 外，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因 應「 疫 苗 通 行 證 」的 實 施，所 有 進 入 或 身 處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的 人 士 須 符 合 「 疫 苗

通 行 證 」的 要 求（ 持 有 指 明 醫 學 豁 免 證 明 書 人

士 或 其 他 豁 免 人 士 除 外 ） ；  

( i )  所 有 進 入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的 人 士 須 正

確 佩 戴 口 罩 及 接 受 體 溫 檢 測，有 發 燒 徵 狀、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或 報 稱 突 然 喪 失 味 覺 ／ 嗅 覺 的

人 士 不 准 進 入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  

( j )  一 如 以 往 ，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內 劃 分 了

候 選 人 及 其 代 理 人、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只 適 用

於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傳 媒 及 公 眾 人 士 區 域，有

關 人 士 只 可 進 入 其 相 應 區 域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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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中 心 並 設 有 指 定 路 線 分 別 供 候 選 人 及 其 代

理 人、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傳 媒、以 及 公 眾 人 士

使 用 。 由 於 在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內 亦 需

實 施 社 交 距 離 措 施 以 減 低 疫 情 傳 播 風 險 ， 各

區 域 均 設 有 可 容 納 的 入 場 人 數 的 適 當 上 限 ；  

( k )  設 立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 讓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當 天 正 接 受 隔 離 ／ 檢 疫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投 票 。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的 所 有 選 票 在 運 往

中 央 點 票 站 前 都 必 須 經 過 紫 外 光 機 消 毒 ； 以

及  

( l )  增 設 了 投 票 站 事 務 員（ 衞 生 ）職 位，專 注 負 責

在 投 票 站 內 進 行 清 潔 及 消 毒 的 工 作 。  

14 .7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上 述 防 疫 措 施 有 助 減 低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在 上 述 兩 場 選 舉 中 散 播 的 風 險 ， 讓 選 舉 最 終 能 在 疫 情 中 順 利

完 成。選 管 會 建 議 如 在 日 後 的 選 舉 遇 上 疫 情，選 舉 事 務 處 須 因 應 有

關 疫 情 及 政 府 針 對 該 疫 情 的 防 疫 政 策 及 措 施 ， 與 醫 務 衞 生 局 和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等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 為 選 舉 制 訂 有 效 的 預 防 措 施 。  

(C)  處理經指定團體提名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表格  

14 .8  《 2021 年 完 善 選 舉 制 度 （ 綜 合 修 訂 ） 條 例 》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刊 憲 生 效，根 據 新 修 訂 的 選 舉 法 例，選 舉

委 員 會 由 1  500 名 委 員 組 成，而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由 3 種 方 式 產 生，

分 別 是 登 記 為 當 然 委 員 、 由 界 別 分 組 內 的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產 生 的 委

員 、 及 由 界 別 分 組 內 的 合 資 格 團 體 投 票 人 或 個 人 投 票 人 經 選 舉 投

票 產 生 的 委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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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9  在 完 善 選 舉 制 度 下 ， 有 7 個 界 別 分 組 共 156 個 席 位 由

界 別 分 組 內 的 相 關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產 生 ， 包 括 宗 教 界 界 別 分 組 及 內

地 港 人 團 體 的 代 表 界 別 分 組 的 全 數 委 員，及 科 技 創 新 界、會 計 界、

法 律 界、體 育 演 藝 文 化 及 出 版 界 和 中 醫 界 界 別 分 組 的 部 分 委 員。就

指 定 團 體 的 提 名 事 宜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提 名 期 前 收 集 各 指 定 團 體 的

聯 絡 方 法 後，由 選 舉 主 任 於 提 名 期 前 約 兩 星 期，發 信 通 知 各 指 定 團

體 相 關 安 排 及 須 注 意 的 事 項，並 提 供 相 關 提 名 表 格 予 各 指 定 團 體。 

14 .10  是 次 選 舉 是 按 新 修 訂 的 選 舉 法 例 舉 行 ， 新 增 的 內 地 港

人 團 體 的 代 表 界 別 分 組 ， 其 27 個 席 位 分 別 由 27 個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產 生。由 於 部 分 指 定 團 體 的 負 責 人 身 處 內 地，較 難 隨 時 就 新 修 訂 選

舉 法 例 下 的 提 名 事 宜 聯 絡 選 舉 事 務 處 作 出 查 詢 ， 因 此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提 名 期 前 約 兩 星 期 ， 指 派 專 責 提 名 事 宜 的 職 員 聯 絡 有 關 團 體 的

負 責 人，向 他 們 詳 細 講 解 提 名 的 程 序、填 寫 提 名 表 格 時 須 注 意 的 事

項 ， 以 及 有 關 團 體 必 須 於 提 名 期 內 將 填 妥 的 提 名 表 格 於 憲 報 公 告

列 明 的 地 點 送 交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主 任 的 要 求。此 外，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提 醒 指 定 團 體 的 負 責 人 盡 可 能 於 提 名 期 內 留 在 香 港 ， 並 於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盡 早 呈 交 提 名 表 格 ， 以 便 如 發 現 提 名 表 格 上 有 錯 漏 時

可 及 時 於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作 出 更 正 。  

14 .11  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在 是 次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中 需 協 助 相 關 選 舉 主 任 在 為 期 7 天 的 提 名 期 內 處 理 超 過 1  000 份

提 名 表 格 ， 而 由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產 生 的 委 員 及 由 選 舉 產 生 的 委 員 所

用 的 提 名 表 格 的 格 式 及 提 名 程 序 均 不 同 ， 為 提 升 處 理 提 名 事 宜 的

效 率 及 避 免 因 在 選 舉 主 任 個 別 的 辦 事 處 接 收 兩 種 類 別 的 提 名 表 格

而 可 能 引 起 的 混 亂 情 況 ，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是 次 選 舉 安 排 位 於 觀 塘 的

辦 事 處 集 中 接 收 由 指 定 團 體 呈 交 予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選 舉 主 任 的 提

名 表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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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  此 外 ， 就 經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產 生 的 委 員 議 席 ， 資 審 會 亦

負 責 審 查 並 確 認 獲 提 名 人 的 資 格 。 如 某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的 人 數 超 逾

該 團 體 的 獲 配 席 位 數 目 ， 該 團 體 須 示 明 哪 些 獲 提 名 人 獲 優 先 挑 選

以 填 補 獲 配 席 位 數 目 及 將 所 餘 獲 提 名 人 按 優 先 次 序 排 列 。 如 該 團

體 沒 有 示 明 獲 提 名 人 的 排 列 優 次 ， 則 選 舉 主 任 會 以 抽 籤 方 式 決 定

由 該 團 體 的 獲 提 名 人 補 足 該 獲 配 席 位 數 目 的 優 先 次 序 。 資 審 會 會

按 照 該 指 定 團 體 提 供 的 優 先 次 序 ， 或 由 選 舉 主 任 以 抽 籤 方 式 決 定

的 優 先 次 序，順 序 考 慮 各 獲 提 名 人 是 否 獲 有 效 提 名，直 至 該 團 體 的

獲 配 席 位 皆 已 填 補 。  

14 .13  建議︰選 管 會 認 同 如 在 同 一 辦 事 處 接 收 從 不 同 方 式 產

生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提 名 表 格，因 涉 及 的 工 作 程 序 不 盡 相 同，有 可

能 會 引 起 混 亂 的 情 況 。 例 如 候 選 人 提 名 表 格 必 須 由 相 關 候 選 人 親

自 提 交 並 須 繳 付 選 舉 按 金 ， 而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表 格 則 須 由 相 關 團 體

為 此 目 的 而 授 權 的 人 代 表 該 團 體 簽 署 ， 但 不 須 繳 付 選 舉 按 金 ； 此

外 ， 候 選 人 提 名 表 格 須 由 最 少 5 名 有 關 界 別 分 組 的 投 票 人 簽 署 表

示 同 意 提 名，而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表 格 則 沒 有 上 述 要 求。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是 次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中 ， 指 定 了 不 同 的 辦 事 處 以 集

中 接 收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表 格 的 安 排，可 妥 善 地 運 用 資 源，讓 熟 悉 處 理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表 格 的 工 作 人 員 更 有 效 率 地 處 理 有 關 提 名 事 宜 ， 減

低 呈 交 提 名 表 格 的 人 士 的 等 候 時 間 。 選 管 會 認 為 應 在 日 後 的 選 舉

中 繼 續 採 用 上 述 安 排。另 外，在 提 名 期 前 就 提 名 事 宜 預 先 發 信 及 聯

絡 指 定 團 體 的 安 排 ， 有 助 加 深 有 關 團 體 對 提 名 程 序 的 了 解 及 使 到

接 收 提 名 表 格 的 過 程 更 為 順 暢 ， 因 此 亦 應 繼 續 採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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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  

14 .14  二 零 二 一 年 以 前 舉 辦 的 各 公 共 選 舉 ， 發 票 柜 枱 的 工 作

人 員 均 使 用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印 刷 本 派 發 選 票 。 投 票 站 主 任 會 視 乎

其 投 票 站 的 選 民 人 數 及 發 票 柜 枱 數 目 ， 按 選 民 身 分 證 號 碼 的 英 文

字 頭 分 拆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印 刷 本 ， 並 將 有 關 部 份 分 發 予 各 發 票 柜

枱，而 選 民 必 須 根 據 其 身 分 證 號 碼 的 英 文 字 頭，到 指 定 發 票 柜 枱 而

非 到 任 何 一 張 發 票 柜 枱 領 取 選 票。這 個 安 排 下，可 能 出 現 某 些 發 票

柜 枱 在 繁 忙 時 間 無 人 使 用 的 情 況，令 發 票 程 序 欠 靈 活 性 及 效 率。為

提 升 有 關 發 票 程 序 的 效 率 和 準 確 性 ， 選 舉 事 務 處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開 始 使 用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發 出 選

票 。  

(一 )  進 一 步 優 化 系 統  

14 .15  ( i )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中 ， 系 統

的 時 鐘 問 題 令 發 出 選 票 予 投 票 人 的 統 計 出 現 了 差 異 。

當 時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承 辦 商 已 將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雲 端 伺 服 器 的 時 鐘 調 校 至 與 香 港 天 文 台 的 時 鐘 同

步 ， 但 卻 沒 有 同 步 校 正 裝 有 該 系 統 應 用 程 式 的 平 板 電

腦 的 內 置 時 鐘，故 平板電腦的內置時鐘比 天 文 台 的 時 鐘

慢 了 約 兩 分 鐘 。 這 個 時 間 差 異 問 題 導 致 一 個 投 票 站 在

讀 取 平 板 電 腦 由 投 票 日 上 午 九 時 開 始 發 出 選 票 予 投 票

人 的 統 計 數 字 時 ， 比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所 記 錄 的 總

數 少 了 兩 票 。 詳 情 可 參 閱 選 管 會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發 表 的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以 及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調 查 報

告 》 第 3.8至 3 .1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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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汲 取 了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運

作 經 驗 ， 選 舉 事 務 處 與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承 辦 商 跟

進 ，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前 更新程 式 ， 修 正

了 系 統 上 的 相 關 問 題 ， 使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在 該 選

舉 中 運 作 整 體 上 暢 順 。  

(ii i)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選 舉 事 務 處 總 結 了 上 述 兩 次 選 舉 的 運 作 經 驗 ， 於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中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

出選票的過程非常暢順，效果令人滿意。  

14 .16  另 外 ， 除 了 私 隱 影 響 評 估 、 保 安 風 險 評 估 及 審 計 、 獨

立 測 試 服 務 、 電 腦 審 計 以 及 由 資 訊 科 技 業 界 的 專 業 人 士 所 組 成 的

技 術 諮 詢 委 員 會，就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運 作 的 穩 定 性、效 率 及 質

素 等 各 方 面 作 出 評 估、監 測 及 優 化 建 議 的 既 有 做 法 外，選 舉 事 務 處

亦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開 始 向 香 港 警 務 處 網 絡 安 全 及 科

技 罪 案 調 查 科 尋 求 專 業 意 見 ， 並 在 籌 備 至 舉 行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整 個 過 程 中，得 到 他 們 的 全 力 協 助，與 選 舉 事 務 處 合 作 制

定 一 份 網 絡 安 全 清 單 ， 全 面 檢 視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網 絡 安 全

措 施，進 一 步 加 強 風 險 管 理，包 括 在 投 票 日 之 前 和 期 間 密切監控系

統 網 絡 ， 防 止 潛 在 的 網 絡 攻 擊 以 確 保 選 舉 順 利 完 成 。  

14 .17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根 據 最 近 3 場 公 共 選

舉（ 即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及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所 得 的 經 驗，在 下 次 選 舉

周 期 前 進 一 步 優 化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功 能 的 工 作 ， 為 未 來 選 舉

做 好 準 備。有 關 優 化 系 統 的 工 作 應 包 括： ( a )提 升 系 統 的 統 計 功 能，

以 收 集、整 理 及 提 供 不 同 類 型 的 選 舉 數 據，讓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於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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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結 束 後 可 利 用 系 統 功 能 把 已 收 集 的 數 據 編 製 成 不 同 的 選 舉 表

格，以 取 代 部 分 現 時 仍 由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人 手 填 寫 的 選 舉 表 格，減

省 有 關 工 序 及 避 免 因 人 手 填 寫 而 出 現 的 錯 誤 ； 及 (b )根 據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的 實 際 運 作 體 驗，改 善 使 用 者 界 面，務 求 令 系 統 更 易 於 使 用

及 操 作 。  

14 .18  此 外 ，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 選 民 最 多 可 以

獲 發 4 張 選 票 ， 分 別 是 作 為 地 方 選 區 選 民 的 選 票 ， 作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選 民 的 選 票，以 及 作 為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及 獲 授 權 代 表 的 選 票。

選 管 會 認 為 如 發 票 柜 枱 工 作 人 員 在 以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發 出 選

票 予 有 關 選 民 時 ， 可 透 過 發 票 時 的 裝 置 掃 描 選 票 上 印 有 的 有 關 選

區 ／ 界 別 的 名 稱 或 代 號，以 核 實 準 備 發 出 的 選 票 的 數 目 及 類 別，有

助 提 高 發 出 選 票 的 準 確 性 ， 因 此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就 上 述 方 案 進 行

可 行 性 研 究 。  

14 .19  在 上 述 3場 選 舉 中 ，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得 以 順 利 實

施 ， 有 賴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的 鼎 力 支 持 。 從 系 統 的 初 期 構

思、設 計 及 開 發，以 至 在 3場 選 舉 中 的 應 用，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均 向 選 管 會 及 選 舉 事 務 處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意 見 。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亦 協 助 成 立 系 統 的 技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 以 引 進 業 界 的 意

見，並 同 時 派 代 表 參 與 所 有 技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會 議，多 角 度 地 加 強

監 察 系 統 的 運 作 及 技 術 表 現 。 另 外 ， 鑒 於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中 首 次 大 規 模 實 施 ， 為 確 保 系 統 可 在

接 近 600 個 投 票 站 中 順 利 使 用 ，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更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下 旬 開 始 ， 特 別 調 配 了 一 位 資 訊 科 技 署 助 理 署

長，擔 任 系 統 的 項 目 總 監，協 助 選 管 會 監 察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中 有 關 系 統 的 準 備 工 作 ， 並 就 技 術 上 的 問 題 提 出 切 實 可 行

的 建 議 措 施 。 選 管 會 向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的 全 力 協 助 致 以

衷 心 謝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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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  此 外 ，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技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就 當 中 涉

及 的 系 統 設 計 及 功 能、安 全 及 穩 定 性，以 至 員 工 培 訓 等 各 方 面 皆 提

出 了 切 實 可 行 的 建 議，使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在 3 場 選 舉 中 能 夠 順

利 運 作。選 管 會 感 謝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技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3 位 成 員

即 召 集 人 李 惠 光 工 程 師（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副 校 長（ 行 政 ）及 香 港 應 用

科 技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局 主 席 ） ，以 及 兩 名 成 員 孫 淑 貞 工 程 師

（ 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企 業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和 黃 家 偉 先 生（ 香 港

互 聯 網 註 冊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行 政 總 裁 ）的 監督及意見，並 建 議 在 日 後

的 公 共 選 舉 中 繼 續 成 立 技 術 諮 詢 委 員 會 ， 就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為 選 管 會 及 選 舉 事 務 處 提 供 寶 貴 的 專 業 意 見 。  

14 .21  選 管 會 同 時 亦 感 謝 香 港 警 務 處 網 絡 安 全 及 科 技 罪 案 調

查 科 在 網 絡 安 全 方 面 給 予 的 支 援 ， 並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日 後 選 舉

的 網 絡 保 安 事 宜 繼 續 徵 詢 他 們 的 專 業 意 見 ， 以 確 保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及 其 他 有 關 選 舉 的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的 網 絡 安 全 措 施 能 應 付 網

絡 保 安 挑 戰 。  

(二 )  網 絡 連 線 及 裝 置  

14 .22  就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及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所 需 的 網 絡 服 務 ， 選 舉 事 務 處 聘 請 了 網 絡

供 應 商 安 裝 本 地 網 絡，當 中 包 括 為 每 個 投 票 站 提 供、運 送 及 安 裝 網

絡 設 備 ， 在 投 票 站 現 場 為 各 發 票 柜 枱 鋪 設 網 線 並 正 確 連 接 至 網 絡

交 換 器，將 之 前 預 先 安 裝 好 的 寬 頻 線 連 接 至 路 由 器，以 及 在 本 地 網

絡 安 裝 完 成 後 依 照 程 序 進 行 檢 查 和 測 試 所 有 網 絡 設 備 、 寬 頻 及 網

線 是 否 已 經 安 裝 連 接 妥 當 並 且 能 夠 正 常 運 作 。 至 於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其 他 硬 件 設 備，例 如 平 板 電 腦，則 主 要 由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在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資 訊 科 技 ）或 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的 指 示 及 協 助 下

設 置 。  



125 

 

14 .23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中 ， 在 佈

置 日（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即 投 票 日 的 前 一 天 ）接 收 場 地 後，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安 裝 和 測 試 工 作 在 當 天 即 日 完 成 。  

14 .24  汲 取 了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一 般 投 票 站 的 網 絡

安 裝 工 作 的 經 驗，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選 舉 事 務 處 提 早 於

選 舉 日 前 一 星 期（ 即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一 日 ）接 收 主 投 票 站 場 地 以 進

行 佈 置 ， 並 在 兩 日 內 完 成 安 裝 本 地 網 絡 及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設 備，讓 主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在 選 舉 前 有 足 夠 時 間 可 以 測 試 系 統，及

在 投 票 站 已 完 成 所 有 佈 置 且 不 受 系 統 及 網 絡 安 裝 工 作 影 響 的 情 況

下 ， 進 行 各 種 不 同 的 演 練 。  

14 .25  建議：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經 驗 反 映 了 提 早 進 行 系 統

設 置 及 安 裝 的 重 要 性，除 了 可 以 確 保 有 足 夠 時 間 進 行 測 試 外，亦 令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於 選 舉 前 可 以 專 心 進 行 演 練 ， 無 需 擔 心 系 統 設 置

的 進 度。因 此，選 管 會 建 議 在 日 後 選 舉 中，應 在 情 況 許 可 下 盡 量 適

當 地 延 長 佈 置 日 數，提 早 接 收 投 票 站 場 地，並 預 留 足 夠 日 數 進 行 佈

置 及 安 裝 本 地 網 絡。同 時，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考 慮 招 募 政 府 內

部 員 工 ， 包 括 透 過 由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中 央 管 理 的 定 期 合

約 聘 用 資 訊 科 技 合 約 員 工，支 援 日 後 選 舉 中 的 資 訊 科 技 措 施，以 確

保 服 務 的 穩 定 性 和 質 素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應 研 究 簡 化 系 統 及 網 絡 的

安 裝 程 序，使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在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資 訊 科 技 ）的 指

示 下，亦 可 以 協 助 網 絡 服 務 及 系 統 的 設 置 工 作，避 免 對 外 部 技 術 人

員 過 份 依 賴，從 而 減 低 因 安 裝 網 絡 而 影 響 選 舉 籌 備 工 作 的 可 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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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 資 訊 科 技 ） 及 支 援 小 組  

14 .26  為 了 加 強 在 投 票 站 內 對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技 術 支

援 ， 選 舉 事 務 處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開 始 增 設

了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資 訊 科 技 ）的 新 職 位，並 招 募 系 統 分 析 ／ 程 序

編 製 主 任 職 系 的 同 事 出 任 上 述 職 位 。  

14 .27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中 ， 5 個 一 般

投 票 站 分 別 有 一 名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 資 訊 科 技 ） 駐 場 ； 而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 選 舉 事 務 處 就 設 有 7 6張 發 票 柜 枱 的

主 投 票 站 共 招 募 了 10名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資 訊 科 技 ），他 們 主 要 為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運 作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 以 確 保 系 統 設 置 及 運 作

正 常 。  

14 .28  另 外 ， 為 了 加 強 對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 資 訊 科 技 ） 的 支

援，選 舉 事 務 處 在 選 舉 期 間 成 立 了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支 援 小 組，該 小

組 由 專 責 系 統 開 發 及 應 用 支 援 的 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所 組 成 。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中 ， 該 支 援 小 組 的 同 事 輪 流

到 各 投 票 站 提 供 協 助，除 確 保 系 統 正 確 設 置 及 順 利 運 作，亦 加 強 投

票 站 處 理 系 統 相 關 的 突 發 事 件 的 能 力 ；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該 支 援 小 組 的 同 事 更 全 程 協 助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資 訊 科 技 ）

定 時 進 行 系 統 檢 查 和 更 換 有 問 題 硬 件 等 工 作 ， 為 該 場 選 舉 提 供 更

強 及更 全 面 的 系 統 支 援 。  

14 .29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 從 上 述 兩 場 選 舉 的 經 驗 中 可 見 ，

安 排 足 夠 數 量 的 技 術 人 員 在 投 票 站 內 負 責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技 術 支 援 是 確 保 該 系 統 運 作 暢 順 的 一 大 關 鍵。因 此，選 管 會 建 議 在

日 後 的 大 規 模 選 舉 中，應 該 參 考 這 兩 場 選 舉 的 做 法，根 據 發 票 柜 枱

數 目 等 考 慮 因 素 ， 按 需 要 為 每 個 投 票 站 提 供 足 夠 數 目 的 駐 場 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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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票 站 主 任（ 資 訊 科 技 ），讓 他 們 能 夠 為 其 負 責 的 發 票 柜 枱 提 供 即

時 及 適 切 的 技 術 支 援 。  

14 .30  另 外 ， 選 管 會 亦 留 意 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這 兩 次 選 舉 都 安

排 了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支 援 小 組 的 成 員 協 助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 資 訊

科 技 ）執 行 職 務。選 管 會 認 為 做 法 可 取，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日 後 繼

續 成 立 支 援 小 組，並 在 大 規 模 公 共 選 舉 時 於 各 區 預 留 足 夠 人 手，以

便 在 有 需 要 時 能 夠 迅 速 地 調 派 人 手 至 有 關 投 票 站 加 強 支 援 。  

(E)  投票時間及建議投票時段  

( i )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14 .31  按 新 修 訂 的 選 舉 法 例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由 3 種 方 式 產

生，分 別 是 登 記 為 當 然 委 員、由 界 別 分 組 內 的 指 定 團 體 提 名 產 生 的

委 員 、 及 由 界 別 分 組 內 的 合 資 格 團 體 投 票 人 或 個 人 投 票 人 經 選 舉

投 票 產 生 的 委 員。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經

選 舉 產 生 委 員 的 界 別 分 組 中，需 要 競 逐 的 界 別 分 組 有 13 個，共 有

412 名 候 選 人 競 逐 364 個 席 位，涉 及 4  889 名 投 票 人。在 考 慮 了 上

述 數 字 後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全 港 設 立 5 個 一 般 投 票 站 ， 以 及 在 長 沙

灣 警 署 設 立 一 個 專 用 投 票 站 ， 讓 投 票 人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 共 9 小 時 ） 投 票 。 投 票 時 間 由 上 屆 選 舉 的 15 小 時 17縮

短 至 是 次 選 舉 的 9 小 時 ， 以 善 用 公 共 資 源 。  

14 .32  此 外 ， 考 慮 到 是 次 選 舉 中 首 次 落 實 一 系 列 的 優 化 措 施

（ 包 括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把 投 票 開 始 時 間 由 上 屆 選 舉 的 上 午 七 時

                                           

17 在二零一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 共 有 25 個有競逐界別分組，共有   
1  239 名候選人競逐 733 個席位，涉及的投票人共 231  769 名；選舉事務處其時在全

港設立 110 個一般投票站，以及在跑馬地警署及長沙灣警署設立兩個專用投票站，

讓投票人在投票日當天上午七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三十分（共 15 小時）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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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分 改 為 是 次 選 舉 的 上 午 九 時 ， 可 讓 工 作 人 員 在 投 票 站 開 放 前

有 更 充 裕 的 時 間 檢 視 場 地 各 項 布 置 及 器 材 ； 而 投 票 完 結 時 間 由 上

屆 選 舉 的 晚 上 十 時 三 十 分 提 早 至 是 次 選 舉 的 下 午 六 時 ， 除 了 令 工

作 人 員 能 夠 提 前 收 拾 選 舉 物 資 ， 亦 可 提 早 開 始 點 票 程 序 以 期 盡 快

公 布 選 舉 結 果 。  

14 .33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因 應 是 次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有 競 逐 的 界 別 分 組 已 登 記 投 票 人 的 人 數 ， 以

及 投 票 站 開 放 前 有 更 多 時 間 檢 視 首 次 使 用 的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等 其 他 相 關 考 慮 因 素，而 適 當 地 調 整 投 票 時 間。是 次 選 舉 投 票 率 甚

高 ， 達 89 .77%， 反 映 經 調 整 後 的 投 票 時 間 不 會 減 低 投 票 人 的 投 票

意 欲 。 選 管 會 認 為 其 他 選 舉 的 投 票 時 間 可 以 此 調 整 作 參 考 。  

( i i )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14 .34  為 減 低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在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主 投

票 站 傳 播 的 風 險 ， 減 少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集 中 於 同 一 時 段 前 往 主 投

票 站 投 票 ， 選 舉 事 務 處 按 照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5 個 界 別 ， 以 每 半 小 時

為 一 時 段，為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劃 分 不 同 的 建 議 投 票 時 段，並 要 求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建 議 投 票 時 段 前 的 15 分 鐘 到 達 會 展 中 心 進 行 保 安

檢 查 再 進 入 主 投 票 站 投 票 ， 若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未 能 按 建 議 投 票 時

段 出 席 投 票，但 在 投 票 於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結 束 前 抵 達 主 投 票 站，

仍 可 以 在 是 次 選 舉 進 行 投 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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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5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主 投 票 站 及 一 個 設 於 跑 馬 地 警 署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18，在 投 票 日 當 天 由 上 午 九 時 至 上 午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開

放 予 1 461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投 票。與 上 屆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相 比，當

時 的 第 一 輪 投 票 時 間 為 上 午 九 時 至 上 午 十 一 時 19， 供 1  194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投 票 。 換 言 之 ， 投 票 時 間 由 上 屆 選 舉 的 2 小 時 延 長 至

是 次 選 舉 的 2.5 小 時 。  

14 .36  建議：選 管 會 留 意 到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投 票 人 數 統

計 如 下 ：   

時間 (截至 )  累積投票人數  累積投票率 (%)  

早 上 九 時 三 十 分  503  34.43  

早 上 十 時  871  59.62  

早 上 十 時 三 十 分  1 139  77.96  

早 上 十 一 時  1 406  96.24  

早 上 十 一 時 三 十 分  1 428  97.74  

                                           

18 考慮到疫情情況，選舉事務處在竹篙灣社區隔離設施設立投票站（竹篙灣投票站），

讓在投票日當天正接受隔離／檢疫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由於竹篙灣投票站於投

票結束後，需預留足夠時間將選票消毒並運送至中央點票站進行點票，竹篙灣投票

站的投票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上午十時三十分。投票日當天共有 6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

在竹篙灣投票站投票，詳情見下文第 14 .81 段 。  
19 由於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有一名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已取得超過半數有效選票，

故此當年只有一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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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7  由 於 實 施 上 述 建 議 投 票 時 段 的 安 排 後 ， 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到 主 投 票 站 的 時 間 起 了 分 流 作 用 ， 因 此 對 多 項 選 舉 安 排 都 帶

來 正 面 效 果 ， 包 括 ：  

( a )  減 低 因 接 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車 輛 集 中 於 同

一 時 段 抵 達 會 展 中 心 而 導 致 交 通 擠 塞 的 機 會，

及 減 輕 各 指 定 車 輛 上 落 客 點 的 負 荷。實 際 上，

投 票 日 當 天 會 展 中 心 周 邊 的 交 通 情 況 一 直 維

持 正 常 及 各 個 指 定 車 輛 上 落 客 點 的 運 作 大 致

暢 順 ；  

( b )  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通 過 進 出 管 制 點 時 均 無 需

排 隊 輪 候，而 入 場 事 務 組 及 迎 賓 及 接 待 組 工 作

人 員 亦 可 快 速 及 有 效 地 接 待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前 往 主 投 票 站 或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  

( c )  避 免 主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投 票 日 當 天，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除 主 投 票 站 在 剛 開 站 時 需 稍 作

輪 候 外，他 們 大 部 分 時 間 無 需 輪 候 便 可 進 入 主

投 票 站 領 取 選 票 和 投 票 ； 及  

( d )  減 輕 主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就 控 制 人 流 方 面 的 工

作 壓 力 ， 而 主 投 票 站 內 亦 秩 序 井 然 。  

14 .38  考 慮 到 在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實 施 建 議 投 票 時 段 安 排 所

帶 來 的 上 述 好 處 及 上 述 安 排 便 利 大 部 分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前 往 投

票，選 管 會 認 為 在 往 後 的 行 政 長 官 選 舉，無 論 是 否 受 到 疫 情 影 響，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視 乎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數 目 、 主 投 票 站 每 小 時 能 處

理 多 少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投 票 、 主 投 票 站 周 邊 於 投 票 時 段 交 通 容

納 量 等 相 關 因 素，考 慮 繼 續 實 施 相 同 的 建 議 投 票 時 段 安 排，讓 選 舉

得 以 順 暢 地 舉 行 ， 並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提 供 高 效 及 優 質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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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特別隊伍安排  

14 .39  為 顧 及 一 些 因 身 體 狀 況 而 未 能 長 時 間 排 隊 輪 候 的 投 票

人，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中，根 據《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 新 增 的 第 49A 條 規 定 ， 首 次 引 進 了 特 別

隊 伍 安 排 給 有 需 要 的 投 票 人（ 即 年 滿 70 歲 或 以 上 的 人 士、孕 婦 或

因 為 疾 病、損 傷、殘 疾 或 依 賴 助 行 器 具，以 致 不 能 夠 長 時 間 排 隊 或

難 以 排 隊 的 人 士 ） ， 讓 他 們 可 以 優 先 到 發 票 柜 枱 領 取 選 票 。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日 早 上 九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的 繁 忙 時 段，每 個 投 票 站 最 高 峰 時 平 均 約 有 5 至 10 名 投 票 人

在 特 別 隊 伍 輪 候 投 票 ， 而 他 們 的 平 均 輪 候 時 間 約 為 3 至 5 分 鐘 。

此 外，在 特 別 隊 伍 無 人 輪 候 時，特 別 發 票 柜 枱 可 以 利 用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向 一 般 投 票 人 發 出 選 票，靈 活 使 用 發 票 柜 枱，增 加 效 率。 

14 .40  至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 由 於 涉 及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數 目，較 其 他 公 共 選 舉 選 民 的 數 目 為 少，而 根 據 以 往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經 驗 ，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需 長 時 間 輪 候 領 取 選 票 的 機 會 亦

甚 低 ， 因 此 在 是 次 選 舉 並 沒 有 作 出 特 別 隊 伍 安 排 。  

14 .41  建議：特 別 隊 伍 安 排 在 是 次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中 順 利 實 行 ， 選 管 會 留 意 到 社 會 普 遍 對 特 別 隊 伍 安 排 有 正 面

的 評 價。汲 取 了 是 次 選 舉 的 經 驗，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已 繼

續 採 用 特 別 隊 伍 安 排，而 且 運 作 亦 暢 順。選 管 會 認 為 在 未 來 的 大 型

公 共 選 舉（ 包 括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及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應 繼 續 採 用 特 別 隊 伍 安 排，以 便 利 上 述 有 需 要 的

投 票 人 ／ 選 民 投 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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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輪候投票  

( i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14 .42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 選 舉 事

務 處 共 設 立 了 5 個 一 般 投 票 站 ， 各 有 4 張 發 票 柜 枱 。 根 據 選 管 會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發 表 的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以 及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調 查 報 告 》，

各 投 票 站 早 上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 主 要 原 因 包 括 發 票 柜 枱 工 作 人 員 未

熟 習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操 作，令 運 作 流 程 較 慢；而 投 票 人 對 新 安

排 有 較 多 查 詢，發 票 柜 枱 工 作 人 員 需 時 解 釋；有 部 分 投 票 人 錯 誤 填

劃 選 票，需 要 更 換 新 選 票；亦 有 非 投 票 人 到 投 票 站 排 隊，數 目 達 投

票 人 人 數 約 百 分 之 十 ， 查 詢 及 確 定 投 票 資 格 需 額 外 時 間 處 理 。 此

外，較 多 投 票 人 集 中 在 投 票 日 早 上 投 票，以 總 投 票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計

算 為 二 零 一 六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日 同 時 段 的

4  倍。有 見 及 此，選 舉 事 務 處 即 時 增 派 人 手，由 專 人 負 責 解 答 各 項

查 詢，令 發 票 柜 枱 工 作 人 員 專 注 發 出 選 票 的 工 作。選 管 會 主 席 亦 即

時 作 出 公 開 呼 籲，提 醒 投 票 人 投 票 時 間 直 至 下 午 六 時，呼 籲 投 票 人

不 必 集 中 於 早 上 時 段 投 票。至 投 票 日 中 午 十 二 時，排 隊 人 龍 已 見 消

散，下 午 時 段（ 由 中 午 十 二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共 6 小 時 ）投 票 人 數 遠 低

於 上 午 時 段 （ 上 午 九 時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共 3 小 時 ） 。 詳 情 見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以 及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調 查 報 告 》 第 2 .7 、 2 .8、 2 .11 至 2.15 段 及       

附錄二。  

14 .43  另 外 ， 選 管 會 在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以 及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調 查 報 告 》中 指 出，

有 個 別 投 票 站 （ 沙 田 大 會 堂 投 票 站 ） 的 投 票 站 主 任 只 把 預 設 4 張

發 票 柜 枱 的 其 中 3 張 開 放 ， 把 餘 下 的 一 張 發 票 柜 枱 作 更 換 選 票 的

用 途 ， 雖 然 中 央 指 揮 中 心 在 早 上 已 指 示 投 票 站 主 任 開 放 第 四 張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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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柜 枱，惟 他 直 至 中 午 才 執 行 有 關 指 示。投 票 日 上 午 時 段，第 四 張

發 票 柜 枱 只 處 理 了 一 名 要 求 更 換 選 票 的 投 票 人，其 餘 時 間 閒 置，以

致 未 能 疏 導 沙 田 大 會 堂 投 票 站 早 上 出 現 的 排 隊 人 龍 。每 個 投 票 站

的 發 票 柜 枱 數 目 是 根 據 該 投 票 站 獲 編 配 的 總 投 票 人 數 目 ， 以 及 每

張 發 票 柜 枱 最 多 可 處 理 的 投 票 人 數 目 而 定 。 選 管 會 認 為 各 投 票 站

主 任 務 必 開 放 所 有 已 設 定 的 發 票 柜 枱，善 用 投 票 站 資 源，以 確 保 投

票 暢 順。若 因 人 手 不 足 或 遇 上 其 他 技 術 問 題，投 票 站 主 任 應 立 即 向

中 央 指 揮 中 心 匯 報 ， 以 尋 求 協 助 和 指 示 。  

14 .44  再 者，為 了 令 投 票 人 了 解 所 屬 投 票 站 的 排 隊 輪 候 情 況，

選 管 會 已 在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以 及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調 查 報 告 》 中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日

後 選 舉 考 慮 安 排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在 排 隊 人 龍 的 若 干 位 置 標 示 輪 候

所 需 的 預 計 時 間，及 研 究 能 否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或 其 他 媒 體，發 放 關 於

投 票 站 的 輪 候 情 況 的 資 訊 ， 以 便 投 票 人 及 早 策 劃 自 己 的 行 程 及 安

排 前 往 投 票 站 的 時 間 。  

( i i )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14 .45  汲 取 了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運

作 經 驗 及 按 選 管 會 的 建 議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 增 加 一 般 投 票 站 至

630  個 及 大 幅 度 增 加 發 票 柜 枱 至 6  200 張，較 二 零 一 六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分 別 增 加 10%及 122%，數 目 為 歷 屆 選 舉 最 多，以 縮 短 選 民

輪 候 投 票 的 時 間 。  

14 .46  此 外 ，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投 票 日 ， 於 選 舉

專 用 網 站 載 有 每 個 一 般 投 票 站 的 預 計 輪 候 時 間 資 料 ， 而 各 一 般 投

票 站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投 票 站 的 工 作 人 員 亦 於 投 票 站 豎 立 告 示

牌 ， 提 醒 選 民 預 計 輪 候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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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14 .47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增 加 發 票

柜 枱 的 數 目 ， 從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38 張 發 票 柜 枱 增 至

76  張 ， 並 以 會 展 中 心 地 方 較 大 的 一 樓 展 覽 廳 作 為 投 票 站 。 此 外 ，

選 舉 事 務 處 按 照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5 個 界 別 ，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劃 分

不 同 的 建 議 投 票 時 段 ， 並 呼 籲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按 照 建 議 時 段 到 達

主 投 票 站 投 票（ 詳 情 見 上 文 第 14.34 段 ）。上 述 安 排 令 投 票 過 程 暢

順，除 於 主 投 票 站 剛 開 站 的 一 段 短 時 間，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大 部 分 時

間 無 需 輪 候 便 可 進 入 主 投 票 站 投 票 。  

14 .48  建議：在 汲 取 了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經 驗 後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增 加 了

投 票 站 及 發 票 柜 枱 的 數 目 及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增 加 了 發

票 柜 枱 的 數 目。因 此，在 後 述 的 兩 場 選 舉 中 輪 候 選 票 的 安 排 已 獲 大

大 改 善。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日 後 籌 備 大 型 公 共 選 舉 時，在 場

地 及 人 手 許 可 的 情 況 下，應 適 量 增 加 投 票 站 及 發 票 柜 枱 的 數 目。不

過，若 投 票 人 ／ 選 民 過 度 集 中 在 某 個 時 段 到 投 票 站 投 票，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仍 無 可 避 免 。 為 了 讓 投 票 人 ／ 選 民 掌 握 所 屬 投 票 站 排

隊 輪 候 的 情 況，上 文 第 14 .46 段 所 述 顯 示 預 計 輪 候 時 間 的 措 施 亦 應

繼 續 實 施 。  

(H) 點票時間  

( i )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14 .49  一 如 以 往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採 用 中 央 點 票，所 有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及 有 關 選 舉 文 件 和 物 資（ 如 選

票 票 根 等 ）在 選 舉 結 束 後 均 會 送 往 中 央 點 票 站。按 既 定 程 序，所 有

文 件 經 核 對 後 才 開 啟 投 票 箱，再 按 各 界 別 分 組 將 選 票 分 類，然 後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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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選 票 是 否 適 合 經 光 標 機 閱 讀，在 篩 出 無 效 選 票 及 問 題 選 票 後，才

把 選 票 分 批 放 入 光 標 機 掃 描 點 算。選 舉 主 任 亦 須 把 問 題 選 票，在 候

選 人 及 ／ 或 其 代 理 人 面 前 裁 決 ， 然 後 把 有 效 的 選 票 以 人 手 輸 入 點

票 系 統。完 成 點 票 後，在 候 選 人 及 ／ 或 其 代 理 人 確 定 無 須 重 新 點 票

後，便 正 式 宣 布 選 舉 結 果。事 前 估 計，點 票 工 作 大 約 在 投 票 日 午 夜

前 後 完 成 。  

14 .50  然 而 是 次 選 舉 中 執 行 各 個 程 序 ， 包 括 投 票 箱 、 選 舉 文

件 和 物 資 的 運 送 及 交 收、選 票 分 類 和 檢 視、使 用 光 標 機 點 票、裁 決

問 題 選 票、以 及 宣 布 選 舉 結 果，需 時 均 較 預 期 為 長，選 管 會 已 作 出

全 面 檢 討，並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以 及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調 查 報 告 》 的 第 三 及 四 章 提 出 導

致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的 原 因 ， 歸 納 如 下 ：  

( a )  承 辦 商 沒 有 將 裝 有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平

板 電 腦 的 內 置 時 鐘 與 香 港 天 文 台 的 時 鐘 同

步 ， 由 於 平 板 電 腦 的 內 置 時 鐘 比 天 文 台 的 時

鐘 慢 了 約 兩 分 鐘 ， 投 票 當 日 有 投 票 站 在 讀 取

平 板 電 腦 由 上 午  9  時 開 始 發 出 選 票 予 投 票

人 的 統 計 數 字 時 ， 比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所

記 錄 的 少 了 兩 票 。 此 程 式 的 失 誤 在 投 票 時 段

未 有 發 現 ， 而 到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填 寫 選 票 結

算 表 的 時 候 才 發 現 有 兩 票 的 差 異 ， 用 了 很 長

時 間 查 證 ， 而 最 終 在 無 法 找 出 差 異 原 因 的 情

況 下，將 投 票 箱、選 票 結 算 表、相 關 選 舉 文 件

和 物 資 運 往 中 央 點 票 站 ， 導 致 延 誤 展 開 點 票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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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點 票 人 員 同 時 接 收 投 票 箱 及 選 舉 物 資 ， 移 交

過 程 中 ， 因 需 時 更 正 選 舉 文 件 上 的 錯 漏 而 遲

遲 未 能 完 成 交 收 手 續 及 把 投 票 箱 送 往 點 票 區

展 開 點 票 工 作 ；  

( c )  中 央 點 票 站 的 選 票 分 類 枱 （ 共 4 張 ） 數 量 太

少 。 由 於 開 啟 個 別 投 票 箱 及 進 行 選 票 分 類 所

需 的 時 間 較 預 期 長 ， 令 其 後 抵 達 的 投 票 箱 需

時 輪 候 選 票 分 類 枱 ；  

( d )  點 票 區 的 問 題 選 票 裁 決 枱 （ 共 3 張 ） 的 數 量

不 足 夠 。 由 於 問 題 選 票 裁 決 枱 同 時 用 作 宣 布

初 步 點 票 結 果 ， 而 部 分 界 別 分 組 進 行 裁 決 問

題 選 票 時 與 其 他 界 別 分 組 宣 布 初 步 點 票 結 果

的 時 間 重 疊 ， 因 而 需 時 輪 候 使 用 問 題 選 票 裁

決 枱 ， 拖 慢 點 票 進 度 ； 以 及  

( e )  當 光 標 機 出 現「 卡 紙 」的 情 況，工 作 人 員 須 從

電 子 點 票 系 統 取 消 整 批 選 票 的 紀 錄 ， 然 後 需

時 以 雙 重 人 手 輸 入 每 張 選 票 上 的 選 擇 以 點 算

選 票 。  

14 .51  選 管 會 在 《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投 票 站 出 現 排 隊 人 龍 以 及 點 票 時 間 過 長 調 查 報 告 》 第 五 章 提 出 改

善 建 議。首 先，選 管 會 建 議 修 正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上 的 相 關 問 題

以 確 保 系 統 在 日 後 的 選 舉 運 作 暢 順 。 選 管 會 亦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開 移 交 投 票 箱 及 選 舉 文 件 和 物 資 的 程 序 ， 一 俟 完 成 移 交 投 票 箱 就

立 即 開 始 點 票 的 工 作。選 管 會 建 議 重 新 檢 視 整 個 點 票 工 作 的 流 程，

包 括 人 手 編 配 及 預 備 足 夠 工 作 空 間 處 理 各 項 點 票 工 作 ， 例 如 開 啟

投 票 箱、選 票 分 類、處 理 問 題 選 票 等。此 外，選 管 會 建 議 就 完 成 點

票 工 作 各 程 序 訂 下 預 計 所 需 時 間 的 指 標，令 工 作 人 員 有 所 依 循，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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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問 題 適 時 向 其 主 管、中 央 指 揮 中 心 及 選 管 會 報 告 及 尋 求 指 示。至

於 使 用 光 標 機 點 票 方 面，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就 一 旦 出 現「 卡

紙 」 的 情 況 預 先 制 訂 較 佳 預 案 。  

14 .52  另 外 ， 選 管 會 觀 察 到 中 央 點 票 站 內 的 點 票 資 訊 顯 示 系

統 未 能 適 時 及 詳 細 公 布 各 界 別 分 組 的 點 票 進 度 ，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優 化 系 統 的 設 計，並 在 有 需 要 時 以 人 手 更 新 系 統。如 在 點 票 過 程 中

出 現 突 發 事 故 或 因 事 延 誤 ，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安 排 工 作 人 員 適 時 於 站

內 廣 播 有 關 資 訊 。  

14 .53  選 管 會 認 為 ， 選 舉 事 務 處 中 央 指 揮 中 心 職 員 應 保 持 警

覺，如 察 覺 到 投 票 站 及 點 票 站 有 不 尋 常 的 延 誤 或 問 題，應 主 動 了 解

及 提 供 支 援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應 委 派 更 多 熟 悉 及 掌 握 點 票 流 程 的 工

作 人 員 監 督 中 央 點 票 站 的 運 作，增 加 組 別 之 間 的 協 調，並 適 時 給 予

合 適 的 指 示，以 至 行 使 酌 情 權 作 出 應 變 措 施。如 有 需 要，及 早 向 上

級 、 中 央 指 揮 中 心 及 選 管 會 報 告 及 尋 求 指 示 。  

( i i )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14 .54  在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投票結束後，載有選票的

投票箱在相關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及警務人員護送下，被運往中

央點票站兼新聞中心開啟，再將選票進行分類及人手點算。點票工

作於上午十一時五十七分展開，在下午十二時二十分完成，只用了

二十三分鐘，過程十分暢順。  

14 .55  建議：上 述 選 管 會 就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的 點 票 安 排 的 建 議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跟 進 及 落 實 。 除 了 加 強

各 級 人 員 的 培 訓 和 協 調 外 ， 主 要 的 改 善 措 施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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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 裝 有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應 用 程 式 的 平 板

電 腦 內 置 時 鐘 的 同 步 問 題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前 更 新 程 式 把 上

述 時 鐘 調 教 至 與 香 港 天 文 台 的 時 鐘 同 步 ；  

(b) 於 功 能 界 別 點 票 區 設 置 兩 個 不 同 區 域 ， 分 別

接 收 投 票 箱（ 共 52 個 柜 位 ）及 其 他 附 隨 的 選

舉 文 件 （ 共 14 個 柜 位 ） ；  

( c )  設 置 209 張 點 票 枱 用 作 開 啟 功 能 界 別 的 投 票

箱 、 分 類 選 票 及 點 票 之 用 ；  

( d )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及 每 個 功 能 界 別 點 票 區 各

自 設 置 一 張 問 題 選 票 裁 決 枱 ， 以 加 快 裁 決 問

題 選 票 ； 以 及  

( e )  參 考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經 驗，精 簡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的 點 票 流 程，

包 括 簡 化 處 理 光 標 機 一 旦 出 現「 卡 紙 」的 情 況

所 需 的 工 序。此 外，為 確 保 該 界 別 的 點 票 區 運

作 暢 順 ， 選 舉 事 務 處 共 設 置 7 部 光 標 機 作 點

票 及 10 個 人 手 輸 入 柜 枱 處 理 未 能 以 光 標 機 點

算 的 有 效 選 票 。  

選 舉 事 務 處 同 時 亦 改 善 了 點 票 資 訊 顯 示 系 統 的 設 計 ， 除 了 細 化 透

過 該 系 統 顯 示 的 點 票 進 度 外，亦 加 入 人 手 更 新 系 統 的 功 能，以 配 合

中 央 點 票 站 的 實 際 運 作 需 要 。  

14 .56  選 管 會 留 意 到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 最 先 完

成 點 票 工 作 的 是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 其 點 票 結 果 在 投 票 日 翌 日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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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約 凌 晨 二 時 公 布 20，而 所 有 點 票 工 作 在

同 日 上 午 約 十 時 完 成 ， 點 票 過 程 只 歷 時 11 小 時 ， 為 近 年 大 型 公 共

選 舉 最 快 完 成 點 票 的 時 間 。   

14 .57  由 於 選 舉 的 點 票 安 排 自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起

已 作 出 多 項 改 善，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點 票 過 程 十 分 暢 順，

整 個 過 程 不 需 半 小 時，選 管 會 滿 意 有 關 點 票 安 排。選 管 會 認 為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繼 續 在 日 後 選 舉 實 行 相 關 的 安 排 。  

(I) 選票上的獨立條碼  

14 .58  由 於 投 票 人 在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可 投 票 予

多 名 候 選 人 ， 選 舉 事 務 處 由 一 九 九 八 年 開 始 使 用 光 標 機 點 票 以 增

加 效 率。一 直 以 來 每 張 選 票 的 背 面 均 印 有 獨 立 條 碼，這 些 條 碼 在 發

生「 卡 紙 」而 需 再 次 將 選 票 放 入 光 標 機 掃 描 點 算 時 能 確 保 選 票 不 會

被 重 複 點 算。具 體 而 言，當 光 標 機「 卡 紙 」，點 票 系 統 可 透 過 閱 讀

選 票 上 的 獨 立 條 碼 識 別 個 別 選 票 是 否 已 被 點 算 。 否 則 ， 如 在     

二零二一年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般 ， 當 光 標 機 出 現 「 卡

紙 」的 情 況，工 作 人 員 須 從 電 子 點 票 系 統 取 消 整 批 選 票 的 紀 錄，然

後 費 時 以 雙 重 人 手 輸 入 每 張 選 票 上 的 選 擇 以 點 算 選 票 。  

14 .59  由 於 是 次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採 用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有 意 見 認 為 如 選 票 上 繼 續 印 有 獨 立 條 碼，公 眾 或 會 憂

慮 可 以 通 過 翻 查 及 比 對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所 儲 存 的 發 票 紀 錄 、

發 票 柜 枱 所 發 出 選 票 票 根 的 次 序 號 碼 及 在 點 票 系 統 中 按 選 票 條 碼

儲 存 的 點 票 紀 錄，從 而 辨 識 有 關 投 票 人 的 投 票 選 擇。為 釋 除 公 眾 可

能 的 疑 慮 及 維 持 公 眾 對 投 票 保 密 性 的 信 心 ， 是 次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20 二零二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點票工作在投票日晚上十時三十分投票結束後隨即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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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組 一 般 選 舉 的 選 票 不 再 印 有 獨 立 條 碼。當 光 標 機 出 現「 卡 紙 」的

情 況，根 據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預 設 方 案，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須 從 點 票 系 統

取 消 該 批 次 選 票 的 紀 錄 ， 然 後 以 雙 重 人 手 輸 入 每 張 選 票 上 的 選 擇

至 點 票 系 統 以 點 算 選 票。然 而，由 於 當 晚 出 現「 卡 紙 」涉 及 選 票 數

目 較 多 的 批 次 及 ／ 或 須 選 出 委 員 席 位 較 多 的 界 別 分 組 21，個 別 界 別

分 組 的 點 票 工 作 因 而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延 誤 22。  

14 .60  建議：選 管 會 留 意 到 選 舉 事 務 處 汲 取 了 是 次 選 舉 的 經

驗 ，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立 法 會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選

舉，優 化 了 處 理「 卡 紙 」的 應 變 方 案 23，並 實 施 其 他 改 善 點 票 的 安

排（ 詳 情 見 上 文 第 14 .55 段 ）。但 經 過 進 一 步 考 慮，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及 電 子 點 票 系 統 實 際 上 是 兩 個 獨 立 的 系 統 ， 兩 者 的 數 據 並

不 互 通，而 且 除 非 獲 得 選 管 會 的 批 准 或 供 執 法 機 構 作 調 查 用 途，否

則 取 覽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內 選 民 的 資 料 即 屬 犯 罪 。 考 慮 到 選 票

上 的 獨 立 條 碼 對 提 高 整 體 點 票 效 率 有 正 面 作 用 ， 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絕 對 確 保 投 票 保 密 的 前 提 下 ， 積 極 研 究 保 留 選 票 上 獨 立

條 碼 的 可 行 性 。 選 管 會 同 時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繼 續 透 過 委 聘 獨 立

的 資 訊 科 技 承 辦 商 ／ 審 計 師 ， 進 一 步 加 強 公 眾 對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及 電 子 點 票 系 統 的 信 心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應 積 極 探 討 更 廣 泛 採

用 電 子 點 票 於 其 他 選 舉 的 可 行 性 。  

                                           

21 就 3 個點算選票時出現「卡紙」的情況，涉及的選票數目為 20 張 至 50 張；而有關

界別分組的 席位數目則為 13 席 至 80 席。  
22 根據紀錄， 延 誤 由 44 分鐘至 1 小 時 3 9 分鐘不等。  

23 如遇上「卡 紙」情況，選舉事務處會安排在獨立電腦核數師、點票系統承辦商、候

選人及／或其代理人的見證下，從點票系統中註銷該批次的選票資料，然後安排以

另一部光標機重新點算該批 選票（不包括導致「卡紙」的選票）。至於導致「卡紙」
的選票，則以人手輸入選票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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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副投票站主任的委任  

14 .61  由 於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人 數 由 二 零 一 七 年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1 194 名 增 加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1  461 名，為 提 升

主 投 票 站 的 發 票 和 運 作 效 率，以 及 應 對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比

對 二 零 一 七 年 的 選 舉 ， 二 零 二 二 年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主 投 票 站 實 施 了

多 項 新 措 施 ， 包 括 ：  

( a )  使 用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核 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身 分 和 發 出 選 票 ；  

( b )  大 幅 增 加 發 票 柜 枱 及 投 票 間 數 目 24；  

( c )  確 保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進 入 投 票 站 時 遵 守 有

關 的 防 疫 措 施 ； 及  

( d )  增 設 特 別 投 票 間 讓 有 發 燒 或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進 行 投 票 。  

此 外，鑒 於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部 分 已 接 受 委 任 的 投 票 工 作 人

員 可 能 因 須 接 受 隔 離 或 檢 疫 安 排 而 無 法 在 投 票 日 執 行 選 舉 工 作 ，

選 舉 事 務 處 需 預 留 足 夠 人 手 以 應 付 此 突 發 情 況 ， 該 處 最 終 就 主 投

票 站 共 委 任 了 約 280 名 工 作 人 員 。  

14 .62  《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程 序 規 例 》第 20 條 訂 明，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可 就 每 個 投 票 站 委 任 一 名 投 票 站 主 任 作 為 投 票 站 的 主 管 、 一

名 投 票 站 人 員 為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任 何 投 票 站 人 員 為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故 此 在 是 次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中，選 舉 事 務 處 只 可 就 主 投 票 站 委 任

                                           

24 在二零一七年行政長官選舉，主投票站共設有 38 張發票柜枱及 7 0 個投票間。在    
二零二二年行政長官選舉，主投票站的發票柜枱及投票間數目分別增加至 76 張 及

10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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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一 名 副 投 票 站 主 任。然 而，鑒 於 是 次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數 目 大 幅 增 加 ， 而 獲 委 任 的 投 票 站 主 任 或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亦 有

可 能 因 需 接 受 隔 離 或 檢 疫 安 排 而 無 法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執 行 工 作 ， 選

舉 事 務 處 認 為 有 需 要 相 應 地 增 加 管 理 人 員 數 目 ， 以 確 保 投 票 站 的

暢 順 運 作 。  

14 .63  在 上 述 法 例 的 框 架 下 （ 即 只 能 委 任 一 名 投 票 站 人 員 為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為 有 效 地 管 理 及 督 導 主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和 處 理 投

票 站 的 工 作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選 管 會 同 意 下 在 是 次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增

設 了「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督 導 ）」的 新 職 位，並 委 任 了 10 名「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督 導 ）」，在 不 同 工 作 範 疇 擔 任 小 組 組 長 的 角 色，

協 助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主 投 票 站 督 導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執 行 職 務 ， 包 括 ：  

( a )  指 導 工 作 人 員 引 領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前 往 發 票

柜 枱 領 取 選 票 ；  

( b )  確 保 發 出 選 票 區 的 發 票 過 程 順 暢 及 為 有 需 要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更 換 損 壞 的 選 票 ；  

( c )  監 督 投 票 間 區 、 投 票 箱 及 出 口 區 的 運 作 ；  

( d )  為 候 選 人 及 代 理 人 登 記 進 入 主 投 票 站 並 引 領

他 們 觀 看 開 啟 選 票 封 包 、 為 投 票 箱 上 鎖 和 加

封 及 在 指 定 範 圍 觀 察 投 票 的 進 行 ； 及  

( e )  提 供 運 作 上 的 支 援 ， 例 如 維 持 主 投 票 站 的 秩

序 及 處 理 有 關 投 票 的 統 計 工 作 等 。  

14 .64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在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 主 投 票 站 的 運

作 是 否 暢 順，對 選 舉 是 否 能 夠 順 利 進 行 尤 關 重 要。而 主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的 工 作 非 常 繁 重 及 責 任 重 大 ， 需 要 有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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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人 手 協 助。因 此，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日 後 籌 備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時，可 按 今 次 選 舉 安 排 增 加 督 導 人 員 數 目，以 分 擔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的 工 作 以 及 減 輕 他 ／ 她 們 在 管 理 工 作 上 的 壓 力 ， 亦

能 為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即 時 的 指 示 及 協 助 和 促 進 主 投 票 站 運 作

的 效 率 。  

(K)  為選舉工作人員提供的訓練、演練及實習操作課堂  

14 .65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中 ， 因 發

票 柜 枱 工 作 人 員 未 熟 習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運 作，流 程 較 慢，以 致

輪 候 領 取 選 票 時 間 較 長。有 鑒 於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中，

約 39  000 名 現 職 公 務 員 擔 任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 當 中 有 不 少 公 務 員 過

往 並 沒 有 選 舉 工 作 經 驗。而 該 次 選 舉 實 施 了 多 項 新 安 排，包 括 特 別

隊 伍、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及 預 防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傳 播 的 措 施 等，

及 增 設 管 制 站 投 票 站 及 竹 篙 灣 檢 疫 中 心 投 票 站 。 為 落 實 上 述 各 項

新 安 排 及 確 保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能 熟 悉 他 們 須 執 行 的 職 務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該 次 選 舉 加 強 了 投 票 站 和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的 訓 練 ， 而 選 舉 亦

得 以 順 利 及 暢 順 地 完 成 。  

14 .66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約 有 310 名 現 職 公 務 員 擔

任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25。基 於 訓 練 對 選 舉 工 作 的 益 處，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是 次 選 舉 整 體 加 強 了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的 訓 練 ， 包 括 :  

( a )  為 所 有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 以 網 上 形 式 舉 辦 了

一 般 簡 介 會 ， 深 入 淺 出 地 為 他 們 介 紹 今 次 選

舉 的 投 票 制 度 及 安 排 、 主 投 票 站 的 布 置 及 運

作、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應 變 安 排、填 寫 統

                                           

25 包括主投票站、專用投票站及竹篙灣投票站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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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報 表 和 在 投 票 結 束 後 整 理 選 舉 文 件 的 工

作、應 對 疫 情 的 各 項 防 疫 安 排，及 其 他 執 行 職

務 時 需 要 注 意 的 事 項 ；  

( b )  為 所 有 主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 舉 辦 了 8 場 主 投

票 站 實 習 演 練 和 4 場 在 會 展 中 心 主 投 票 站 進

行 的 實 地 演 練 及 綵 排 ， 培 訓 內 容 包 括 使 用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進 行 發 票 程 序 的 實 習 環

節、模 擬 情 景 演 練、應 對 突 發 事 故 的 措 施、編

製 統 計 數 字 報 表 、 及 示 範 和 演 練 投 票 開 始 前

和 結 束 後 的 工 作 等 。 透 過 實 習 演 練 深 化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對 其 工 作 崗 位 的 認 識 ， 並 讓 他 們

熟 悉 投 票 站 的 運 作 流 程。此 外，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需 按 照 他 們 的 實 際 崗 位 進 行 實 地 演 練 及 綵

排，讓 他 們 就 投 票 日 的 工 作 做 好 準 備，同 時 培

養 他 們 的 團 隊 合 作 性 ；  

( c )  分 別 為 專 用 投 票 站 及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的 工 作 人

員 各 舉 辦 了 一 場 實 習 演 練 ， 內 容 包 括 示 範 和

演 練 投 票 開 始 前 的 準 備 工 作 和 投 票 結 束 後 整

理 選 舉 文 件 的 工 作 ， 以 及 演 練 以 正 式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登 記 冊 印 刷 本 發 出 選 票 的 流 程 等 ，

務 求 令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在 投 票 日 能 有 效 率 地

完 成 工 作 ， 並 盡 快 將 投 票 箱 及 選 舉 文 件 運 送

到 中 央 點 票 站 兼 新 聞 中 心 進 行 點 票 ； 以 及  

( d )  為 方 便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重 溫 及 熟 習 每 個 工 作

流 程 的 細 節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把 網 上 一 般 簡 介

會 的 錄 影 上 載 至 該 處 的 培 訓 平 台 ， 並 為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設 計 了 網 上 小 測 ， 內 容 涵 蓋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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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排 、 發 票 流 程 、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操

作，及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等，方 便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檢 視 自 己 對 工 作 的 認 識 。 就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回 覆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問 卷 調 查 中 ， 大 部 分 贊 同

網 上 小 測 有 效 加 深 他 們 對 投 票 站 工 作 的 認

識 。  

14 .67  在 中 央 點 票 工 作 方 面，是 次 選 舉 約 有 30 名 現 職 公 務 員

擔 任 點 票 崗 位 的 工 作。為 確 保 點 票 過 程 暢 順，選 舉 事 務 處 特 意 從 各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委 任 曾 有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臨 場 點 票 經 驗 的 公 務 員 ， 協

助 培 訓 點 票 人 員 及 參 與 點 票 工 作 。  

14 .68  此 外 ， 為 了 增 強 點 票 工 作 人 員 對 他 們 須 執 行 的 職 務 的

認 識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是 次 選 舉 增 加 了 以 下 的 訓 練 項 目 ︰  

( a )  在 中 央 點 票 組 的 辦 事 處 ， 設 立 模 擬 點 票 區 作

培 訓 及 實 習 之 用。在 選 舉 前 約 一 個 月，為 點 票

工 作 人 員 安 排 每 星 期 兩 節 的 培 訓 暨 點 票 演

練 。 另 外 ， 為 增 強 點 票 人 員 的 默 契 及 應 變 能

力 ， 每 節 培 訓 均 設 有 交 流 討 論 及 經 驗 分 享 的

環 節 ；  

( b )  為 點 票 工 作 人 員 設 立 專 用 網 站 ， 除 了 工 作 手

冊 、 培 訓 影 片 及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官 方 影 片 外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把 每 次 實 習 的 影

片 上 載 到 該 網 站 ， 讓 點 票 人 員 可 重 温 點 票 的

流 程 及 各 項 細 節 的 安 排 ；  

( c )  參 考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的 做 法 ， 為

全 體 點 票 工 作 人 員 安 排 一 場 涵 蓋 整 個 點 票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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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的 實 地 模 擬 演 練，並 提 供 超 過 1 400 張 已 填

劃 的 模 擬 選 票 ， 以 加 強 演 練 的 真 實 性 ； 及  

( d )  沿 用 以 往 的 安 排 ， 在 投 票 日 前 一 天 為 點 票 工

作 人 員 舉 行 一 場 半 天 的 簡 介 會 暨 實 地 模 擬 運

作 演 練 。  

14 .69  此 外，為 應 對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選 舉 事 務 處 為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舉 辦 實 體 培 訓 時 亦 實 施 了 多 項 防 疫 措 施 ， 包 括 要 求 所

有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在 參 與 培 訓 前 24 小 時 內 須 進 行 快 速 抗 原 測 試 並 取

得 陰 性 結 果，以 及 將 工 作 人 員 分 為 多 個 小 班 培 訓，確 保 在 進 行 實 習

演 練 時 參 與 者 均 保 持 適 當 社 交 距 離 ， 以 減 低 病 毒 傳 播 的 風 險 。  

14 .70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是 次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得 以 順 利 、 高 效

地 完 成，證 明 了 為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充 足 訓 練 和 演 練 的 必 要 性。汲

取 了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的 經 驗 ， 選 管 會 認 為 演 練 及 實 習

確 實 讓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更 了 解 及 掌 握 其 須 執 行 的 職 務 ， 選 管 會 亦 留

意 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是 次 選 舉 中 加 強 了 培 訓 種 類 的 多 元 性 ， 增 加 了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的 總 訓 練 時 間，且 集 中 加 強 他 們 的 實 習 操 作 演 練，並

增 加 更 多 實 習 演 練 時 間 。  

14 .71  選 管 會 滿 意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培 訓 安 排 ， 包 括 在 舉 辦 實 體

培 訓 時 採 取 適 當 的 防 疫 措 施 ， 並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日 後 選 舉 中 應

繼 續 加 強 選 舉 工 作 人 員 的 訓 練 和 演 練 ， 以 深 化 他 們 的 工 作 知 識 和

技 巧，並 確 保 他 們 能 熟 悉 其 須 執 行 的 職 務。此 外，透 過 委 任 具 相 關

選 舉 經 驗 的 人 員 協 助 培 訓 及 參 與 選 舉 工 作 ， 亦 有 助 承 傳 選 舉 知 識

和 經 驗 。 選 管 會 感 謝 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首 長 體 諒 且 批 准 有 關 人 員 短

暫 離 開 工 作 崗 位，參 加 選 舉 事 務 處 安 排 的 培 訓 和 演 練。選 管 會 希 望

在 日 後 選 舉 中，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會 一 如 是 次 選 舉，批 准 有 關 人 員 短

暫 離 開 工 作 崗 位 ， 參 加 培 訓 和 演 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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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測試電郵錯誤夾附選舉委員會委員及其助理的個人資料  

14 .72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向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發 出 郵 件 ， 說 明 有 關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提 名 的 相

關 安 排 ， 郵 件 中 亦 邀 請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提 供 其 及 ／ 或 其 助 理 的 電

話 號 碼 及 ／ 或 電 郵 地 址 ， 以 便 該 處 及 其 他 部 門 就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可 在 投 票 日 及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以 短 訊 或 電 郵 即 時 通 知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最 新 的 選 舉 安 排 和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 為 核 實 上 述 的 電

話 號 碼 及 ／ 或 電 郵 地 址 是 否 正 確 ，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及 二 十 九 日 分 批 向 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 如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有 提 供 其 助 理 的 電 話 號 碼 及 ／ 或 電 郵 地 址 ） 發 出 測 試 短

訊 及 ／ 或 電 郵 。  

14 .73  為 避 免 錯 誤 發 送 上 述 的 測 試 電 郵 予 其 他 人 士 ， 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在 發 送 測 試 電 郵 前 ， 會 以 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較 早 時 送 交

的 回 條 電 子 副 本 上 的 資 料，在 電 腦 上 逐 一 核 對 在 電 郵 擬 稿「 副 本 密

送 」欄 位 內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 或 其 助 理 的 電 郵 地 址，並 經 由 另

一 名 職 員 覆 核 有 關 電 郵 地 址 及 確 定 電 郵 內 容 無 誤 後 ， 才 會 發 送 電

郵 。  

14 .74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早 上 ， 該 處 職 員 共 發 送 了

13 批 次 測 試 電 郵 予 848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在 同 日 早 上，

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發 現 其 中 一 個 於 同 日 較 早 時 間 以 副 本 密 送 形 式 寄

予 64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助 理 的 電 郵 內，錯 誤 夾

附 一 份 由 其 中 一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初 送 交 該 處

的 回 條 ， 當 中 涉 及 的 個 人 資 料 包 括 該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的

姓 名、電 話 號 碼、電 郵 地 址 及 該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簽 署。經 確 認，

其 他 批 次 的 電 郵 並 沒 有 出 現 類 似 錯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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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5  得 知 事 件 後 ， 選 舉 事 務 處 除 立 即 上 報 選 管 會 及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亦 已 即 時 通 知 相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立 即 及

永 久 刪 除 該 載 有 個 人 資 料 的 附 件 ， 並 已 就 事 件 書 面 通 知 受 影 響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以 及 向 他 們 致 歉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已 於 同

日 通 報 私 隱 公 署 及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  

14 .76  此 外 ， 在 事 件 發 生 後 ， 選 舉 事 務 處 立 即 檢 視 職 員 核 對

及 發 送 電 郵 的 程 序 ， 並 指 示 職 員 必 須 以 紙 本 回 條 上 的 資 料 來 核 對

「 副 本 密 送 」欄 位 內 的 電 郵 地 址，而 最 後 負 責 核 對 的 職 員 必 須 確 認

電 郵 地 址 及 內 容 均 無 誤 後，方 可 發 送 測 試 電 郵，以 確 保 同 類 事 件 不

會 再 次 發 生。該 處 職 員 隨 後 按 指 示 核 對 電 郵，並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晚 上 至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發 送 了 餘 下 共 18 批 次 的 測 試 電 郵 予

另 外 963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  

14 .77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就 是 次 事 件 完 成 調 查 ， 根 據 調 查 結 果 ，

選 舉 事 務 處 相 信 有 職 員 在 工 作 過 程 中 ， 不 小 心 將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回 條 錯 誤 夾 附 在 發 送 予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的 測 試 電

郵 內 。  

14 .78  為 跟 進 事 件 ， 私 隱 公 署 已 就 事 件 展 開 調 查 。 另 外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與 選 舉 事 務 處 及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的 代 表

較 早 前 成 立 工 作 小 組，全 面 檢 視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資 訊 保 安 安 排。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已 就 4 個 範 疇 包 括 資 訊 保 安 管 理 的 治 理 、 資

訊 保 安 的 意 識 及 培 訓 、 安 全 保 護 「 選 舉 及 選 民 登 記 新 系 統 」 的 運

作、及 部 門 資 訊 科 技 基 礎 設 施 的 額 外 保 護 作 出 建 議。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收 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及 私 隱 公 署 的 建 議 後 ， 將 採 取 適 當

的 改 善 措 施 。  

14 .79  建議：選 管 會 一 向 十 分 重 視 保 障 選 民 的 個 人 資 料 。 就

事 件 本 身 ， 選 管 會 認 為 在 發 送 予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的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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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郵 內 夾 附 了 一 份 載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其 助 理 的 個 人 資 料 的 回

條 副 本 的 事 件 反 映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處 理 個 人 資 料 的 工 作 程 序 有 不 足

的 地 方 。 選 舉 事 務 處 必 須 汲 取 是 次 事 件 的 教 訓 。  

14 .80  從 宏 觀 角 度 看 ， 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參 考 以 往 有

關 資 訊 科 技 的 事 件 所 得 的 經 驗，從 部 門 架 構、人 手 及 資 訊 科 技 技 術

層 面 上 全 面 檢 視 部 門 的 資 訊 科 技 的 應 用 及 保 安 管 理 ， 並 考 慮 從 編

制 上 增 加 相 關 的 專 業 人 才 及 設 定 各 職 級 的 相 關 權 限 ， 更 廣 泛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於 選 舉 工 作 中 ， 包 括 由 部 門 自 行 研 發 或 在 市 場 購 買 合 適

的 應 用 程 式，以 切 合 部 門 的 運 作 需 要。同 時，選 舉 事 務 處 應 根 據 私

隱 公 署 及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提 出 的 建 議 ， 採 取 適 當 的 改 善

措 施 ， 防 止 同 類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  

(M) 設立竹篙灣檢疫隔離投票站  

14 .81  面 對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選 管 會 致 力 確 保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都 可 以 行 使 其 投 票 權 利 。 同 時 ， 任 何 市 民 ， 包 括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亦 必 須 遵 從 根 據 檢 疫 法 例 所 發 出 對 其 適 用 之 命 令。就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前 本 港 疫 情 的 情 況 ， 選 舉 事 務 處 考 慮 到 可 能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因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的 相 關 隔 離 ／ 檢 疫 ／「 限 制 與 檢 測 宣 告 」

法 例 26的 規 定 而 不 能 離 開 有 關 指 定 地 點 前 往 投 票。為 讓 受 影 響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行 使 其 投 票 權 ， 選 舉 事 務 處 得 到 衞 生 當 局 及 相 關 部

門 的 協 助 ， 在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設 立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 讓 在     

                                           

26 包括香 港法 例 第 599 A 章《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 599 C 章《若干到港人士強制

檢疫規例》、第 599E 章《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及 第 599 J 章《預防及控

制疾病（ 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 ）規例》。受上述法例規管的任何 人 士（ 包 括選 舉委員

會委員 ），必須 遵 從衞 生 當局 要 求，留在指定地 點進 行隔離 /檢 疫 /「限制與檢測宣告」，

並禁 止 在指 定 期間 離 開 有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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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投 票 日 當 天 因 受 下 列 情 況 影 響 而 未 能 前

往 主 投 票 站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離 開 進 行 隔 離 ／ 檢 疫 的 指 定 地 點 ，

而 前 往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投 票 ：  

( a )  身 在 社 區 隔 離 設 施 接 受 隔 離 ；  

( b )  身 在 檢 疫 設 施 接 受 檢 疫 ；  

( c )  正 進 行 家 居 檢 疫 ；  

( d )  從 外 地 回 港 並 正 在 指 定 地 點（ 如 檢 疫 酒 店 ）接

受 檢 疫 ； 及  

( e )  政 府 已 透 過 公 布「 限 制 與 檢 測 宣 告 」，指 示 其

須 留 在 其 處 所 並 接 受 強 制 檢 測 ， 而 及 後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 或 其 同 住 人 士 獲 確 認 檢 測 結

果 為 陽 性 。  

14 .82  截 至 投 票 結 束 ， 共 6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 包 括 2 名 染

疫 及 4 名 接 受 檢 疫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向 選 舉 事 務 處 登 記 在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投 票 。 選 舉 事 務 處 利 用 點 對 點 交 通 安 排 接 送 有 關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於 竹 篙 灣 社 區 隔 離 設 施 內 的 投 票 站 進 行 投 票 ， 而 投 票 後 同

樣 以 點 對 點 交 通 接 送 這 些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返 回 隔 離 ／ 檢 疫 處 所 繼

續 接 受 隔 離 ／ 檢 疫 。  

14 .83  建議：選 管 會 認 為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 設

立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的 安 排 既 有 助 減 低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在 主 投 票 站 散

播 的 風 險，讓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安 心 在 主 投 票 站 投 票，亦 可 便 利 在 投

票 日 接 受 隔 離 ／ 檢 疫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行 使 投 票 權 。 選 管 會 感 謝

前 食 物 及 衞 生 局、衞 生 署 衞 生 防 護 中 心、保 安 局 及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協 助 安 排 在 竹 篙 灣 社 區 隔 離 設 施 設 立 投 票 站 ， 供 在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投 票 日 當 天 正 在 接 受 隔 離 或 檢 疫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投 票 。 選 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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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日 後 選 舉 如 受 疫 情 影 響，應 按 當 時 的 疫 情 及 防 疫 政 策 等 因 素，

研 究 設 立 類 似 竹 篙 灣 投 票 站 的 需 要 及 可 行 性 。  

(N)  選舉委員會委員進出會展中心的安排  

14 .84  為 加 強 會 展 中 心 的 場 內 保 安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獲 香 港 警 務 處 於 會 展 中 心 場 內 的 各 進 出 管 制 點（ 包 括 會

展 中 心 博 覽 道 入 口 處（ 二 期 新 翼 ）、連 接 博 覽 道 中 停 車 場（ 二 期 新

翼 ）入 口 處、香 港 貿 發 局 中 小 企 服 務 中 心 入 口 處（ 二 期 新 翼 ）、通

往 金 紫 荊 廣 場 的 博 覽 商 場（ 二 期 新 翼 ）、以 及 港 灣 道 入 口 處（ 一 期

舊 翼 ）），提 供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Rad io  F requenc y Iden t i f ica t ion)裝 置，

包 括 電 子 閘 門 、 檢 查 亭 及 後 勤 監 控 終 端 機 ， 透 過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技

術 ， 以 便 識 別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身 分 以 實 施 進 出 管 制 。  

14 .85  選 舉 事 務 處 沿 用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做 法 ， 在

投 票 日 前 向 所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發 送 投 票 通 知 時 ， 同 時 夾 附 一 張

用 以 進 出 會 展 中 心 的 名 牌。每 張 名 牌 上 附 有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標 籤、並

印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照 片 和 其 專 屬 的 二 維 碼，以 資 識 別。此 外，

每 張 名 牌 上 皆 貼 有 鐳 射 標 貼，以 防 偽 冒。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進 入 會

展 中 心 時 須 出 示 名 牌，並 通 過 指 定 的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電 子 閘 門，獲 檢

查 亭 識 別 身 分 後 始 獲 准 通 過 進 出 管 制 點 。 如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忘 記 攜 帶 名 牌 到 場 ， 他 們 可 於 入 口 處 的 名 牌 補 領 櫃 枱 核

實 身 分 後，補 領 名 牌。在 名 牌 上 印 有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照 片 為 是 次

選 舉 的 新 安 排，旨 在 加 強 場 內 保 安，而 在 名 牌 上 的 專 屬 二 維 碼，則

為 應 急 措 施，若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裝 置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無 法 使 用，工 作 人

員 會 於 進 出 管 制 點 使 用 平 板 電 腦 掃 描 名 牌 上 的 二 維 碼 ， 以 識 別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身 分 進 行 進 出 管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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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6  建議：選 管 會 留 意 到 在 投 票 日 當 天 ， 各 進 出 管 制 點 的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裝 置 運 作 大 致 暢 順 ， 便 利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進 出 會 展

中 心 。 相 對 二 零 一 七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須 由 工 作 人 員 掃 描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名 牌 上 的 安 排 ， 是 次 使 用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技 術 的 安 排 更 為 方

便 快 捷 。 選 管 會 對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新 採 用 的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技 術

的 進 出 管 制 安 排 感 到 滿 意，考 慮 到 其 運 作 順 利，且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的

投 票 時 間 一 般 較 短 ， 因 此 認 為 在 日 後 的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應 繼 續 採 用

同 樣 安 排，讓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可 以 快 捷 地 進 入 會 場 投 票。選 管 會 在

此 向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提 供 上 述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裝 置 致 以 謝 意 ， 並 希 望

香 港 警 務 處 在 日 後 的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繼 續 為 選 舉 事 務 處 作 出 同 樣 的

安 排 。  

(O)  投票站工作人員錯誤發出選票  

14 .87  在 是 次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投 票 日 早 上 十 時 許 ， 主 投 票 站 有

一 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在 將 選 票 投 入 票 箱 時 ， 向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表

示 他 在 發 票 柜 枱 獲 發 兩 張 選 票 ， 並 將 該 一 張 多 發 而 未 經 填 劃 的 選

票 交 還 予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 工 作 人 員 隨 即 帶 領 該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到 投 票 站 主 任 柜 枱 ， 在 該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面 前 及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見 證 下 ， 由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將 有 關 選 票 蓋 上 「 未 用 」 印 章 並 予 以 保

存。該「 未 用 」選 票 在 投 票 結 束 後 連 同 其 他 選 票 封 包 及 投 票 箱 一 併

送 到 中 央 點 票 站。在 點 票 時 該「未 用 」選 票 被 即 場 當 作 無 效 選 票，

另 外 放 置 ， 不 予 點 算 。 選 舉 主 任 在 確 定 選 舉 的 投 票 結 果 後 ， 把 該

「 未 用 」選 票 連 同 其 他 所 有 選 票 包 裹 和 密 封，交 由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妥 為 保 管 。  

14 .88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在 投 票 結 束 後 ， 以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就 每 張 發 票 柜 枱 的 發 票 統 計 數 據 與 每 張 柜 枱 已 發 出 選 票 票 根 的

數 目 作 比 對 ， 即 場 確 定 事 件 是 由 於 其 中 一 張 發 票 柜 枱 的 工 作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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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一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發 出 兩 張 選 票 所 致 ， 其 他 發 票 柜 枱 未 有 出

現 類 似 情 況，而 在 投 票 箱 內 的 選 票 數 目 沒 有 受 到 影 響，並 與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統 計 記 錄 一 致 。 投 票 站 主 任 亦 已 即 時 將 事 件 通 報

選 舉 主 任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將 個 案 轉 介 執 法 機 關 進 行 調 查 。  

14 .89  建議：選 管 會 留 意 到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的

工 作 手 冊 及 對 他 們 的 培 訓 中 ， 已 多 次 向 他 們 強 調 是 次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每 名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不 應 獲 發 多 於 一 張 選 票 ， 亦 在 實 習 演 練 時

提 供 模 擬 選 票 讓 他 們 熟 習 發 票 過 程，並 提 醒 他 們 在 發 出 選 票 時，檢

查 下 一 張 選 票 的 票 根 編 號 ， 以 核 對 發 出 的 選 票 數 目 是 否 正 確 。 此

外 ， 選 舉 事 務 處 亦 在 主 投 票 站 加 派 了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監 督 每 張 發

票 柜 枱 的 工 作 情 況 。 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就 發 票 程 序 繼 續 加

強 對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的 培 訓 ， 確 保 發 票 柜 枱 工 作 人 員 在 向 選 民 發

出 選 票 前 ， 再 三 確 認 發 出 選 票 的 數 目 正 確 。  

14 .90  選 管 會 亦 留 意 到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可 以 按 投 票 站 的

個 別 發 票 柜 枱 提 供 即 時 統 計 數 據 ， 使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能 夠 利 用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內 所 記 錄 已 在 該 發 票 柜 枱 領 取 選 票 的 選 民 數 目 ， 與

按 選 票 票 根 所 得 出 在 該 發 票 柜 枱 實 際 發 出 的 選 票 數 目 互 相 核 對 。

如 發 現 問 題 亦 可 及 時 作 出 跟 進 ， 並 與 涉 事 的 發 票 柜 枱 工 作 人 員 了

解 事 發 經 過 。 選 管 會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繼 續 善 用 及 優 化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的 統 計 功 能 ， 配 合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在 投 票 時 間 內 適 時 核

對 檢 查，可 及 早 發 現 問 題，即 時 作 出 適 當 的 跟 進 行 動，亦 可 即 場 向

有 關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獲 取 更 多 相 關 的 資 料，有 助 事 後 的 調 查 工 作。

選 管 會 亦 建 議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研 究 使 用 某 種 電 子 器 材 監 察 實 際 發 出

的 選 票 數 目 的 可 行 性 ， 以 防 止 多 發 選 票 的 情 況 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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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未有設立邊境投票站  

14 .91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受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影 響 的 關 係，很 多 身 處 內 地 的 港 人 因 受 到 檢 疫 限 制，不 能 如 以

往 選 舉 般 能 夠 在 投 票 日 返 港 投 票。經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的 協 助，及

內 地 有 關 當 局 配 合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3 個 指 定 的 香 港 ／ 深 圳 邊 境 管

制 區 香 港 一 側 設 立 投 票 站（「管 制 站 投 票 站 」）。該 3 個 管 制 站 投

票 站 分 別 設 於 香 園 圍、羅 湖 及 落 馬 洲 支 線 出 入 境 管 制 站。身 處 內 地

的 港 人 在 符 合 內 地 衞 生 防 疫 管 理 部 門 指 明 的 衞 生 防 疫 要 求 的 前 提

下，並 向 選 舉 事 務 處 成 功 登 記 後，如 在 指 定 管 制 站 投 票 站 投 票 後 隨

即 返 回 內 地，可 獲 豁 免 內 地 的 集 中 隔 離 或 醫 學 監 察 安 排。上 述 的 管

制 站 投 票 站 只 供 地 方 選 區 選 民 及 功 能 界 別 選 民 投 票 ，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選 民 則 需 要 到 設 於 會 展 中 心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投 票 站 投 票 。  

14 .92  然 而 ， 在 籌 備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時 ， 選 管 會 認

為 選 民 可 在 上 述 兩 地 免 檢 疫 的 安 排 下 進 行 投 票 的 安 排 ， 在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中 並 非 切 實 可 行 。 考 慮 到 二 零 二 二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前

本 港 疫 情 較 嚴 重 ， 選 管 會 及 選 舉 事 務 處 早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一 月 及 三

月 已 透 過 新 聞 公 報 及 致 函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 呼 籲 委 員 盡 早 規 劃 行

程 及 預 留 足 夠 時 間 完 成 抵 港 的 相 關 檢 疫 要 求 。 身 在 內 地 的 選 舉 委

員 會 委 員 亦 可 循「 回 港 易 」返 港，在 符 合 指 定 要 求 後，獲 豁 免 接 受

強 制 檢 疫 的 安 排 到 主 投 票 站 投 票 。  

14 .93  建議：正如選管會於《二零二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報告

書》中指出，在二零二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設立管制站投票站屬因 應

當 時 的 檢 疫 及 隔 離 措 施 所 限 ， 內 地 與 香 港 兩 地 的 跨 境 人 員 未 能 及

時 往 返 兩 地，為 方 便 身 在 內 地 的 選 民 免 檢 疫 返 港 投 票 的 一次性特別

安排。正如前文所言，選民可在兩地免檢疫的安排下回港就此次行政

長官選舉投票並非切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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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 雖然是次行政長官選舉未有在香港／深圳邊境管制區設

立投票站讓身處內地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投票，但選管會及選舉事務處

已採取多項措施便利身處境外的選舉委員會委員行使其投票權，包括

適時呼籲委員盡早規劃行程返港投票，及設立熱線並安排抗疫的士以

點對點方式接載未及提早返港完成本地檢疫安排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到

竹篙灣投票站投票。選管會認為日後選舉若受疫情影響，是否在邊境

管制區設立投票站需因應當時的實際情況，包括疫情情況、政府防疫

政策、受影響的選民人數、選民回港投票的難度等因素作全面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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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結語  

 

第一節  —  鳴謝  

15 .1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及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得以順利舉行，有賴在籌備及進行選舉

時，得到各方同心同德，鼎力協助。  

15 .2  選管會謹向以下曾提供協助支持的機構及決策局和部

門致謝：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醫療輔助隊  

民眾安全服務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前食物及衞生局  

保安局  

前運輸及房屋局  

懲教署  

香港海關  

衞生署  

律政司  

渠務署  

機電工程署  

消防處  



158 
 

食物環境衞生署  

政府飛行服務隊  

政府物流服務署  

路政署  

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天文台  

香港警務處  

香港郵政  

房屋署  

入境事務處  

廉政公署  

政府新聞處  

地政總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海事處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公務員事務局轄下法定語文事務部  

破產管理署  

規劃署  

運輸署  

香港電台  

香港機場管理局  

 

15 .3  選管會十分感謝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擔

任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提名顧問委員會成員的人士，就《行

政長官選舉活動指引》諮詢服務提供意見並處理與該選舉有關投

訴的法律顧問，以及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擔任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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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人士。對於盡忠職守、嚴格遵循運作程序的投票站及點票

站工作人員，選管會在此表示衷心感謝。此外，對於為籌備及進

行兩場選舉而努力不懈工作的選舉事務處人員，選管會致以謝意。 

15 .4  選管會感謝前食物及衞生局及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就

這兩次選舉的防疫措施給予寶貴意見，並感謝保安局及民眾安全

服 務 隊 協 助 安 排 在 竹 篙 灣 社 區 隔 離 設 施 設 立 投 票 站 ， 供 在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日當天正在接受隔離或檢疫的選舉

委員會委員投票。  

15 .5  兩場選舉均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在投票站派發選

票。就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而言，雖然首次

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但整體運作大致暢順；到二零二二年

行政長官選舉，由於已有運作經驗，而系統經二零二一年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及二零二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後得到提升

和優化，使用系統發出選票的過程非常暢順。選管會感謝電子選

民登記冊系統技術諮詢委員會提供寶貴的專業意見及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給予的全力支援。  

15 .6  選 管 會 亦 藉 此 感 謝 傳 媒 的 工 作 。 傳 媒 廣 泛 報 道 與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及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

選舉有關的各項活動，對加深市民對選舉的認識及提高選舉的透

明度有莫大幫助。  

15 .7  最後，選管會謹向在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一般選舉及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恪守選舉法例及指引的

人士，以及在兩場選舉中投票的人士，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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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展望未來  

15 .8  二 零 二 一 年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一 般 選 舉 和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分別於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及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完成。就各項選舉

程序及安排的檢討結果及建議，已詳列於本報告書第十四章。  

15 .9  選管會將會繼續堅守使命，力保香港的公開選舉公正

廉潔，亦會繼續盡力監察各場選舉的進行，確保每場選舉都是公

平、公開和誠實的。選管會希望市民繼續了解選舉法例以及選舉

安排，以維護香港良好的選舉文化。選管會亦歡迎切實可行的建

議，以優化日後的選舉安排。  

15 .10  選管會建議公開這份報告書，並由行政長官決定適合

的公開時間，讓公眾對選管會進行和監督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和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的工作有清晰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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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的界別和界別分組的委員數目   

 
第一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當然委員  
數目  

提名委員  
數目  

選任委員  
數目  總數  

1. 飲食界  0 0 16 16 

2. 商界(第一) 0 0 17 17 

3. 商界(第二) 0 0 17 17 

4. 商界(第三) 0 0 17 17 

5. 香港僱主聯合會  0 0 15 15 

6. 金融界  0 0 17 17 

7. 金融服務界  0 0 17 17 

8. 酒店界  0 0 16 16 

9. 進出口界  0 0 17 17 

10. 工業界(第一) 0 0 17 17 

11. 工業界(第二) 0 0 17 17 

12. 保險界  0 0 17 17 

13. 地產及建造界  0 0 17 17 

                                                 

備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可根

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登記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以外的某界別分組 (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宗教界界別分組及內地港人
團體的代表界別分組除外 )的委員。如有上述情況，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數目相應增加，而選舉產
生的席位數目則相應減少。在同一屆選舉委員會任期內，各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名額，以及由提名或

選舉產生的委員名額均維持不變。就各界別分組在本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應以選舉產生

的委員數目，以總選舉事務主任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選舉委員會 )規例》（第 541I 章）
第 4(3)條在憲報刊登的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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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小企業界  0 0 15 15 

15. 紡織及製衣界  0 0 17 17 

16. 旅遊界  0 0 17 17 

17. 航運交通界  0 0 17 17 

18. 批發及零售界  0 0 17 17 

     300 

 
第二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當然委員  
數目  

提名委員  
數目  

選任委員  
數目  總數  

1. 會計界  0 15 15 30 

2.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15 0 15 30 

3. 中醫界  0 15 15 30 

4. 教育界  16 0 14 30 

5. 工程界  15 0 15 30 

6. 法律界  6 9 15 30 

7.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15 0 15 30 

8. 社會福利界  15 0 15 30 

9.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0 15 15 30 

10. 科技創新界  0 15 15 3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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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當然委員  
數目  

提名委員  
數目  

選任委員  
數目  總數  

1. 漁農界  0 0 60 60 

2. 同鄉社團  0 0 60 60 

3. 基層社團  0 0 60 60 

4. 勞工界  0 0 60 60 

5. 宗教界  0 60 0 60 

     300 

 
第四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當然委員  
數目  

提名委員  
數目  

選任委員  
數目  總數  

1. 立法會議員  90 0 0 90 

2. 鄉議局  0 0 27 27 

3.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0 27 0 27 

4.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

代表  
0 0 76 76 

5.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

代表  
0 0 80 8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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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當然委員  
數目  

提名委員  
數目  

選任委員  
數目  總數  

1.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  190 0 0 190 

2.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  0 0 110 11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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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指定團體提名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公布下列指定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獲提名人獲有

效提名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界別分組 指定團體 獲提名人姓名 

會計界 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有限公司   趙柏基 

  馮星航 

  陳凱 

  李健 

  陶匡淳 

  周志賢 

  江智蛟 

  林智遠 

  陳嘉齡 

  何超平 

  張頴嫻 

  鍾永賢 

  陳瑞娟 

  黃天祐 

  陳弘毅 

中醫界 港區世界中聯理事協會有限公司   周叔英 

  林家榮 

  李嘉欣 

  許斐 

  陳仿陽 

  鄭思榕 

  陳頤進 

  顏培增 

  張振海 

  汪慧敏 

  林志秀 

  蔣超偉 

  林蓓茵 

  林國强 

  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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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指定團體   獲提名人姓名 

法律界 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協會   馬耀添 

  黃繼兒 

  王鳴峰 

  林峰 

  馬恩國 

  趙云 

  林青峻 

  盧鳳儀 

  鄺家賢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

員會 
  王敏超 

  余國樑 

  湯徫掄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

總會有限公司 
  汪明荃 

  周振基 

  潘耀明 

  毛俊輝 

  林天行 

  屈穎姸 

  洪祖星 

  譚詠麟 

  許濤 

香港出版總會有限公司   李家駒 

  吳靜怡 

  黃鉦凱 

科技創新界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   支志明 

  任詠華 

  李焯芬 

  袁國勇 

  莫毅明 

  徐立之 

  唐本忠 

  陳清泉 

  張明傑 

  黃乃正 

  葉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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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指定團體   獲提名人姓名 

科技創新界 (續) 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 (續)   湯濤 

  趙国春 

  謝作偉 

  蘇國輝 

宗教界 天主教香港教區   李貴生 

  洪奕鈞 

  趙必匡 

  周兆鴻 

  何慶濓 

  謝珮怡 

  謝戰 

  王謙 

  謝青 

  麥鄧碧儀 

中華回教博愛社 

 
  薩智生 

  楊興本 

  劉芝達 

  王香君 

  沙意 

  艾歷斯 

  脱瑞康 

  哈奇偉 

  張大恩 

  司徒亮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莫裕生 

  梁淑儀 

  何漢賢 

  鍾健楷 

  易嘉濓 

  李炳光 

  霍健明 

  張洪秀美 

  蘇耀波 

  余仲良 

香港道教聯合會   梁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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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指定團體   獲提名人姓名 

宗教界 (續) 香港道教聯合會 (續)   葉永成 

  陳國超 

  林赤有 

  黃成益 

  侯永昌 

  葉映均 

  羅清源 

  李耀輝 

  黃健榮 

孔教學院   湯恩佳 

  李文斌 

  洪定騰 

  黃祉穎 

  洪頂超 

  吳漢良 

  楊萬里 

  唐躍峯 

  柯耀華 

  姜玉堆 

香港佛教聯合會   釋道平 

  釋宏明 

  何德心 

  釋演慈 

  釋果德 

  釋衍空 

  李家祥 

  譚春華 

  羅妙慈 

  釋悟藏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深圳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洪美容 

廣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劉志強 

東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胡耀鋒 

中山市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陳善明 

惠州市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黃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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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 指定團體   獲提名人姓名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續) 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中國香港)

廈門代表處   
陳秀欽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   蕭惠君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天津   楊亮賢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上海   黃有權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浙江   湯耀光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廣東   杜源申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福建   陳又誠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廣西   潘家穰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四川   洪清農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武漢   林華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遼寧   張立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山東   李成祚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   馮國佑 

上海香港聯會   陳浩華 

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創業服務

中心 

  陳賢翰 

香港內地經貿協會   黃炳逢 

深圳市前海香港商會   馬鴻銘 

重慶海外聯誼會—在渝港澳企業

家分會 

  張鵬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   邱偉銘 

惠州仲愷高新區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聯合會 

  宋東 

廣州花都區在花港人聯誼會   王東明 

佛山禪城區港人交流會   羅家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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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投票人數目 

團體 
(i) 

個人 
(ii) 

總數 
(i)+(ii) 

第一界別 

1  飲食界 135 --- 135 
2  商界 (第一) 22 --- 22 
3  商界 (第二) 71 --- 71 
4  商界 (第三) 93 --- 93 
5  香港僱主聯合會 18 --- 18 
6  金融界 55 --- 55 
7  金融服務界  195 --- 195 
8  酒店界 57 --- 57 
9  進出口界 45 --- 45 
10  工業界 (第一) 35 --- 35 
11  工業界 (第二) 97 --- 97 
12  保險界 88 --- 88 
13  地產及建造界 91 --- 91 
14  中小企業界 194 --- 194 
15  紡織及製衣界 57 --- 57 
16  旅遊界 131 --- 131 
17  航運交通界 199 --- 199 
18  批發及零售界 63 --- 63 

小計 1 646 --- 1 646 
第二界別 

1  會計界 39 --- 39 
2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55 --- 55 
3  中醫界 51 --- 51 
4  教育界 1 750 --- 1 750 
5  工程界 60  --- 60  
6  法律界 30 --- 30 
7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82 --- 82 
8  社會福利界 144 --- 144 
9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223 --- 223 
10  科技創新界 54 --- 54 

小計 2 488 --- 2 488 
第三界別 

1  漁農界 151 --- 151 
2  同鄉社團 324 --- 324 
3  基層社團 404 --- 404 
4  勞工界 407 --- 407 

小計 1 286 --- 1 286 
第四界別 

1  鄉議局 --- 160 160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的分項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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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

員會委員的代表 --- 1 083 1 083 

3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

員會委員的代表 --- 857 857 

小計 --- 2 100 2 100 
第五界別 

1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 --- 451 451 
小計 --- 451 451 

總數 5 420 2 551 7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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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委員的分項數目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為止）  

 

界別分組名稱  

委員數目  

當然委員

數目  

提名委員

數目  

選任委員

數目  
總數  

第一界別  

1 飲食界  0 0 16 16 
2 商界(第一) 1# 0 16 17 
3 商界(第二) 0 0 17 17 
4 商界(第三) 0 0 17 17 
5 香港僱主聯合會  0 0 15 15 
6 金融界  0 0 17 17 
7 金融服務界  1# 0 16 17 
8 酒店界  1# 0 15 16 
9 進出口界  0 0 17 17 

10 工業界(第一) 0 0 16+ 16 
11 工業界(第二) 0 0 17 17 
12 保險界  0 0 17 17 
13 地產及建造界  1# 0 16 17 
14 中小企業界  0 0 15 15 
15 紡織及製衣界  0 0 17 17 
16 旅遊界  0 0 17 17 
17 航運交通界  0 0 17 17 
18 批發及零售界  0 0 17 17 

小計  4 0 295 299 

第二界別  

1 會計界  0 14+ 15 29 
2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15 0 15 30 
3 中醫界  0 15 15 30 
4 教育界  17# 0 13 30 
5 工程界  14* 0 15 29 
6 法律界  6 9 15 30 
7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16# 0 13+ 29 
8 社會福利界  15#* 0 12 27 
9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 15 14 30 

10 科技創新界  1# 15 13+ 29 
小計  85 68 140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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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委員數目  

當然委員

數目  

提名委員

數目  

選任委員

數目  
總數  

第三界別  

1 漁農界  0 0 60 60 
2 同鄉社團  3# 0 57 60 
3 基層社團  1# 0 58+ 59 
4 勞工界  0 0 59+ 59 
5 宗教界  0 60 0 60 

小計  4 60 234 298 

第四界別  

1 立法會議員  81* 0 0 81 

2 鄉議局  0 0 26+ 26 
3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0 27 0 27 
4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

代表  

0 0 72+ 72 

5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

代表  

0 0 79+ 79 

小計  81 27 177 285 

第五界別  

1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  
183* 0 0 183 

2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  0 0 103+ 103 
小計  183 0 103 286 

總數  357 155 949 1 461 

 
# 2021 年第 457 號號外公告列明以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
委員在其相關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登記有效：  

(a) 商界 (第一 )界別分組  — 王冬勝  
(b) 金融服務界界別分組  — 李月華  
(c) 酒店界界別分組  — 胡文新  
(d) 地產及建造界界別分組  — 黃志祥  
(e) 教育界界別分組  — 黃均瑜  
(f)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  — 李國棟  
(g) 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  — 王䓪鳴、李家祥、陳勇  
(h)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  — 鄭禕  
(i) 科技創新界界別分組  — 楊建文  
(j) 同鄉社團界別分組  — 吳換炎、周群飛、龔俊龍  
(k) 基層社團界別分組  — 潘蘇通  
上述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數目相應增加，而選舉產生的席位數目則相應減少。在同一屆選舉

委員會任期內，各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名額，以及由提名或選舉產生的委員名額均維持不

變。  
 
* 工程界界別分組：只有 14 人有效登記為工程界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少於其所獲分配的當然
委員議席數目 (15 席 )。  
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只有 15 人有效登記為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少於其所獲分
配的當然委員議席數目 (18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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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頁數  3/3) 
 

 
立法會議員界別分組：只有 81 人有效登記為立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少於其所獲分
配的當然委員議席數目 (90 席 )。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只有 183 人有效登
記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少

於其所獲分配的當然委員議席數目 (190 席 )。  
 
+ 按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 )附表第 3(2)條，如 (a)某人是選舉委員 (當然委員除外 )；

(b)而選舉登記主任根據第 41(3)條藉將該人的姓名加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將該
人登記為該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則該人在其姓名被如此加入當日，即當作已辭去上述 (a)項所
指的委員席位。  
工業界 (第一 )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工業界 (第一 )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
會議員後，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

的委員席位。因此，工業界 (第一 )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16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17 席 )。  
會計界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會計界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
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的委員席

位。因此，會計界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29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30 席 )。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
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

屬界別分組的委員席位。因此，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29 名 )少於其所獲
分配的議席數目 (30 席 )。  
科技創新界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科技創新界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
議員後，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的

委員席位。因此，科技創新界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29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30
席 )。  
基層社團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基層社團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議員
後，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的委員

席位。因此，基層社團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59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60 席 )。  
勞工界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勞工界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
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的委員席

位。因此，勞工界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59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60 席 )。  
鄉議局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鄉議局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
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的委員席

位。因此，鄉議局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26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27 席 )。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界別分組（“港九地區委
員會界別分組”）：由於 4 名原屬港九地區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
議員後，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些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

的委員席位。因此，港九地區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72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
目 (76 席 )。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界別分組（“新界地區委
員會界別分組”）：由於 1 名原屬新界地區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
議員後，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該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的

委員席位。因此，新界地區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79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80 席 )。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分組：由於 7 名原屬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在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後，轉登記成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

員，該些委員即當作已辭去原屬界別分組的委員席位。因此，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

表界別分組的總委員數目 (103 名 )少於其所獲分配的議席數目 (110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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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選舉主任名單  

 
界別 / 界別分組名稱 職位註一 

第一界別 

飲食界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食物)1 

商界(第一) 
商界(第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5 

商界(第三)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1 

香港僱主聯合會 勞工處 
助理處長(發展) 

金融界 
金融服務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3 

酒店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助理專員1 

進出口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3 

工業界(第一) 
工業界(第二) 

工業貿易署 
助理署長(內地部) 

保險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保險及退休計劃 

地產及建造界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6 

中小企業界 工業貿易署 
助理署長(工商業支援部) 

紡織及製衣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1 

旅遊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1 

 
註一：  選舉主任的任命是按照職位而非個人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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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3) 
 

 

第一界別 (延續)  

航運交通界 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運輸)2 

批發及零售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商)3 

第二界別 
會計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保險及退休計劃 

建築、測量、都巿規劃及園境界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規劃及地政)6 

中醫界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衞生)2 

教育界 教育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高等教育) 

工程界 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工務)1 註二 

法律界 公務員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政務職系)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衞生)6 

社會福利界 社會福利署 
助理署長(安老服務)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文化)1 

科技創新界 創新及科技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1) 

第三界別 
漁農界 食物及衞生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食物)3 

同鄉社團 
基層社團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1) 

 
註二：  同時獲指派為總選舉主任，於投票日監督中央點票站的運作。  

 



 177 
附錄五  

(頁數  3/3) 
 

 

第三界別 (延續) 

勞工界 勞工處 
助理處長(發展) 

宗教界 民政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公民事務)3 

第四界別 
鄉議局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1)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8)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3)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民政事務總署 
助理署長(5) 

第五界別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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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獲有效提名候選人的分項數目  
 (A) 無競逐選舉的界別分組 

 
(B) 有競逐選舉的界別分組  

(i) 界別分組名稱 獲有效提名 
候選人數目 

選任委員 
席位數目 

1. 商界 (第三) 18 17 
2. 金融服務界 17 16 
3. 保險界 20 17 
4. 建築、測量、都巿規劃及園境界 17 15 
5. 中醫界 16 15 
6. 教育界 14 13 
7. 法律界 16 15 
8.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24 14 
9. 社會福利界 23 12 

10. 科技創新界 15 14 
11. 勞工界 72 60 

12.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

會委員的代表 78 76 

13.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

會委員的代表 82 80 

總數： 412 364 
 

(i) 界別分組名稱 獲有效提名 
候選人數目 

選任委員 
席位數目 

1. 飲食界 16 16 
2. 商界 (第一) 16 16 
3. 商界 (第二) 17 17 
4. 香港僱主聯合會 15 15 
5. 金融界 17 17 
6. 酒店界 15 15 
7. 進出口界 17 17 
8. 工業界 (第一) 17 17 
9. 工業界 (第二) 17 17 

10. 地產及建造界 16 16 
11. 中小企業界 15 15 
12. 紡織及製衣界 17 17 
13. 旅遊界 17 17 
14. 航運交通界 17 17 
15. 批發及零售界 17 17 
16. 會計界 15 15 
17. 工程界 15 15 
18.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4 14 
19. 漁農界 60 60 
20. 同鄉社團 57 57 
21. 基層社團 59 59 
22. 鄉議局 27 27 
23.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 110 110 

總數： 603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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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數

 1/2)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投票率  
 

界別分組名稱 

10:00 
投票人數 

% 

11:00 
投票人數 

% 

12:00 
投票人數 

% 

13:00 
投票人數 

% 

14:00 
投票人數 

% 

15:00 
投票人數 

% 

16:00 
投票人數 

% 

17:00 
投票人數 

% 

18:00 
投票人數 

%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11 18 30 36 41 48 53 55 55 

(55) 20.00 32.73 54.55 65.45 74.55 87.27 96.36 100.00 100.00 
          

中醫界 5 15 25 33 42 47 48 49 50 
(51) 9.80 29.41 49.02 64.71 82.35 92.16 94.12 96.08 98.04 

          

商界（第三） 26 57 76 89 91 91 91 91 91 
(93) 27.96 61.29 81.72 95.70 97.85 97.85 97.85 97.85 97.85 

          

教育界 131 271 453 630 837 1 010 1 201 1 368 1 469 
(1 750) 7.49 15.49 25.89 36.00 47.83 57.71 68.63 78.17 83.94 

          

金融服務界 42 82 119 142 152 163 172 183 188 
(195) 21.54 42.05 61.03 72.82 77.95 83.59 88.21 93.85 96.41 

          

保險界 12 26 42 50 61 69 76 78 82 
(88) 13.64 29.55 47.73 56.82 69.32 78.41 86.36 88.64 93.18 

          

勞工界 121 228 289 332 356 370 383 390 395 
(407) 29.73 56.02 71.01 81.57 87.47 90.91 94.10 95.82 97.05 

          

法律界 8 17 22 26 29 29 30 30 30 
(30) 26.67 56.67 73.33 86.67 96.67 96.67 100.00 100.00 100.00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13 35 45 54 61 71 75 79 79 
(82) 15.85 42.68 54.88 65.85 74.39 86.59 91.46 96.34 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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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數

 2/2) 

界別分組名稱 

10:00 
投票人數 

% 

11:00 
投票人數 

% 

12:00 
投票人數 

% 

13:00 
投票人數 

% 

14:00 
投票人數 

% 

15:00 
投票人數 

% 

16:00 
投票人數 

% 

17:00 
投票人數 

% 

18:00 
投票人數 

%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139 307 560 693 776 847 901 944 969 

(1 083) 12.83 28.35 51.71 63.99 71.65 78.21 83.19 87.17 89.47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

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181 327 477 579 639 690 736 771 791 

(857) 21.12 38.16 55.66 67.56 74.56 80.51 85.88 89.96 92.30 
          

社會福利界 22 48 74 88 99 108 117 132 136 
(144) 15.28 33.33 51.39 61.11 68.75 75.00 81.25 91.67 94.44 

          
科技創新界 9 19 33 43 47 51 53 53 54 

(54) 16.67 35.19 61.11 79.63 87.04 94.44 98.15 98.15 100.00 
          

總數 720 1 450 2 245 2 795 3 231 3 594 3 936 4 223 4 389 
(4 889) 14.73 29.66 45.92 57.17 66.09 73.51 80.51 86.38 89.77 

 
備註一：括號中的數字代表投票人的數目  
備註二：統計投票人數只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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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不予點算的選票摘要  

 

界別分組名稱 
不予點算的選票的數目及原因* 

A B C D E F G H I 總數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0 0 0 0 0 0 0 0 0 0 
中醫界 0 0 0 0 0 2 0 0 0 2 
商界(第三) 0 0 0 0 2 0 0 1 0 3 
教育界 0 0 0 34 13 2 0 6 0 55 
金融服務界 0 0 0 1 0 0 0 1 0 2 
保險界 0 0 0 0 0 0 0 1 0 1 
勞工界 0 0 0 0 2 2 0 2 0 6 
法律界 0 0 0 0 0 0 0 0 0 0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0 0 0 1 0 0 0 0 0 1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

代表 
0 0 0 5 7 7 0 3 0 22 

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

代表 
0 0 0 4 6 3 0 1 0 14 

社會福利界 0 0 0 3 1 3 0 0 0 7 
科技創新界 0 0 0 0 0 0 0 0 0 0 

總數 0 0 0 48 31 19 0 15 0 113  
*選票不予點算的原因： 
A – 批註「重複」及「TENDERED」字樣的選票 
B – 批註「未用」及「UNUSED」字樣的選票 
C – 批註「損壞」及「SPOILT」字樣的選票 
D –  未經填劃的選票 

E – 所記錄投選的候選人數目超逾須由有關界別分組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席位數目的選票 

F – 有文字或記認而可能藉此識別投票人／獲授權代表身分的選票 
G – 相當殘破的選票 
H – 沒有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選舉委員會)規例》第 56條填劃的選票 
I – 無明確選擇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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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1/30)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結果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1 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 
1 劉文君 53 當選 
2 黃浩明 45 當選 
3 呂浩源 44 當選 
4 陳澤華 45 當選 
5 林雲峯 45 當選 
6 符展成 29  
7 陳旭明 44 當選 
8 何力治 53 當選 
9 何鉅業 47 當選 
10 黎定國 47 當選 
11 呂慶耀 52 當選 
12 黎漢群 49 當選 
13 盧鎮威 46 當選 
14 賴旭輝 48 當選 
15 林力山 44 當選 
16 周偉強 44 當選 
17 王寳龍 19  

2 中醫界 1 呂愛平 42 當選 
2 楊卓明 41 當選 
3 張群湘 40 當選 
4 陳永光 40 當選 
5 何國偉 45 當選 
6 盧鼎儒 43 當選 
7 關之義 22  
8 王冠明 39 當選 
9 曾超慶 38 當選 
10 繆江霞 36 當選 
11 黃傑 44 當選 
12 黃賢樟 43 當選 
13 彭祥喜 28 當選 
14 張煒生 43 當選 
15 朱恩 43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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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16 馮玖 35 當選 

3 商界（第三） 1 沈華 82 當選 
2 游偉光 83 當選 
3 連少冬 82 當選 
4 黃火欽 83 當選 
5 譚岳衡 83 當選 
6 郭珮芳 84 當選 
7 朱立偉 84 當選 
8 辛聰金 86 當選 
9 李浩然 85 當選 
10 趙珺 81 當選 
11 姚來文 84 當選 
12 趙爽 80 當選 
13 郭彥麗 84 當選 
14 莊惠明 83 當選 
15 王磊 83 當選 
16 吳楚珠 80 當選 
17 劉崧 84 當選 
18 曹偉勇 18  

4 教育界 1 莫仲輝 1040 當選 
2 梁永鴻 1059 當選 
3 何漢權 1076 當選 
4 邱少雄 1068 當選 
5 方仲倫 1036 當選 
6 廖鳳香 1040 當選 
7 趙曾學韞 423  
8 潘淑嫻 1123 當選 
9 蘇炳輝 1093 當選 
10 張勇邦 1123 當選 
11 林翠玲 1097 當選 
12 孔美琪 1096 當選 
13 招祥麒 1034 當選 
14 黃錦良 1003 當選 

5 金融服務界 1 伍子權 137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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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3/30) 
 

(#依據以抽籤方式決定的選舉結果)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2 黃仲文 136 當選 
3 陳志華 34  
4 鄧聲興 131 當選 
5 李耀新 124 當選 
6 詹劍崙 161 當選 
7 李彤 145 當選 
8 熊力頲 137 當選 
9 楊玳詩 148 當選 
10 孫劍峰 140 當選 
11 蔡思聰 134 當選 
12 李細燕 135 當選 
13 陳銘潤 145 當選 
14 林向紅 148 當選 
15 李惟宏 148 當選 
16 戴志强 134 當選 
17 張德熙 145 當選 

6 保險界 1 陳照男 70 當選 
2 梁煥榮 41  
3 潘榮輝 65 當選 
4 許金桂 72 當選 
5 詹美清 62 當選 
6 管胡金愛 68 當選 
7 黃漢興 44 當選# 
8 黃貴泉 66 當選 
9 陳炎光 75 當選 
10 馮偉昌 56 當選 
11 徐志堅 45 當選 
12 尹志德 38  
13 王覺豪 44  
14 劉少文 64 當選 
15 鄧子平 60 當選 
16 陳沛良 77 當選 
17 鄭國屏 69 當選 
18 張健強 64 當選 



 185 附錄九  

(頁數 4/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19 譚國榮 70 當選 
20 伍榮發 63 當選 

7 勞工界 1 馮鈺鋒 331 當選 
2 楊連碧 299 當選 
3 程岸麗 301 當選 
4 江惠周 299 當選 
5 范强 296 當選 
6 陳文慧 301 當選 
7 葉永勝 110  
8 許培婷 294 當選 
9 李永富 328 當選 
10 陳培浩 64  
11 李秀琼 289 當選 
12 林天賦 293 當選 
13 黃德智 36  
14 楊榮輝 322 當選 
15 張凱榮 301 當選 
16 王國強 300 當選 
17 鄭秀娟 281 當選 
18 馬志成 328 當選 
19 陳兆華 298 當選 
20 謝愛紅 327 當選 
21 李文昌 154  
22 黃平 324 當選 
23 盧嘉麗 105  
24 李達偉 297 當選 
25 王宏業 292 當選 
26 唐賡堯 305 當選 
27 謝宏儒 296 當選 
28 李廣宇 305 當選 
29 湯仲敏 301 當選 
30 繆泰興 190  
31 陳健麟 29  
32 葉偉明 306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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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5/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33 王吉顯 293 當選 
34 李子健 328 當選 
35 利葵燕 139  
36 吳智敏 293 當選 
37 鄭宇曦 150  
38 黃永權 192  
39 胡明峰 286 當選 
40 呂乃星 94  
41 魯志薪 319 當選 
42 林冠良 294 當選 
43 張桂英 283 當選 
44 曾志文 329 當選 
45 謝景華 294 當選 
46 麥少芬 302 當選 
47 朱育青 296 當選 
48 陳鄧源 315 當選 
49 林錦儀 294 當選 
50 李方冲 285 當選 
51 陳萬聯應 308 當選 
52 梁頌恩 323 當選 
53 丘燿誠 325 當選 
54 葉柳青 296 當選 
55 譚金蓮 319 當選 
56 儲漢松 310 當選 
57 蘇栢燦 321 當選 
58 譚志聰 306 當選 
59 王麗萍 293 當選 
60 孔繼明 317 當選 
61 馮傳宗 94  
62 李煒敏 290 當選 
63 吳慧儀 302 當選 
64 馬光如 325 當選 
65 雷潔嫻 295 當選 
66 郭慶桓 288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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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6/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67 楊開强 288 當選 
68 林志挺 323 當選 
69 周小松 317 當選 
70 蔡宗建 294 當選 
71 張錦靈 291 當選 
72 林偉江 323 當選 

8 法律界 1 許文傑 28 當選 
2 梁定邦 26 當選 
3 范凱傑 25 當選 
4 胡振輝 29 當選 
5 鄭程 27 當選 
6 盧懿杏 26 當選 
7 湯家驊 28 當選 
8 藍德業 26 當選 
9 劉漢銓 26 當選 
10 麥慶歡 24 當選 
11 彭韻僖 29 當選 
12 李連君 29 當選 
13 蔣瑞福 26 當選 
14 白濤 9  
15 何淑瑛 27 當選 
16 蕭詠儀 26 當選 

9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1 梁世民 63 當選 
  2 徐佩宏 12  
  3 張佩華 57 當選 
  4 林哲玄 69 當選 
  5 張漢明 63 當選 
  6 梁禮賢 64 當選 
  7 何崇漢 11  
  8 吳鳳亮 61 當選 
  9 龐愛蘭 65 當選 
  10 黃柏良 65 當選 
  11 顧慧賢 12  
  12 陳子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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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7/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13 蘇潔瑩 64 當選 
  14 李靖汶 9  
  15 盧寵茂 67 當選 
  16 陳麗紅 14  
  17 朱建華 6  
  18 郭寶賢 59 當選 
  19 徐錫漢 63 當選 
  20 崔俊明 16  
  21 張旭紅 57 當選 
  22 余詩思 14  
  23 李夏茵 56 當選 
  24 曾憲紀 19  
10 港九分區委員會、
地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及地區防火委員

會委員的代表 

1 譚肇卓 752 當選 
2 陳麗芳 754 當選 
3 潘國華 779 當選 
4 林博 136  
5 洪錦鉉 762 當選 
6 李德康 753 當選 
7 李清霞 757 當選 
8 呂曉東 749 當選 
9 李碧儀 771 當選 
10 鍾港武 790 當選 
11 洪超群 731 當選 
12 張培剛 747 當選 
13 顏汶羽 750 當選 
14 吳寶強 745 當選 
15 陳燦標 724 當選 
16 林梓鴻 731 當選 
17 黃才立 737 當選 
18 簡銘東 754 當選 
19 葉傲冬 782 當選 
20 曾鳳珠 753 當選 
21 楊嘉成 750 當選 
22 王子成 741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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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8/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23 簡志豪 764 當選 
24 張志聰 728 當選 
25 李漢雄 747 當選 
26 劉珮珊 754 當選 
27 陳郁傑 740 當選 
28 黎榮浩 757 當選 
29 劉偉光 731 當選 
30 梁文廣 746 當選 
31 李少榕 740 當選 
32 陳國偉 727 當選 
33 鄭強峰 741 當選 
34 袁國強 763 當選 
35 鍾澤暉 748 當選 
36 梁思韻 746 當選 
37 陳東 742 當選 
38 曾耀棠 740 當選 
39 姚逸華 745 當選 
40 呂鴻賓 751 當選 
41 林佑碧 736 當選 
42 黃頌良 763 當選 
43 朱浴龍 734 當選 
44 陳南坡 726 當選 
45 張琪騰 750 當選 
46 林煒橋 726 當選 
47 張姚彬 730 當選 
48 劉慶揚 736 當選 
49 程莉元 735 當選 
50 呂東孩 756 當選 
51 朱立威 743 當選 
52 李莉 743 當選 
53 孔昭華 752 當選 
54 羅詠詩 746 當選 
55 周超常 740 當選 
56 邱松慶 743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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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9/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57 林峰 743 當選 
58 趙鳳儀 765 當選 
59 林永祥 725 當選 
60 何顯明 757 當選 
61 陳家珮 794 當選 
62 黃達東 746 當選 
63 梁鉅海 732 當選 
64 鄭承峰 750 當選 
65 陳美燕 726 當選 
66 李嘉盈 175  
67 劉佩玉 749 當選 
68 林玉珍 759 當選 
69 鄧小梅 733 當選 
70 鍾子權 738 當選 
71 雷啟蓮 742 當選 
72 陳欣耀 725 當選 
73 郭耀偉 727 當選 
74 陳華裕 741 當選 
75 梁騰丰 723 當選 
76 梁國鴻 744 當選 
77 李鎮強 736 當選 
78 賴榮春 709 當選 

11 新界分區委員會、
地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及地區防火委員

會委員的代表 

1 邱玉麟 687 當選 
2 莊元苳 690 當選 
3 鄭彥鈞 687 當選 
4 莊健成 691 當選 
5 鄧開荣 689 當選 
6 姚國威 687 當選 
7 陳灶良 694 當選 
8 文嘉豪 683 當選 
9 劉志成 688 當選 
10 馬淑燕 686 當選 
11 吳育智 681 當選 
12 鄺月心 679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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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10/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13 呂堅 685 當選 
14 陳藹怡 686 當選 
15 凌偉漢 678 當選 
16 陳偉趯 675 當選 
17 徐帆 683 當選 
18 黃碧嬌 691 當選 
19 劉舜婷 680 當選 
20 林宇星 679 當選 
21 葉文斌 690 當選 
22 區子安 675 當選 
23 文裕明 691 當選 
24 盧婉婷 683 當選 
25 李洪森 685 當選 
26 曾國家 674 當選 
27 林港坤 677 當選 
28 陳國旗 674 當選 
29 姚銘 684 當選 
30 賴心 678 當選 
31 陳笑權 685 當選 
32 蕭浪鳴 683 當選 
33 羅成煥 95  
34 張展鵬 679 當選 
35 葛兆源 684 當選 
36 劉德榮 91  
37 胡綽謙 679 當選 
38 簡兆祺 677 當選 
39 蒙建强 671 當選 
40 華美玲 681 當選 
41 歐志輝 680 當選 
42 温和達 683 當選 
43 羅少傑 684 當選 
44 宋嘉桓 669 當選 
45 温啟明 681 當選 
46 高維基 676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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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11/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47 陳嘉輝 681 當選 
48 朱浩賢 676 當選 
49 姚嘉俊 681 當選 
50 李世榮 678 當選 
51 湛家雄 682 當選 
52 梁昌明 676 當選 
53 鄭臨 671 當選 
54 古揚邦 680 當選 
55 王舜義 673 當選 
56 陳文洲 675 當選 
57 劉興華 679 當選 
58 吳超洪 674 當選 
59 鄧焯謙 680 當選 
60 李冠華 670 當選 
61 張彥南 682 當選 
62 李家良 681 當選 
63 龍瑞卿 677 當選 
64 梁嘉銘 686 當選 
65 李聖潑 678 當選 
66 鄧鎔耀 670 當選 
67 招文亮 681 當選 
68 林楚昭 672 當選 
69 王惠成 685 當選 
70 吳毅榮 663 當選 
71 潘國山 685 當選 
72 葉長春 676 當選 
73 祁麗媚 667 當選 
74 甘文鋒 675 當選 
75 傅曉琳 681 當選 
76 陶錫源 671 當選 
77 吳仕福 626 當選 
78 陳有海 682 當選 
79 潘志成 675 當選 
80 邱帶娣 675 當選 



 193 附錄九  

(頁數 12/30) 
 

(#依據以抽籤方式決定的選舉結果)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81 郭晋昇 666 當選 
82 巫成鋒 667 當選 

12 社會福利界 1 馬麗莊 48  
2 程志剛 30  
3 關銳煊 31  
4 陳麗雲 51  
5 陳文宜 41  
6 狄志遠 55 當選# 
7 吳兆文 32  
8 梁佩如 42  
9 周賢明 37  
10 郁德芬 63 當選 
11 黃一峰 55 當選# 
12 葉振都 66 當選 
13 朱麗玲 70 當選 
14 余秀珠 98 當選 
15 文孔義 57 當選 
16 楊羅觀翠 91 當選 
17 陳晴 84 當選 
18 李漢祥 85 當選 
19 鄭國輝 49  
20 夏中建 59 當選 
21 劉婉儀 55  
22 黃萬成 79 當選 
23 葉嘉威 45  

13 科技創新界 1 錢國強 53 當選 
2 鄭振華 53 當選 
3 黃廣揚 9  
4 盧煜明 53 當選 
5 于常海 51 當選 
6 吳自豪 51 當選 
7 孫東 54 當選 
8 鍾國輝 53 當選 
9 鄭松岩 53 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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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13/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10 李帆風 53 當選 
11 朱嘉盈 46 當選 
12 冼漢廸 52 當選 
13 徐海山 54 當選 
14 邱達根 52 當選 
15 任景信 51 當選 

14 會計界 - 陳美寳 - 自動當選 
- 陳錦榮 - 自動當選 
- 盧華基 - 自動當選 
- 許麗瓊 - 自動當選 
- 鄧海蓮 - 自動當選 
- 黃浩源 - 自動當選 
- 廖於勤 - 自動當選 
- 吳錦華 - 自動當選 
- 鄺天立 - 自動當選 
- 鄭康祥 - 自動當選 
- 梁光健 - 自動當選 
- 施連燈 - 自動當選 
- 周志堂 - 自動當選 
- 陳維端 - 自動當選 
- 葉毅成 - 自動當選 

15 漁農界 - 陳博智 - 自動當選 
- 黎勝仔 - 自動當選 
- 劉金鳳 - 自動當選 
- 張少強 - 自動當選 
- 張火有 - 自動當選 
- 李日龍 - 自動當選 
- 李彩華 - 自動當選 
- 崔景恒 - 自動當選 
- 黃火金 - 自動當選 
- 梁觀好 - 自動當選 
- 羅洛彤 - 自動當選 
- 林振偉 - 自動當選 
- 冼偉倫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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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布偉華 - 自動當選 
- 鄭少華 - 自動當選 
- 黃根仔 - 自動當選 
- 盧蔭強 - 自動當選 
- 何玉生 - 自動當選 
- 梁炳坤 - 自動當選 
- 張德勝 - 自動當選 
- 温來喜 - 自動當選 
- 梁冠華 - 自動當選 
- 張錦如 - 自動當選 
- 盧萃霖 - 自動當選 
- 陳志明 - 自動當選 
- 馮志康 - 自動當選 
- 鄭景文 - 自動當選 
- 黎全娣 - 自動當選 
- 楊上進 - 自動當選 
- 布家玲 - 自動當選 
- 黃祥發 - 自動當選 
- 彭華根 - 自動當選 
- 羅廣財 - 自動當選 
- 黎德全 - 自動當選 
- 郭漢華 - 自動當選 
- 梁金福 - 自動當選 
- 馮樹發 - 自動當選 
- 周炳輝 - 自動當選 
- 周耀基 - 自動當選 
- 梁明堅 - 自動當選 
- 黃炳文 - 自動當選 
- 鍾清蓮 - 自動當選 
- 吳志華 - 自動當選 
- 譚嗣籇 - 自動當選 
- 黃元弟 - 自動當選 
- 蔡德理 - 自動當選 
- 曾國強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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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胡春月 - 自動當選 
- 陳潤才 - 自動當選 
- 伍永裕 - 自動當選 
- 朱淦明 - 自動當選 
- 馮健忠 - 自動當選 
- 陳上智 - 自動當選 
- 陳建業 - 自動當選 
- 鄧煖勳 - 自動當選 
- 佘常光 - 自動當選 
- 莊忠平 - 自動當選 
- 黃培吉 - 自動當選 
- 劉國輝 - 自動當選 
- 郭誌有 - 自動當選 

16 同鄉社團 - 吳英鵬 - 自動當選 
- 吳哲歆 - 自動當選 
- 戴德豐 - 自動當選 
- 鄧佑財 - 自動當選 
- 吳惠權 - 自動當選 
- 曾燈發 - 自動當選 
- 莫靜璇 - 自動當選 
- 黃書銳 - 自動當選 
- 吳彩華 - 自動當選 
- 李鳳琼 - 自動當選 
- 黃醒林 - 自動當選 
- 簡植航 - 自動當選 
- 容冰 - 自動當選 
- 何毅強 - 自動當選 
- 梁麟 - 自動當選 
- 陳禮安 - 自動當選 
- 林曉毅 - 自動當選 
- 朱建蘭 - 自動當選 
- 岑少雄 - 自動當選 
- 馮權開 - 自動當選 
- 葉吉江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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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柯文華 - 自動當選 
- 藍建平 - 自動當選 
- 陳曉津 - 自動當選 
- 洪祖杭 - 自動當選 
- 文頴怡 - 自動當選 
- 施能獅 - 自動當選 
- 鄭亞玲 - 自動當選 
- 黃自强 - 自動當選 
- 林雄申 - 自動當選 
- 樊敏華 - 自動當選 
- 李德麟 - 自動當選 
- 曹元石 - 自動當選 
- 方俊文 - 自動當選 
- 徐道睦 - 自動當選 
- 俞培俤 - 自動當選 
- 車弘健 - 自動當選 
- 應炳囡 - 自動當選 
- 姚茂龍 - 自動當選 
- 吳金龍 - 自動當選 
- 劉娟 - 自動當選 
- 唐安英 - 自動當選 
- 黃祖仕 - 自動當選 
- 李進 - 自動當選 
- 熊漢生 - 自動當選 
- 王家惠 - 自動當選 
- 王再興 - 自動當選 
- 張泰超 - 自動當選 
- 莫海濤 - 自動當選 
- 云海清 - 自動當選 
- 韓陽光 - 自動當選 
- 蔡敏 - 自動當選 
- 黃永光 - 自動當選 
- 連鎮恩 - 自動當選 
- 蒙美玲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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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關頴琴 - 自動當選 
- 蕭木龍 - 自動當選 

17 飲食界 - 盛智文 - 自動當選 
- 胡珠 - 自動當選 
- 梁志偉 - 自動當選 
- 方永昌 - 自動當選 
- 莊任明 - 自動當選 
- 楊維 - 自動當選 
- 梁振華 - 自動當選 
- 楊位醒 - 自動當選 
- 鍾偉平 - 自動當選 
- 凌偉業 - 自動當選 
- 盧浩宏 - 自動當選 
- 謝寶達 - 自動當選 
- 馮仲佳 - 自動當選 
- 陳永安 - 自動當選 
- 徐汶緯 - 自動當選 
- 吳德曉 - 自動當選 

18 商界（第一） - 洪丕正 - 自動當選 
- 吳宗權 - 自動當選 
- 金澤培 - 自動當選 
- 阮蘇少湄 - 自動當選 
- 余鵬春 - 自動當選 
- BRADLEY GUY MARTIN COUTTS - 自動當選 
- 林凱章 - 自動當選 
- 伍俊達 - 自動當選 
- 馮玉麟 - 自動當選 
- 施熙德 - 自動當選 
- 霍啟山 - 自動當選 
- 周維正 - 自動當選 
- 余國賢 - 自動當選 
- 陳細明 - 自動當選 
- 于健安 - 自動當選 
- 梁兆基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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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19 商界（第二） - 劉鐵成 - 自動當選 
- 袁繼昌(袁武) - 自動當選 
- 陳斌 - 自動當選 
- 林銘森 - 自動當選 
- 楊華勇 - 自動當選 
- 莊學山 - 自動當選 
- 謝湧海 - 自動當選 
- 楊振鑫(楊釗) - 自動當選 
- 邱建新 - 自動當選 
- 高敏堅 - 自動當選 
- 葉少明 - 自動當選 
- 王紹基 - 自動當選 
- 李錦芬 - 自動當選 
- 伍淑清 - 自動當選 
- 王彭彥 - 自動當選 
- 黃楚恒 - 自動當選 
- 梁偉浩 - 自動當選 

20 香港僱主聯合會 - 郭基泓 - 自動當選 
- HEALY PATRICK - 自動當選 
- 麥建華 - 自動當選 
- 曾安業 - 自動當選 
- 彭耀佳 - 自動當選 
- 龐維仁 - 自動當選 
- 許漢卿 - 自動當選 
- 楊恩慈(龔楊恩慈) - 自動當選 
- ABATE DUNCAN ARTHUR WILLIAM - 自動當選 
- 陳永堅 - 自動當選 
- 鄺正煒 - 自動當選 
- 鄺永銓 - 自動當選 
- 黃光耀 - 自動當選 
- 徐耀祥 - 自動當選 
- 李澤楷 - 自動當選 

21 工程界 - 姚勳雄 - 自動當選 
- 陳瑩瑩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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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蔣東強 - 自動當選 
- 韋志成 - 自動當選 
- 何安誠 - 自動當選 
- 潘樂陶 - 自動當選 
- 黃維安 - 自動當選 
- 朱沛坤 - 自動當選 
- 李炳權 - 自動當選 
- 邵賢偉 - 自動當選 
- 鄧銘心 - 自動當選 
- 嚴建平 - 自動當選 
- 卜國明 - 自動當選 
- 馬紹祥 - 自動當選 
- 鍾小平 - 自動當選 

22 金融界 - 陳文 - 自動當選 
- 郭浩景 - 自動當選 
- 李民橋 - 自動當選 
- 傅劍 - 自動當選 
- 馬陳志 - 自動當選 
- 謝小玲 - 自動當選 
- 陳永德 - 自動當選 
- 陳智文 - 自動當選 
- 鄭建崗 - 自動當選 
- 王祖興 - 自動當選 
- 陳志輝 - 自動當選 
- 朱丹璠 - 自動當選 
- 梁嘉麗 - 自動當選 
- 施穎茵 - 自動當選 
- 廖宜建 - 自動當選 
- 葉子建 - 自動當選 
- 陳家強 - 自動當選 

23 基層社團 - 何漢文 - 自動當選 
- 祝慶台 - 自動當選 
- 黃暢然(黃向墨) - 自動當選 
- 林曉輝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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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陳健平 - 自動當選 
- 徐莉 - 自動當選 
- 楊永杰 - 自動當選 
- 左滙雄 - 自動當選 
- 楊子熙 - 自動當選 
- 黃振鴻 - 自動當選 
- 趙華娟 - 自動當選 
- 曾德成 - 自動當選 
- 陳凱榮 - 自動當選 
- 郭二澈 - 自動當選 
- 陳磊明 - 自動當選 
- 陳延山 - 自動當選 
- 羅競成 - 自動當選 
- 黃進輝 - 自動當選 
- 王觀强 - 自動當選 
- 黃偉傑 - 自動當選 
- 陳純純 - 自動當選 
- 陳惠平 - 自動當選 
- 董清世 - 自動當選 
- 李梓敬 - 自動當選 
- 劉江華 - 自動當選 
- 黃業坤 - 自動當選 
- 李一萍 - 自動當選 
- 王坤 - 自動當選 
- 陳偉明 - 自動當選 
- 林德興 - 自動當選 
- 吳承華 - 自動當選 
- 連浩民 - 自動當選 
- 黃春平 - 自動當選 
- 張學明 - 自動當選 
- 金玲 - 自動當選 
- 余智榮 - 自動當選 
- 陳舜瑜 - 自動當選 
- 舒心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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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張仲哲 - 自動當選 
- 趙秀嫻 - 自動當選 
- 胡池 - 自動當選 
- 黃国平 - 自動當選 
- 李月民 - 自動當選 
- 蔡榮星 - 自動當選 
- 林晓東 - 自動當選 
- 謝永恒 - 自動當選 
- 雲天壯 - 自動當選 
- 蘇麗珍 - 自動當選 
- 陳武 - 自動當選 
- 彭兆基 - 自動當選 
- 温和輝 - 自動當選 
- 宋啟明 - 自動當選 
- 范榮彰 - 自動當選 
- 陳鑑林 - 自動當選 
- 李誌峰 - 自動當選 
- 吳文傑 - 自動當選 
- 周轉香 - 自動當選 
- 劉天倪 - 自動當選 
- 何超蕸 - 自動當選 

24 鄉議局 - 林偉強 - 自動當選 
- 李冠洪 - 自動當選 
- 余漢坤 - 自動當選 
- 莫錦貴 - 自動當選 
- 劉智鵬 - 自動當選 
- 周玉堂 - 自動當選 
- 李國鳳 - 自動當選 
- 鄧志強 - 自動當選 
- 林奕權 - 自動當選 
- 程振明 - 自動當選 
- 翁志明 - 自動當選 

  - 邱錦平 - 自動當選 
- 鄧瑞民 - 自動當選 



 203 附錄九  

(頁數 22/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陶桂英 - 自動當選 
- 鄧賀年 - 自動當選 
- 陳月明 - 自動當選 
- 温悅球 - 自動當選 
- 李耀斌 - 自動當選 
- 黃文漢 - 自動當選 
- 文美桂 - 自動當選 
- 何紹基 - 自動當選 
- 黃漢權 - 自動當選 
- 沈豪傑 - 自動當選 
- 陳志榮 - 自動當選 
- 劉啟康 - 自動當選 
- 黃秋萍 - 自動當選 
- 韋國洪 - 自動當選 

25 酒店界 - 盧曉楓 - 自動當選 
- 鄭志雯 - 自動當選 
- 羅寶文 - 自動當選 
- 鄭家安 - 自動當選 
- 羅俊謙 - 自動當選 
- 周偉淦 - 自動當選 
- 黃澤峰 - 自動當選 
- 王德賢 - 自動當選 
- 凌緣庭 - 自動當選 

- 
HARILELA GOBIND NAROOMAL 
GARY 

- 
自動當選 

- 李漢城 - 自動當選 
- 呂慧瑜 - 自動當選 
- 郭惠光 - 自動當選 
- 邱詠筠 - 自動當選 
- 吳錦鴻 - 自動當選 

26 進出口界 - 孫榮聰 - 自動當選 
- 潘慶基 - 自動當選 
- 莊成鑫 - 自動當選 
- 丁天立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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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郭英蘭 - 自動當選 
- 陳建年 - 自動當選 
- 許華傑 - 自動當選 
- 何志豪 - 自動當選 
- 李宗德 - 自動當選 
- 温幸平 - 自動當選 
- 張明敏 - 自動當選 
- 王賜豪 - 自動當選 
- 李秀恒 - 自動當選 
- 彭楚夫 - 自動當選 
- 陳少山 - 自動當選 
- 王紫雲 - 自動當選 
- 李曠怡 - 自動當選 

27 工業界（第一） - 陳偉聰 - 自動當選 
- 莊子雄 - 自動當選 
- 陳祖恒 - 自動當選 
- 查毅超 - 自動當選 
- 趙子翹 - 自動當選 
- 劉燊濤 - 自動當選 
- 蔡俊杰 - 自動當選 
- 鄭文聰 - 自動當選 
- 陳婉珊 - 自動當選 
- 楊孟璋 - 自動當選 
- 林世豪 - 自動當選 
- 葉中賢 - 自動當選 
- 陳嘉賢 - 自動當選 
- 陳允誠 - 自動當選 
- 施金城 - 自動當選 
- 丁煒章 - 自動當選 
- 周治平 - 自動當選 

28 工業界（第二） - 史立德 - 自動當選 
- 陳永棋 - 自動當選 
- 吳宏斌 - 自動當選 
- 黃家和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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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馬介欽 - 自動當選 
- 盧金榮 - 自動當選 
- 梁兆賢 - 自動當選 
- 陳國民 - 自動當選 
- 吳國安 - 自動當選 
- 駱百強 - 自動當選 
- 陳家偉 - 自動當選 
- 施榮恆 - 自動當選 
- 楊志雄 - 自動當選 
- 吳清煥 - 自動當選 
- 徐晉暉 - 自動當選 
- 黃偉鴻 - 自動當選 
- 黃震 - 自動當選 

29 地產及建造界 - 曾慶祥 - 自動當選 
- 李恒頴 - 自動當選 
- 廖聖鵬 - 自動當選 
- 馮國強 - 自動當選 
- 孔祥兆 - 自動當選 
- 趙國雄 - 自動當選 
- 胡應湘 - 自動當選 
- 黃友忠 - 自動當選 
- 陳文博 - 自動當選 
- 羅嘉瑞 - 自動當選 
- 鄭志剛 - 自動當選 
- 梁志堅 - 自動當選 
- 郭基煇 - 自動當選 
- KERR KEITH GRAHAM - 自動當選 
- 李家誠 - 自動當選 
- 利蘊蓮 - 自動當選 

30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
港成員的代表 

- 靳麗娟 - 自動當選 
- 陳聰聰 - 自動當選 
- 阮曾媛琪 - 自動當選 
- 姜岩 - 自動當選 
- 張雅麗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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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5/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張佐姣 - 自動當選 
- 周莉莉 - 自動當選 
- 陸海 - 自動當選 
- 王少華 - 自動當選 
- 簡慧敏 - 自動當選 
- 張心瑜 - 自動當選 
- 徐美雲 - 自動當選 
- 何超瓊 - 自動當選 
- 何文琪 - 自動當選 
- 蔡鄭臻 - 自動當選 
- 蔡志婷 - 自動當選 
- 唐偉年 - 自動當選 
- 李思廉 - 自動當選 
- 馬春玲 - 自動當選 
- 呂聯勤 - 自動當選 
- 楊全盛 - 自動當選 
- 梁宏正 - 自動當選 
- 梁毓偉 - 自動當選 
- 范駿華 - 自動當選 
- 陳晓鋒 - 自動當選 
- 吳學明 - 自動當選 
- 胡志禧 - 自動當選 
- 楊政龍 - 自動當選 
- 謝曉虹 - 自動當選 
- 黃子文 - 自動當選 
- 林顥伊 - 自動當選 
- 劉智仁 - 自動當選 
- 趙磊 - 自動當選 
- 連洲杰 - 自動當選 
- 駱勇 - 自動當選 
- 王耀瑩 - 自動當選 
- 詹勝 - 自動當選 
- 林琳 - 自動當選 
- 陳穎欣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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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6/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施永泰 - 自動當選 
- 譚雪欣 - 自動當選 
- 黃芷淵 - 自動當選 
- 何坤洲 - 自動當選 
- 莊家彬 - 自動當選 
- 凌俊傑 - 自動當選 
- 廖伊曼 - 自動當選 
- 林智彬 - 自動當選 
- 陳昆 - 自動當選 
- 姚鵬輝 - 自動當選 
- 包鴻勳 - 自動當選 
- 賴俊霖 - 自動當選 
- 謝承潤 - 自動當選 
- 劉根森 - 自動當選 
- 郭芙蓉 - 自動當選 
- 周伯展 - 自動當選 
- 蔡德昇 - 自動當選 
- 許奇鋒 - 自動當選 
- 陳健文 - 自動當選 
- 陳學鋒 - 自動當選 
- 蘇清棟 - 自動當選 
- 王育民 - 自動當選 
- 蔡建四 - 自動當選 
- 丁良輝 - 自動當選 
- 包文駿 - 自動當選 
- 吳華江 - 自動當選 
- 關百豪 - 自動當選 
- 陳耘 - 自動當選 
- 計艷莉 - 自動當選 
- 宣宏雁 - 自動當選 
- 楊毅 - 自動當選 
- 唐梓恩 - 自動當選 

  - 高志森 - 自動當選 
- 葉長清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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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7/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曾志偉 - 自動當選 
- 郭少明 - 自動當選 
- 莊紫祥 - 自動當選 
- 黃敬 - 自動當選 
- 李偉強 - 自動當選 
- 林新強 - 自動當選 
- 趙青 - 自動當選 
- 任達榮 - 自動當選 
- 盧温勝 - 自動當選 
- 莫華倫 - 自動當選 
- 馬忠禮 - 自動當選 
- 劉央 - 自動當選 
- 陳幼南 - 自動當選 
- 鄭翔玲 - 自動當選 
- 管浩鳴 - 自動當選 
- 杜家駒 - 自動當選 
- 張利平 - 自動當選 
- 吳輝體 - 自動當選 
- 楊育城 - 自動當選 
- 劉愛麗 - 自動當選 
- 莊哲猛 - 自動當選 
- 吳志斌 - 自動當選 
- 陳進強 - 自動當選 
- 林樹哲 - 自動當選 
- 廖宇軒 - 自動當選 
- 王錦輝 - 自動當選 
- 程燕 - 自動當選 
- 梁煒茵 - 自動當選 
- 梁日輝 - 自動當選 
- 姚珩 - 自動當選 
- 徐新英 - 自動當選 
- 王錦彪 - 自動當選 

  - 沈家燊 - 自動當選 
- 馬駿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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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8/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黃惠山 - 自動當選 
- 盧文端 - 自動當選 
- 陳志煒 - 自動當選 

31 中小企業界 - 盧錦欽 - 自動當選 
- 余敏 - 自動當選 
- 張偉儒 - 自動當選 
- 肖凱 - 自動當選 
- 沈慧林 - 自動當選 
- 丁鐵翔 - 自動當選 
- 周嘉弘 - 自動當選 
- 陳國威 - 自動當選 
- 鄭仲邦 - 自動當選 
- 王廣漢 - 自動當選 
- 巢國明 - 自動當選 
- 麥美儀 - 自動當選 
- 郭志華 - 自動當選 
- 霍俊文 - 自動當選 
- 何世杰 - 自動當選 

32 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 

- 高克寧 - 自動當選 
- 陳志光 - 自動當選 
- 黃寶基 - 自動當選 
- 陳永華 - 自動當選 
- 劉小康 - 自動當選 
- 王英偉 - 自動當選 
- 尹惠玲 - 自動當選 
- 楊國強 - 自動當選 
- 蘇惠良 - 自動當選 
- 盧永雄 - 自動當選 
- 黃栢鳴 - 自動當選 
- 貝鈞奇 - 自動當選 
- 李靜 - 自動當選 
- 爾冬陞 - 自動當選 

33 紡織及製衣界 - 朱立夫 - 自動當選 
- 邱允恭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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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29/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蕭勁樺 - 自動當選 
- 方淑君 - 自動當選 
- 羅正杰 - 自動當選 
- 楊燕芝 - 自動當選 
- 陳愛菁 - 自動當選 
- 呂䏈鳴 - 自動當選 
- 許彼得 - 自動當選 
- 顏金煒 - 自動當選 
- 陳淑玲 - 自動當選 
- 楊詩傑 - 自動當選 
- 梁嘉彥 - 自動當選 
- 鄭文德 - 自動當選 
- 黃守正 - 自動當選 
- 司徒志仁 - 自動當選 
- 劉培傑 - 自動當選 

34 旅遊界 - 吳熹安 - 自動當選 
- 鄧雯蕙 - 自動當選 
- 施俊明 - 自動當選 
- 蘇子楊 - 自動當選 
- 譚光舜 - 自動當選 
- 王美嬌(徐王美倫) - 自動當選 
- 胡景豪 - 自動當選 
- 黃進達 - 自動當選 
- 黃子榮 - 自動當選 
- 沈朝生 - 自動當選 
- 馬煜文 - 自動當選 
- 羅啟邦 - 自動當選 
- 林心亷 - 自動當選 
- 林浩輝 - 自動當選 
- 唐偉邦 - 自動當選 
- 李世華 - 自動當選 
- 李振庭 - 自動當選 

35 航運交通界 - 司徒家成 - 自動當選 
- 李鑾輝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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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30/30) 
 

界別分組名稱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所得 

票數 

選舉 

結果 

- 丘應樺 - 自動當選 
- 黃文傑 - 自動當選 
- 吳天海 - 自動當選 
- 李澤昌 - 自動當選 
- 陳杰 - 自動當選 
- 凌志強 - 自動當選 
- 賴永明 - 自動當選 
- 李博恩 - 自動當選 
- 陳國盛 - 自動當選 
- 方智輝 - 自動當選 
- 温子傑 - 自動當選 
- 何立基 - 自動當選 
- 黃良柏 - 自動當選 
- 鄭克和 - 自動當選 
- 陳宗彝 - 自動當選 

36 批發及零售界 - 邱安儀 - 自動當選 
- 郭詩慧 - 自動當選 
- 蔡宗富 - 自動當選 
- 李致慧 - 自動當選 
- 鄭皓明(鄭明明) - 自動當選 
- 梁勵 - 自動當選 
- 李勝幟 - 自動當選 
- 林偉文 - 自動當選 
- 黃光輝 - 自動當選 
- 吳永恩 - 自動當選 
- 呂偉強 - 自動當選 
- 梁日昌 - 自動當選 
- 陳錦榮 - 自動當選 
- 孫道弘 - 自動當選 
- 黃紹基 - 自動當選 
- 張志祥 - 自動當選 
- 余偉傑 - 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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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選票摘要  

 

李家超先生取得的有效選票的分項數目 

無效選票的數目 問題選票的數目 總數 

“支持”票 “不支持”票 

1 416 8 4* 0 1 428 

 
 
 
 
*未經填劃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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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A)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在處理投訴期內  

直接從公眾人士收到的投訴個案  

(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至十一月三日) 
 

性質 

接獲投訴的部門／機構／人員 

個案 
總數 

選舉 
管理 

委員會 

選舉 
主任 

香港警
務處 

廉政 
公署 

投票站 
主任 

1 選舉廣告 9 5 - - - 14 
2 投票資格 - - - - 1 1 
3 虛假陳述 - - - 1 - 1 

4 
舞弊／賄賂／款待／脅迫／ 
施加不適當的影響 - - - 2 - 2 

5 投票安排 - - - - 1 1 
6 投訴投票站工作人員 - - - - 1 1 
7 提名及候選資格 4 - - - - 4 
8 傳媒給予不公平及不平等報道 1 - - - - 1 

9 刑事毀壞／暴力行為 - - 1 - - 1 

10 爭執 - - 1 - - 1 

11 其他 1 - - - 1 2 

總數 15 5 2 3 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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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B)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在投票日直接從公眾人士收到的投訴個案  

 

性質 

接獲投訴的部門／機構／人員 
個案 

總數 選舉 
管理 

委員會 

選舉 
主任 

香港警
務處 

廉政 
公署 

投票站 
主任 

1 選舉廣告 - 1 - - - 1 
2 投票資格 - - - - 1 1 
3 投票安排 - - - - 1 1 
4 投訴投票站工作人員 - - - - 1 1 
5 其他 1 - - - 1 2 

 總數 1 1 -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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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

)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經由選舉管理委員會調查的投訴個案結果  

(截至二零二二年七月二十二日)  
 

 

性質 

直接從公
眾人士收
到的投訴
個案數目 

經其他政府
部門／機構
／人員轉介
的個案數目 

個案 
總數 

結果 

個案 
總數 仍在 

調查中 

調查完成 

撤回 無須跟進 已作轉介 不成立 
部份 
成立 

成立 

1 選舉廣告 9 - 9 - - - 9 - - - 9 

2 投訴投票站工作人員 - 1 1 - - 1 - - - - 1 

3 提名及候選資格 4 - 4 - - 4 - - - - 4 

4 傳媒給予不公平及不平等報道 1 - 1 - - - - 1 - - 1 

5 其他 1 1 2 - - 2 - - - - 2 

總數 15 2 17 - - 7 9 1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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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

)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經由選舉主任調查的投訴個案結果  

(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性質 

直接從公
眾人士收
到的投訴
個案數目 

經其他政府
部門／機構
／人員轉介
的個案數目 

個案 
總數 

結果 

個案 
總數 仍在 

調查中 

調查完成 

撤回 無須跟進 已作轉介 不成立 
部份
成立 

成立 

1 選舉廣告 5 9 14 - - 1 1 11 - 1 14 

總數 5 9 14 - - 1 1 11 -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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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

)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經由香港警務處調查的投訴個案結果  

(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性質 

直接從公
眾人士收
到的投訴
個案數目 

經其他政
府部門／
機構／人
員轉介的
個案數目 

個案 
總數 

結果 

個案 
總數 仍在 

調查中 

調查完成 

已作轉介 不成立 無須跟進 
只須記 
錄在案 

被拘捕 當場 
被警告 

已釋放 被檢控 

1 刑事毀壞 1 - 1 - - - - - - 1 - 1 

2 

選舉廣告 
(盜竊∕遺失∕
違反選舉規例
或指引) 

- 1 1 - - 1 - - - - - 1 

3 爭執 1 - 1 - - - 1 - - - - 1 

總數 2 1 3 - - 1 1 -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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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

)  

二零二一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經由廉政公署調查的投訴個案結果  

(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條文 性質 

直接從公
眾人士收
到的投訴
個案數目 

經其他政
府部門／
機構／人
員轉介的
個案數目 

個案 
總數 

結果 

個案 
總數 仍在 

調查中 

調查完成 

已作轉介 不成立 
尚待 

法律意見 
無須跟進 警告 警誡 

涉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罪行 

第 7 條 
與候選人參選有關

的賄賂行為 
1 - 1 - - - - 1 - - 1 

第 8 條 
與候選人參選有關

的脅迫行為 
1 - 1 - - - - 1 - - 1 

第 26 條 
關於候選人的虛假

陳述 
1 - 1 - - - 1 - - - 1 

總數 3 - 3 - - - 1 2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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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在處理投訴期內  

直接從公眾人士收到的投訴個案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性質 
接獲投訴的部門／機構／人員 

總數 
選舉管理委員會 香港警務處 

1 選舉廣告 6 - 6 
2 虛假陳述 - 1 1 

3 
使用揚聲器／廣播車輛／電話

拉票／其他活動對選民造成滋

擾 

- 2 2 

4 選舉開支 1 - 1 

5 
所提出的投訴不在選舉管理委

員會權限之內 
1 - 1 

6 投票站內的違規行為 3 - 3 
7 刑事毁壞 - 3 3 
8 其他 2 1 3 

總數 13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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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在投票日直接從公眾人士收到的投訴個案  

 

性質 
接獲投訴的部門／機構／人員 

總數 
選舉管理委員會  香港警務處 

1 
使用揚聲器／廣播車輛／電
話拉票／其他活動對選民造
成滋擾 

 -  2 2  

2 所提出的投訴不在選舉管理
委員會權限之內  1  - 1  

3 刑事毁壞     -  3 3  

4 其他  1  - 1  

總數  2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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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

) 

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經由選舉管理委員會調查的投訴個案結果  

(截至二零二二年七月二十二日) 
 

 

性質 

直接從公
眾人士收
到的投訴
個案數目 

經其他政
府部門／
機構／人
員轉介的
個案數目 

個案 
總數 

結果 

總數 仍在 
調查中 

調查完成 

撤回 無須跟進 已作轉介 
不成
立 

部分 
成立 成立 

1 選舉廣告 6 - 6 - - 2 3 1 
- 

- 6 

2 選舉開支 1 - 1 - - - 1 - 
- 

- 1 

3 
所提出的投訴不在選舉管理委

員會權限之內 
1 - 1 - - 1 - - - - 1 

4 投票站內的違規行為 3 - 3 - - - - 3 - - 3 

5 其他 2 - 2 - - 1 - 1 - - 2 

總數 13 - 13 - - 4 4 5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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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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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經由香港警務處調查的投訴個案結果  

(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性質 

直接從公
眾人士收
到的投訴
個案數目 

經其他政府
部門／機構
／人員轉介
的個案數目 

個案 
總數 

結果 

總數 仍在 
調查中 

調查完成 

已作轉介 不成立 無須跟進 
只須記 
錄在案 

被拘捕 當場 
被警告 已釋放 被檢控 

1 刑事毁壞 3 - 3 - - 3 - - - - - 3 

2 

選舉廣告(盜
竊／遺失／違
反選舉規例或
指引) 

- 1 1 - - - - 1 - - - 1 

3 其他滋擾 2 - 2 - - - 2 - - - - 2 

4 候選人申報虛
假資料 1 - 1 - - 1 - - - - - 1 

5 其他 1 - 1 - 1 - - - - - - 1 

總數 7 1 8 - 1 4 2 1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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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經由廉政公署調查的投訴個案結果  

(截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條文 性質 

直接從公
眾人士收
到的投訴
個案數目 

經其他政
府部門／
機構／人
員轉介的
個案數目 

個案 
總數 

結果 

總數 仍在 
調查中 

調查完成 

已作轉介 不成立 
尚待 

法律意見 
無須跟進 警告 警誡 

(I) 涉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罪行 

第 17 條 
銷毀或污損選票的

舞弊行為 
- 1 1 - - - - 1 - - 1 

第 23 條 
未獲授權招致選舉

開支 
- 2 2 2 - - - - - - 2 

第 26 條 
關於候選人的虛假

陳述 
- 1 1 1 - - - - - - 1 

總數 - 4 4 3 - - - 1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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